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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釋尊與弟子開示教法的言詞，乃至嗣後所結集出來的佛典，

有相當長的期間，都是口口相傳，後來雖筆諸文字，還是口傳與

文書併行。口口相傳，本來就有可能發生訛誤，《大毘婆沙論》

就說到「誦者謬誦」的事例。「經律是在不斷結集中成立的」，現

代所看到的經律，如同考古遺址一樣，是不同時期的層層積累，

錯綜複雜。以菴婆羅婆提女（Ambapali）供養園林為例，此一事

緣只發生一次（「一次性事緣」），我們看到了形色各異的傳述，

可是從內容來看，這些資料確實傳述同一事緣。本文提出這樣的

思考：除了敘事的部分外，同一教法在不同的情境中，重複出現，

其用語措詞，表達方式，是否必然相同？《雜含》第 464 經等，

固然讚歎「大師及弟子，同句，同味，同義」，但從《雜含》「如

上廣說，差別者」，「亦如上說，差別者」之類的經文，顯示同一

教法，其用語措詞，不必然相同；在《雜含》第 1164 經，諸比

丘對於「中道」各抒己見，釋尊給予認可，這是以不同的文句，

不同的角度，來解說相同的論題。以「十四無記」為例，即可看

出多樣的文本差異現象。舍利弗能針對問題，「異句、異味而解

說」，顯示不同解說的多種可能性；質多羅（Citta）長者解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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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見證佛法「自由解說」的開放態度，但都要立基於「不違法

性」，即使是《道行般若經》的「承佛威神」，還是如此。同樣的

教法，可能針對不同的對象，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不同旨趣

的「月喻」，也是如此。佛典的偈頌有多樣的功能，在不同情境

下的〈施頌〉、〈修福增〉，文字有差異，內容也可能有調整；附

在長行之後的偈頌，有可能是長行的要點，也可能別有所本。考

量了這一些複雜的因素，《阿含經》與《尼柯耶》的對讀，除了

文句的逐一對應關係外，如果所對讀的，其實不是具有「同一性」

的經文，如何給予適當的評價？ 
 
 
關鍵詞：口口相傳，誦者謬誦，佛典結集，池喻，具見釋尊

弟子，月喻，施頌，修福增，一次性事緣，經文表述類型化，十

四無記，世間，不違法性，長行與偈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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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蘇錦坤先生的大作（以下稱〈蘇文）），正如其標題

所顯示的，要探討《單卷本雜阿含經》（以下簡稱《單雜》）中的

「從後說絕」，是否為「把偈頌譯為長行」？〈蘇文〉的論究方

式，主要是透過相關偈頌的比較，對讀，確認其文義，而進一步

推論，同時也對自拙法師及 Harrison 的作品，有所評論。 

〈蘇文〉認為，在漢譯經典中，《單雜》第 3 經「相對應」

於1： 

《雜阿含經》（以下簡稱《雜含》）第 94 經； 

《別譯雜阿含經》（以下簡稱《別雜》）第 260 經； 

《增一阿含經》（以下簡稱《增含》）17.8 經； 

《中阿含經》（以下簡稱《中含》）第 148《何苦經》後半部。 

而南傳《增支部》（以下簡稱《增支》）五集 31 經的五首

偈頌，被認為是《單雜》第 3 經相關部分可能的對應者。 

  但是《互照錄》（19）在《中含》第 148 經項下，認為此

經相當的有《增支》五集 31 經之偈，以及其後半部相於《增含》

17.8 經（〈月喻〉）。 

而《互照錄》（31）在《雜含》第 94 經項下，則說本經是《僧

伽羅》，偈頌部分相當於《增支》五集 31 經，以及《別雜》第 260

經。 

                                                 
1《單雜》第 3 經，大正 2，頁 493 下－頁 494 上； 

《雜含》第 94 經，大正 2，頁 25 下－頁 26 上； 

《別雜》第 260 經，大正 2，頁 465 中－下； 

《增含》17.8 經，大正 2，頁 584 下－頁 585 上； 

《中含》第 148《何苦經》（後半部），大正 1，頁 660 上－中； 

《增支》五集 31 經（《漢譯南傳》，第 21 冊，頁 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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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互照錄》（127）在《增含》17.8 經項下，列出《增支》

五集 31 經，以及參考《何苦經》後半部。 

一直到《互照錄》（306）在《增支》五集 31 經（SumanA）

項下，才列出其偈頌相當於《雜含》第 94 經，《別雜》第 260 經，

《中含》第 148 經，以及參考《增含》17.8 經。 

值得注意的是，《單雜》第 3 經始終未被列入考量，而《互

照錄》（346）只列出：《雜含》第 94 經、《別雜》第 260 經！ 

 換句話說，《互照錄》沒有一致指出這六份資料的對應關

係。而〈蘇文〉詳細的比對，聚焦在六份資料的偈頌部分，但這

些偈頌為什麼會出現在這個地方？偈頌與長行有怎樣的關係？

另一方面，所謂「相對應」究何所指？ 

 
§ 1.1.《單雜》第 3 經的長行是在說明，如何觀察「惡人」

（「不慧人」）與「慧人」，經文以月亮的漸漸盈虧，來比喻其德

行的增減。 

經文的大意是：「惡人」（「不慧人」）是在聽聞「經教誡」之

後，已經得到「信」，卻「不奉行，不受聽，不著心，捨離教，

不著行」，因而信（saddha）戒（sila）聞（suta）捨（caga，施）

慧（pabba）等五種德行，就這樣的減失，「譬如月盡時二十九日」。 

相反的，「慧人」則是「從得信聽事，著意不捨離，所教合

聚」，所以能「增信，增戒，增聞，增施，增慧」，這樣「譬喻月

十五日，明月時至，明慧人見如是」。 

所以《單雜》第 3 經的質素有三：惡人與慧人（或惡知識、

善知識）、月亮的盈虧消長、「信戒聞捨慧」五項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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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信、戒、聞、捨（施）、慧，這五項德行，在《增支》

五集 46 經被稱作是「五圓足」sampada；《增支》五集 47 經則說

是「五財」dhanani。《增支》五集 63 經、64 經則說，這五法之

增長，就是聖法的增長。 

   在《雜含》第 927 經，這五項德目被說成是「優婆塞具

足」（又參第 929 經），並且對這五法的具體內容，有扼要的定義。 

優婆塞的定義如何，在部派的異義中，有所爭論。《雜含》

第 927 經說：「在家清白修習淨住，男相成就，作是說言：我今

盡壽歸佛，歸法，歸比丘僧，為優婆塞，證知我，是名優婆塞」

（大正 2，頁 236 中－下）。只要有三皈依，就稱之為優婆塞。本

經的重要性，可見一般2。 

《雜含》第 929 經（大正 2，頁 236 下─頁 237 上）簡明的

開示了這五項德行的進修：  

 

「若優婆塞有信無戒，是則不具，當勤方便，具足淨戒。 

具足信、戒，而不施者，是則不具。以不具故，精勤方便，

修習布施，令其具足滿。 

      信．戒．施滿，不能隨時往詣沙門，聽受正法，是則不具。

以不具故，精勤方便，隨時往詣塔寺；見諸沙門，不一心

聽受正法，是不具足。 

      信．戒．施．聞修習滿足，聞已不持，是不具足。以不具

足故，精勤方便，隨時往詣沙門，專心聽法，聞則能持； 

  不能觀察諸法深義，是不具足。不具足故，精勤方便，信，

                                                 
2 參看《大毘婆沙論》（卷 124），大正 27，頁 645 下 ff.；《俱舍論》，大正 29，

頁 7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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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施，聞，聞則能持。 

持已，觀察甚深妙義，而不隨順知法次法向，是則不具。以

不具故，精勤方便，信．戒．施．聞，受持觀察，了達深義，

隨順行法次法向。 

摩訶男！是名「滿足一切種優婆塞事」。  

 

不但如此，經文還要求優婆塞除了自己實踐之外，還要教導

別人這麼做，才稱得上是「優婆塞能自安慰，亦安慰他人」。 

 
§ 1.3.在《雜含》第 930 經（大正 2，頁 237 中－下），摩

訶男住在迦毘羅衛，眼見當地經濟發展，「安隱豐樂，人民熾盛，

我每出入時，眾多羽從，狂象、狂人、狂乘，常與是俱，我自恐

與此諸狂，俱生俱死，忘於念佛，念法，念比丘僧。我自思惟：

命終之時，當生何處？」，大概是交通擁擠，人車爭道，摩訶男

身處其中，忘了繫念三寶，所以擔心死後要轉生何處！釋尊勸

勉，並讚歎摩訶男，因為他平常已經「長夜修習念佛，念法，念

僧」，所以「心意識久遠長夜，正信所熏，戒，施，聞，慧所熏，

神識上昇，向安樂處，未來生天」，根本不用擔心。有了這五德

行，可以在死後升天（但本經沒有說摩訶男究竟轉生到哪一種

天）。 

《雜含》第 550 經「六念法門」的念天部分是（大正 2，頁

144 上）：聖弟子念於天德：「念四王天，三十三天，炎摩天，兜

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清淨信心，於此命終，生彼諸天。

我亦如是，信，戒，施，聞，慧，於此命終，生彼天中」。也就

是說，佛弟子因為具有「信戒聞施慧」，可以生在欲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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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巴利語經典進一步說，修習念天法門可以轉生梵眾天及

「其以上諸天」，表示這五項德行與轉生色界天可能的關連3（甚

至可能到達無色界天！）。 

除了念天法門，依《中含》第 77〈娑雞帝三族姓子經〉（大

正 1，頁 544 中─頁 54 上），釋尊之所以要記別某弟子的修道成

就，就是要其他弟子見賢思齊，而這些修道有成就者，都是具有

「信戒聞施慧」！ 

     

「若比丘聞某尊者於某處命終，彼為佛所記，得究竟智，生

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或自見彼尊者，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尊者如是有信．如是

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 

其人聞已，憶彼尊者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 

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  

 

簡單的說，某位比丘命終，釋尊記說該比丘證阿羅漢。某弟

子或是親身體會，或是聽別人說，該比丘如此的信戒聞捨慧。就

                                                 
3 如《增支部》六集 10 經（《漢譯南傳》，22 冊，頁 9－頁 13）。參看 Lamotte[1970]，

1333 的說明（英譯本 1091 並沒有譯出此段），以及 Lamotte[1970]，1420，note

的引證（英譯本 p.1162，note 457）。嚴格說來，《大智度論》（卷 22）「念天法

門」所念的天，範圍可能比《增支部》六集 10 經說的更寬廣。《大智度論》先

說有四種天：名天、生天、淨天、淨生天。其中，「生天」者，從四王天乃至非

有想非無想天。「淨生天」者，三界天中生諸聖人，所謂須陀洹，家家，斯陀含，

一種，或於天上得阿那含、阿羅漢道。而念天就是念「生天」與「淨生天」（大

正 25，頁 227 下－頁 22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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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某弟子在聽聞正法之後，期盼自己也能有此成就。 

《增含》〈阿須倫品〉第 10 經更說：如來的「信戒聞捨慧」

最為圓滿： 
 
「若有一人出現於世，無與等者，不可摸則，獨步無侶，無

有儔匹；諸天，人民無能及者，信，戒，聞，施，智慧，無

能及者。云何為一人？ 

所謂多薩阿竭，阿羅呵，三耶三佛，是謂一人出現於世，無

與等者，不可摸則，獨步無伴，無有儔匹；諸天．人民無能

及者，信．戒．聞．施．智慧，皆悉具足」（大正 2，頁 561

下－頁 562 上） 
 

§ 1.4.值得注意的是，《雜含》第 927 經所「對應」的《別

雜》第 152 經只說到「優婆塞信」、「優婆塞戒」、「施具足」、「智

慧具足」（大正 2，頁 431 中），而《相應部》〈預流相應〉第 37

經則說：戒具足 silasampanna、信具足 saddhasampanna、捨（施）

具足 cagasampanna、慧具足 pabbasampanna。也就是說，《雜含》

第 927 經的五法，在這兩個傳本，少了「聞具足」，變成四法。

而「信戒捨慧」四法的組合，出現在相當數量的經典中。 

    
§ 1.5.在不同的脈絡之下，此一組合的內容，有所增減。

例如《長部》第 33《等誦經》七法部分，「七聖財」（satta 
ariyadhanani），就是在五法之外，加上慚、愧二法【又參《增支》

七集第 5 經－第 7 經】。 

至於減少的用例，如《別雜》第 152 經，以及相對應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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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部》〈預流相應〉第 37 經，已見前述。 

《雜含》第 91 經在不同的脈絡之下（大正 2，頁 23 上－下），

提及「信戒捨慧」的用例： 

 

「有四法，俗人在家得現法安．現法樂。何等為四？謂方便

具足，守護具足，善知識具足，正命具足」； 

「在家之人有四法，能令後世安．後世樂。何等為四？謂信

具足，戒具足，施具足，慧具足」。 

 

本經是針對在家弟子而說4，以「信戒施慧」（缺了「聞」），

作為來世安樂的因緣【另參《增支部》八集，第 49 經，第 50 經，

第 54 經，第 55 經】。 

相對應的《別雜》第 91 經卻作： 

 

「有四法，使在家人，得現世報，獲利益樂。何謂為四？一

能精勤。二能守護諸根。三得善知識。四正理養命」； 

「修何等法，令在家人現受其利，後世得福？佛告摩納：有

四種法，能獲福報。何謂為四？所謂信、戒，及施、聞慧」 

（大正 2，頁 404 下－頁 405 上）。 

 

 

 

                                                 
4 《瑜伽師地論》（卷 61）〈攝決擇分〉引《佛為出愛王所說經》而說到「能引

王可愛法」，其中的「勤修法行」就是國王具足淨信、戒、聞、捨、慧（大正

30，頁 641 下）。其所敘述的內容，就是對在家者的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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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雜》第 91 經的特點在於：經文先說「四法」，而列出「信、

戒，施、聞慧」。形式上看，這是「信、戒、施、聞、慧」五法，

但《別雜》第 91 經在解說時是作：「云何聞慧？如實知苦，知苦

諦；如實知習，知習諦；如實知道，知道諦；如實知滅，知滅諦，

是名聞慧具足」，這是把「聞、慧」結合起來。 

    另參一例，《別雜》第 51 經說：「王舍城中，有一貧人，極

為窮困，甚可憐愍。於佛法中，生清淨信；能淨持戒；少讀誦經；

亦能小施，有此四事因緣果報，身壞命終，生忉利天勝妙善處」

（大正 2，頁 390 中） 

在「念天法門」，弟子所隨念的是「信戒聞施慧」五法，期

盼將來能生天，這是指將來的結果，但在《雜含》第 91 經等，

卻只剩下四法（信、戒、施、慧），作為來世安樂的因緣。 

 

 § 2.1. 《增支》五集 31 經開宗明義的問題是：二位佛弟

子，「同信、同戒、同慧」（samasaddha samasila samapabba），但

一人布施，一人不布施。他們身壞死後，生於善趣、天界。但是

這二人生天之後，會有差別嗎？ 
釋尊的回答是：有差別！布施者的天壽、天色、天樂、天名

稱、天威德等五法，勝過不布施者；經文更進一步說，即使他們

天壽享盡，轉生為人，仍然如此，也就是說，在人間的壽命，外

表，名聲，享樂，以及權勢（或地位，或影響力，兼指有形或無

形），甚至布施者出家時，也是有五法勝過不布施者5。 
                                                 
5 若此二人都是阿羅漢，是否仍有差別？經文雖提到此一問題，卻不予解說。

參看《增含》所傳述尸婆羅比丘（福德第一）的事緣（大正 2，頁 683 上－頁

686 下）；《大智度論》說到：有「六神通阿羅漢，而以福薄，乞食難得」（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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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的討論，就是信、戒、施（捨）與慧等四項，這是《雜

含》第 91 經等（以及《增支部》八集，第 49 經，第 50 經，第

54 經，第 55 經）所說，求取來世安樂的德行。但從本經的敘述，

信眾如果具有「信、戒、慧」，就能夠生天，至於是否有布施，

只是生天之後，天壽、天色、天樂等五法有所差別。 
討論至此，可簡略的說：在希求後世安樂的目標中，「念天

法門」是指「信、戒、聞、施、慧」五法，在《雜含》第 91 經

等減為「信、戒、施（捨）、慧」四法；《增支》五集 31 經進一

步縮減為「信、戒、慧」三法。 
《增支》五集 31 經長行與其所附的五首偈頌，有怎樣的關

係？ 
首先，第一首偈頌的「月喻」，第三首的雷電雲雨等等成素，

長行部分完全沒有這樣的內容。 
其次，長行說「布施者」有五處勝過「不布施者」：天壽、

天貌、天樂、天稱、天威6（dibbena ayuna, dibbena vannena, dibbena 
sukhena, dibbena yasena, dibbena adhipateyyena.），這有其一定的

                                                                                                        
25，頁 119 中）。 
6 參看《長含》第 3《典尊經》：復有餘諸大神天，皆先於佛所，淨修梵行，於

此命終，生忉利天，增益諸天，受天五福：一者天壽，二者天色，三者天名稱，

四者天樂，五者天威德（大正 1，頁 35 上）。《增支》八集 36 經則進一步以十點

來比較：天壽、天貌、天樂、天稱、天威、天色、天聲、天香、天味、天觸（dibbena 

ayuna, dibbena vannena, dibbena sukhena, dibbena yasena, dibbena adhipateyyena, 

dibbehi rupehi, dibbehi saddehi, dibbehi gandhehi, dibbehi rasehi, dibbehi 

photthabbehi）（《漢譯南傳》，第 23 冊，頁 110－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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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偈頌部分固然提及「五處勝」，但內容並不完全一樣。 
再者，第二首頌文說到「戒具足」（silasampanno），具信之

人（saddho purisapuggalo），因為有布施，而光明勝過世間的一切

慳吝之人。也就是說，說到「信、戒、捨」三項，那麼，頌文並

沒有提到「慧」！這樣的「省略」，有何意義？ 
應該注意的是，第四頌的前半說：Evam dassanasampanno, 

sammasambuddhasavako，〈蘇文〉所引 Bodhi 比丘的譯文是：so the 
Perfectly Enlightened One's disciple, the wise one accomplished in 
vision，其中的「the perfectly Enlightened One's disciple」與「the wise 
one accomplished in vision」應該是指同一個人，也就是說，這是

一個「見成就的正等覺佛弟子」。那麼「見成就者」

（dassanasampanna）指什麼？ 

 

§ 2.2.依 PED 的解說，「見成就者」（dassanasampanna）是

endowed with right insight，但 right insight 是什麼？似乎難以確

定。而依初步的查閱，在南傳的四部《尼柯耶》裡，「見成就者」

（dassanasampanna）出現的脈絡不多
7
： 

《增支》三集 45 經； 
《增支》五集 31 經； 
〈因緣相應〉第 27 經，第 28 經，第 33 經，第 49 經，第 50

經8。 

                                                 
7 如果使用光碟，或是 Critical Pali-English Dictionary，或是 PTS 的紙本

PAli-TipiTaka Concordance，也許會有進一步發現。 
8 「如實知見成就」yathabhutabanadassanasampanna；或是「解脫知見成就」

vimuttibanadassanasampanna，這兩個複合詞雖也有 dassanasampanna 之語，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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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支》五集 31 經，就是此處要討論的頌文，而《增支》

三集 45 經的「見成就者」（dassanasampanna），也是出現在頌文，

都無法讓我們確認其意義。 
最值注意的是，在〈因緣相應〉這五部經所呈現的，「見成

就者」與其他八種（入正法者，見正法者，有學智者，有學明者

等等），是拿來描述修道者因對緣起法的體會，認知，而達到的

成就，這九個名相所指涉的意義是否完全相同？並不明瞭，Boddhi

比丘譯本（Bodhi[2000]，564；750，note 85）所提供的資料，相

當有限。但與本文有關的是「見具足者」（ditthisampanna）。 
 
§ 2.3.玄奘譯本《俱舍論》在討論預流果（初果）的「極

七往返」時，說到： 
  
「毘婆沙師所說如是：若爾，何故契經中言「無處無容，『見

圓滿者』更可有受第八有義」（大正 29，頁 123 中）。 
 
真諦譯本作： 
「毘婆沙師說如此：若爾，經中云何說：『具見人』應生第

八有，無有是處」 
（大正 29，頁 275 中）。 
 

毘婆沙師所引的「契經」，就是《中含》181《多界經》，經

文是說：「若見諦人受八有者，終無是處。若凡夫人受八有者，

                                                                                                        
是不同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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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是處」（大正 1，頁 724 上）。漢譯《法蘊足論》所傳的「多

界品」則譯為：「無處無容：具聖見者捨勝學處趣劣學處，或求

外道為師，或求外道為福田，或瞻仰外道沙門婆羅門面，或種種

占卜諸吉祥事，執為清淨，或受第八有」（大正 26，頁 502 中）。 
南傳《中部》115《多界經》並沒有與此相對應的文句，《增

支》一集第 15 品〈處非處品〉列了 28 對的「處非處」，雖有「見

具足者」（ditthisampanno puggalo）之語，卻未說到「第八有」的

問題。到了《增支》六集 92 經，說到了（「見具足者」）不會發

生的六種情況，其中就有「不生第八有」（abhabbo ditthisampanno 
puggalo atthamam bhavam nibbattetum）（One who has achieved 
right view cannot become one who will beget eighth state of 
becoming） 

對照梵本，《俱舍論》說的「見圓滿者」（玄奘譯）或「具見

人」（真諦譯）是 dRSTi-saMpanna，相當於巴利語 diTThi-sampanna，

也與《增支》六集 92 經的用語 ditthisampanno puggalo，意義相

同。 
 
§ 2.4.《雜含》第 109 經（大正 2，頁 34 中）說： 

 
「譬如池水，方五十由旬，深亦如是，其水盈滿。復有士夫

以毛、以草、或以指爪，以渧彼水。 

諸比丘！於意云何？彼士夫水渧為多，池水為多？ 

比丘白佛：「彼士夫以毛、以草、或以指爪，所渧之水，少

少不足言。池水甚多，百千萬倍不可為比」。 

如是諸比丘！見諦者所斷眾苦，如彼池水，於未來世永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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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此經的意旨是說：一個廣袤的湖泊，湖水滿盈，有人以毛、

草等沾水。所沾的水滴，是「少少不足言」，而湖中的水多的「百

千萬倍不可為比」。見諦者所斷眾苦，就好像湖中的水那麼多。 
同旨的《雜含》第 891 經（大正 2，頁 224 中）說的更詳細： 
 
「具足見真諦，正見具足世尊弟子，見真諦果，正無間等。

彼於爾時，已斷、已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更不復

生；所斷諸苦，甚多無量，如大湖水；所餘之苦，如毛端渧

水」 

 
《雜含》第 440 經（大正 2，頁 114 上）也傳達相同的意旨： 
 
「如大湖水，甚多無量。如是多聞聖弟子具足見諦，得聖道

果，斷諸苦本，如截多羅樹頭，於未來世成不生法，餘不盡

者，如彼士夫髮毛指端所渧之水。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

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  
     
《雜含》第 109 經本身自稱是〈池譬〉，但釋尊在說了簡短

的〈池譬〉後，就「入室坐禪」，而由舍利弗進一步解說「聖弟

子具足見諦，得無間等果」，以「四求門」說明二十種「我見」（薩

迦耶見）。 
《大毘婆沙論》（卷 8）說：「尊者舍利子於《池喻經》中，

雖略分別此二十句薩迦耶見，而皆未說幾是我見，幾我所見。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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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是此論所依根本，彼所未說者，今欲說之，故作斯論」（大正

27，頁 36 上）。論文（卷 46）又說到：「問：如阿毘達磨說『八

十八隨眠永斷證預流果』；《池喻經》說：無量苦斷，證預流果。

何故此說三結永斷證預流果耶？」（大正 27，頁 238 上），引述的

《池喻經》就是《雜含》第 109 經。而《大毘婆沙論》兩次說到

（卷 33，卷 175），釋尊在《池喻經》讚歎預流果（大正 27，頁

171 中、879 上）。 
  依此，「見諦者」，「具足見真諦正見具足世尊弟子」，「多

聞聖弟子具足見諦」，譯語雖然不同，應該都是指預流果。 
 
§ 2.5.南傳《相應部》13〈現觀相應〉第 1 經，則說：「諸

比丘，這也是如此，見具足已得現觀之聖弟子，所斷諸苦非常之

多；殘留下來的，少之又少。後者比已經斷除之苦，不及其百分

之一，千分之一，十萬分一。因為最多只剩下七次的天人往返。

這就是現觀的大利益，得法眼的大利益」9（（“Evameva kho, 
bhikkhave, ariyasavakassa ditthisampannassa puggalassa 
abhisametavino etadeva bahutaram dukkham yadidam parikkhinam 

                                                 
9 Bodhi[2000]，621：”So too, bhikkhus, for a noble disciple, a person accomplished 

in view who has made breakthrough, the suffering that has been destroyed and 

eliminated is more, while that which remains is trifling. The latter does amount to a 

hundredth part, or a thousandth part, or a hundred thousandth part of the former mass 

of suffering that has been destroyed and eliminated, as there is a maximum of seven 

more lives. Of such great benefit, bhikkhus is the breakthrough to the Dhamma, Of 

such great benefit is to obtain the vision of the Dhamma。參較《漢譯南傳》，第 14

冊，頁 167。 



關於《阿含經》與《尼柯耶》的對讀   121 
 
 

pariyadinnam; appamattakam avasittham.  Neva satimam kalam 
upeti na sahassimam kalam upeti na satasahassimam kalam upeti 
purimam dukkhakkhandham parikkhinam pariyadinnam upanidhaya 
yadidam sattakkhattumparamata. Evam mahatthiyo kho, bhikkhave, 
dhammabhisamayo; evam mahatthiyo hammacakkhupatilabho”ti.）。   

〈現觀相應〉第 1 經是以大地之土與指尖（指甲）之土來比

較，第 2 經才是如同《雜含》第 109 經，以湖水與毛草所沾水滴

作比喻，但意義相同。依 Bodhi（[2000]，787，note 219）的說

明。經文中的「法現觀」（dhammabhisamaya），以及「得法眼」

（dhammacakkhupatilabha），都指證得預流果。事實上，經文中

的「極七生（「極七往返」）」，正是經文描述預流果的定型文句之

一。 
這一些經文，呼應《俱舍論》所傳述「毘婆沙師」引據的契

經：「無處無容，『見圓滿者』更可有受第八有義」。 

〈現觀相應〉經文沒有說以什麼而「現觀」（Bodhi 比丘譯成

breakthrough），但參較文句大體相同的〈諦相應〉第 51 經—第

60 經（〈現觀品〉），則明說「見具足者」是於四聖諦如實知。 
 
§ 2.6..這樣看來，「見具足者」（ditthi-saMpanna；

ditthi-sampanna），是指修道成就者，事實上，《大毘婆沙論》就

兩次討論到「具見世尊弟子」的意義。 
說一切有部根本論書《發智論》有這樣的設問：「具見世尊

弟子，諸色未斷，彼色繫耶？」（大正 26，頁 932 上），《大毘婆

沙論》（卷 53）在解說之前，先討論「具見世尊弟子」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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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為簡何事說『具見』言？『世尊弟子』復簡何事？ 
答：說『具見』言，為簡隨信、隨法行者；『世尊弟子』，為

簡異生」。 
 
接著討論「何故隨信、隨法行者不名具見」、「何故異生不名

世尊弟子」這兩個問題，然後明確的指出： 
 
「問：此中說何等名『具見世尊弟子』耶？ 

答：此中說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名『具見世尊弟子』」。 
（大正 27，頁 274 下—頁 275 上） 
      
依據這樣的理解，「見具足者」是指四沙門果的任一者。 
但在《大毘婆沙論》（卷 134）可以看到另一種說法。《發智

論》的設問是「已具見諦世尊弟子，未離欲染所成就色界繫身、

語業色，何大種所造？」（大正 26，頁 987 上 11—12）。 
依論文解說，此一設問牽涉到一項重要的教理爭論：初二果

是否已證得靜慮。其爭論的內容在此不說，但論文再一次的談到： 
 
問：已說『已具見諦』，何故復言『世尊弟子』？ 
答：已具見諦者，欲差別隨信、隨法行故。 

世尊弟子者，欲差別諸異生故。 
此是誰耶？ 
答：此是預流及一來果，非餘。以說未離欲染故。 
（大正 27，頁 693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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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因為：說一切有部主張：初二果不得靜慮；而《大毘婆

沙論》卷 53 先已說，「具見世尊弟子」指四沙門果，而此處加了

一個條件：未離欲（界）染。這樣一來，就是指初二果。 
 
§ 2.7.《俱舍論》引「契經」所說的「見圓滿者」（具見人、

見具足人）不受第八有，究竟是指什麼？從「多界契經」的不同

傳本，可以確認這是指預流果（須陀洹），在《雜含》第 109 經，

第 440 經，第 891 經也是如此，《相應部》〈現觀相應〉（以及〈諦

相應〉）的相關經文，也肯定此一理解10。 
但在《大毘婆沙論》看到擴大解釋的可能性，或說「此中說

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名具見世尊弟子」（卷 53），是最寬

廣的解說，但也看到附加「未離欲（界）染」（卷 134）的條件，

加以限縮。 

                                                 
10 依印順法師的條理，《雜含》第 109 經編入〈五陰誦〉之〈蘊相應〉，《雜含》

第 440 經在〈諦相應〉，《雜含》第 891 經屬於〈修證相應〉；而《雜含》第 891

經的內容相等於《相應部》13〈現觀相應〉（計 10 經）。《雜含》一經的內容與

〈現觀相應〉10 經相當，可能是經典結集理念，或是編輯技巧不同。在通行的

《相應部》（合計有 56 相應），固然有〈現觀相應〉（Abhisamayasamyutta）11

經單獨成篇（Bodhi[2000]，621－626），而又有 10 經被編入〈諦相應〉（第 51

經－第 60 經；Bodhi[2000]，1874－1878）的〈現觀品〉（Abhisamayavagga），

Bodhi（[2000]，1965，note 412）提及這二部分，小有差異，但

http://www.metta.lk/tipitaka/2Sutta-Pitaka/3Samyutta-Nikaya/index.html 

卻可看到只有 55 相應的《相應部》，此一版本是把通行的〈因緣相應〉改為〈現

觀相應〉，而把通行的〈現觀相應〉改為〈現觀品〉，移置於其〈現觀相應〉之

末。依其網頁所稱：The Pali is based on the Sri Lanka Buddha Jayanti Tipitaka 

Series.這似乎是另一種結集理念（點閱日期：201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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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回到前面（本文 § 2.2.）所説〈因緣相應〉第 27 經

（及第 28 經，第 33 經，第 49 經，第 50 經）的九個名相。 
經典的集出者究竟要傳達怎樣的訊息？ 
漢譯《解脫道論》（T 1648）有一段話，值得注意： 
 
「此謂須陀洹，不退法，定向，菩提向，未來果欲分別。 
是世尊胸生，口生，法生，法所造，得法分，不與物分。 
此謂見具足，善修行，通達聖法，至醍醐門住。 

見具足，到此妙法，見此妙法，已覺智成就，已覺明成就，

入法流、聖通達慧，開醍醐門住。是故說此偈：於地一國王，

於天堂一王，領一切世間，須陀洹果勝」（大正 32，頁 458

上）。 
 
這一段引文主要的內容，似乎出自〈因緣相應〉第 27 經的

九個名相。在此一經群，「見具足者」（ditthi-sampanna），與

dassana-sampanna 並列，是否可作相同的解釋呢？ 
應該注意的是，〈因緣相應〉第 27 經還說到「有學智者」（who 

possesses a trainee’s knowledge），「有學明者」（a trainee’s true 
knowledge），解釋上，這可以兼指指沙門果的前三果。 

這樣的脈絡之下，「見具足者」（ditthi-sampanna）也可能兼

指沙門果的前三果，而不限於如〈現觀相應〉的「極七往返」預

流果11。 
                                                 
11 參看《雜含》第 467 經（大正 2，頁 119 中）的偈頌：觀樂作苦想，苦受同

劍刺，於不苦不樂，修無常滅想，是則為比丘，正見成就者，寂滅安樂道，住

於最後邊，永離諸煩惱，摧伏眾魔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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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以上說的「見具足者」（diTThi-sampanna）都是指修

道成就者，可以泛指四沙門果，至少是預流果，但似乎不止於此。

在南傳《人施設論》可看到不同的解說。該論〈二之誦〉列出「戒

具足」與「見具足」（sIlasampanno ca, ditthisampanno ca）。 
什麼是見具足？論文說是12： 
 

有佈施、有供養、有祭祀、有諸善惡業的異熟果報；有這個

世界、有他方世界、有媽媽、有爸爸、有化生的有情、在世

界上有正行正道的諸沙門婆羅門，他們自己證知這個世界和

他方世界作證之後而宣說。就像這個樣子那個慧、知乃至..

沒有癡、法的檢擇、正見，這個被稱為見具足。 

所有的正見都是見具足。具足這見具足的人是見具足者。 

 
這「見具足」的內容，可見諸《雜含》第 784 經（大正 2，

頁 203 上），而《雜含》第 785 經（大正 2，頁 203 上—中）進一

步說： 
 
有正見，是世，俗，有漏，有取，轉向善趣。 
有正見，是聖，出世間，無漏，無取，正盡苦，轉向苦邊。 
何等為正見有漏．有取，向於善趣？ 
若彼見有施，有說，乃至知世間有阿羅漢，不受後有，是名

世間正見，世．俗，有漏，有取，向於善趣。 

                                                 
12 此處引用護法法師的譯本。

http://nt.med.ncku.edu.tw/biochem/lsn/newrain/canon/Puggalapannatti/Puggalapann

att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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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為正見，是聖，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

邊？ 
謂聖弟子苦，苦思惟；集．滅．道道思惟，無漏思惟相應，

於法選擇，分別推求，覺知黠慧，開覺觀察，是名正見是聖，

出世間，無漏，不取，正盡苦，轉向苦邊。  
 
這樣的分類，也可見諸《中部》第 117《大四十經》。Bhikkhu 

Ñanamoli & Bhikkhu Bodhi（[1995]，934－935）的譯文是 
 “And what, bhikkhus, is right view? Right view, I say, is 

twofold: there is right view that is affected by taints, partaking 
of merit, ripening on the side of attachment; and there is right 
view that is noble, taintless, supramundane, a factor of path.” 

 

基於這樣的分類，〈因緣相應〉第 27 經（及第 28 經，第 33
經，第 49 經，第 50 經）經群的「見具足者」（ditthi-sampanna），

指「出世間正見」的成就者；但南傳《人施設論》的「見具足者」

屬於「世間正見」。 
 
§ 2.10.在不同的脈絡底下，同一概念有著相當不同的呈

現，南傳《人施設論》所說的「戒具足」也是如此。什麼是戒具

足？《人施設論》說： 
 
身的不違犯、語的不違犯；身、語的不違犯-這個被稱為戒

具足。所有的戒律儀都是戒具足。具足這戒具足的人是戒具

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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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語的不犯，可說是一種抽象的「上位概念」，具體的內

容，有待進一步的補充（但應注意，此處沒說到「意的不犯」！）。

在南傳《沙門果經》所說的「修道次第」，修道者在出家之後： 
 
「他遵守波提木叉戒，具足正當的行為與行處。 
自從受戒之後，就依戒自律，見到最小的過失也能帶來的危

險。 
他擁有良好的身、語業，活命清淨，具足戒行」。 
他守護六根之門，具足正念與正知，並且知足」。 
 
在《中部》第 53《有學經》則說： 
「摩訶男！然則聖弟子如何是戒具足耶（“Kathabca, 
mahanama   ariyasavako silasampanno hoti）？ 
摩訶男！由於此，聖弟子為持戒者，防護別解脫律儀而住

之，具足正行、行處，於諸微細罪見怖畏，於諸學處受持而

學之。 

摩訶男！如是，聖弟子是戒具足者也」。 

 
又，《中部》第 51《乾達羅迦經》說到另一個用語 ariyena 

silakkhandhena samannagato（「聖戒蘊成就」），其內容也有所不同。 
「四清淨」是另一個相關的名相，這是指是身行清淨、語行

清淨、意行清淨、命行清淨（活命清淨），由此可見，「活命清淨」

是屬於戒行中所說「四清淨」的一部分。 
「戒具足」、「四清淨」、「戒（蘊）成就」這三項，是佛法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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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發展的不同階段，印順法師（[1981]，286－299），有扼要的論

述【印順法師所說的「戒成就」，引的是《中部》第 53《有學經》

等，原語應是 silasampanno；印順法師所說的「戒具足」，引的是

《中部》第 51《乾達羅迦經》等，原語應是 silakkhandhena 
samannagato】。 

《相應部》〈預流相應〉弟 37 經說： 
 
「摩訶男！優婆塞離殺生、離不與取、離邪淫、離虛誑語、

離飲酒故，摩訶男！依此為優婆塞戒具足」（ettavata kho, 
Mahanama, upasako silasampanno hoti”ti.） 
 
同樣是「戒具足」，在優婆塞的立場，就有不同的內容。 
依南傳《彌蘭王問經》，住在佛法正法之城（dhamma-nagara）

的佛弟子，有著各種不同的能力，例如持經者（suttantIka），持

律者（venayika），持阿毘達摩者（Adhidhammika），這是傳統上

所說三藏的奉持者，但也說到了戒具足者（sIlasampanna），定具

足者（samadhisampanna），慧具足者（pabbasampanna）等等，這

傾向於重在修學上的成就。事實上，《彌蘭王問經》所列出的 34
種「專長」，也包括沙門果證13 

可見在這些不同情境下出現的「戒具足」（者），有極為多樣

化的內容。 
 

                                                 
13 Horner[1964]，189－190；塚本啟祥[1980]，395；《漢譯南傳》，第 64 冊，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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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前文（§ 2.1；§ 2.2.）討論到《增支》五集 31 經頌

文時，因為第 4 頌前半出現了「世尊弟子見成就者」的用語（Evam 
dassanasampanno, sammasambuddhasavako），由於「見成就者」

（dassanasampanna）的用例不多，其意義如何，難有明確的說明，

但在〈因緣相應〉第 27 經（及第 28 經，第 33 經，第 49 經，第

50 經）經群，「見成就者」與「見具足者」（diTThi-sampanna）並

舉，而經論中有相當廣泛用例，顯示「見具足者」（diTThi-sampanna）

的多樣意義，應該可以作為解釋的參考。 
附帶說到，前文（§. 2.2.）提及「如實知見成就」

yathabhutabanadassanasampanna 此一複合詞。這是《阿含經》常

見的一種修道次第中的一項（《尼柯耶》也有不少用例），《大毘

婆沙論》（卷 28）傳述： 
 
尊者迦多衍尼子隨順經義，作是言：「根律儀、戒律儀、無

悔、歡喜、安樂、等持是修行地，如實智見是見地，厭是薄

地，離染是離欲地，解脫是無學地，涅槃是諸地果」（大正

27，頁 147 下）。 

 
「如實智見是『見地』」，讓人想起《中部》第 2《一切漏經》

所說的「見所斷諸漏」（dassana pahatabbasava）（參考《中含》第

10《漏盡經》），此一概念在說一切有部的修道理論，有重要的地

位。從漢譯《俱舍論》及對應梵本的用例：見所斷

darZana-prahAtavya、見所斷惑 darZana-prahAtavya、見諦

darZana-prahAtavya、見斷 darZana-prahAtavya、見道位

darZana-mArga 等等，不同的用例，也許可推論〈因緣相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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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經的「見具足者」（diTThi-sampanna）與「見成就者」

（dassanasampanna），意義相同。 

 
§ 3.1.以上對《增支》五集 31 經頌文的意義，略作討論，

現在回到《單雜》第 3 經。 

《單雜》第 3 經的長行部分，是討論如何分別「惡人（不慧

人）」與「慧人」，經文以月的盈虧來比喻這二種人，而其增減的

內容就是「信戒聞施慧」。 

「不慧人」聽聞經教之後，卻「不奉行，不受聽，不著心，

捨離教，不著行」，因而「便信減，戒減，聞減，施減，慧減」。 

 相反的，「慧者」是「增信，增戒，增聞，增施，增慧」。 

經文最後在「從移說絕辭」之後，有一大段的用語，這就是

〈蘇文〉要探討的：這一大段用語究竟是長行？還是頌文？ 
這六份資料：《單雜》第 3 經、《別雜》第 260 經、《雜含》

第 94 經、《增含》17.8 經、《中含》第 148《何苦經》（後半部），

以及《增支》五集 31 經偈頌部分等。雖然都只是短篇文字，而

其旨趣也相當明確，但現存所見的文本，卻呈現出「多元異聲

（音）」，每一份文本各有其意義， 
 
§ 3.2.《別雜》第 260 經所要觀察的，是「不善丈夫」與

「善勝丈夫」，經文雖也是如《單雜》第 3 經以月亮的盈虧消長

來比喻，但具體的內容已可看出些許差異： 
 
「不能信心，受持禁戒。少所讀誦，若修少施。 

於其後時懈怠不勤，漸失信心，毀犯禁戒，復不布施，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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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友，不至僧坊諮受於法」。 

「不聽法故，身口意業造於不善。以造惡故，身壞命終，墮

於惡道」。 
 
在「不善丈夫」項下，看不出「信戒聞施慧」這樣的組合，

而由於「不聽法」最後造成墮惡道，在《單雜》第 3 經也看不到

這樣的發展。 

《別雜》第 260 經對「善勝丈夫」說法是： 

 
「如佛法中，能有信心，修行禁戒，習於多聞，修於布施，

卻除邪見，修於正見。 

於佛法中得純信心，堅持禁戒，善修多聞，能施不慳，具於

正見」。 

 

同樣的，也看不出「信戒聞施慧」這樣的組合，因為第五項

的「慧」，與經文的「卻除邪見，修於正見」，不能說是一樣。而

「善勝丈夫身口意行，親近善友，具修諸善，身壞命終得生天

上」，是在說明其果報。 

《別雜》第 260 經的頌文有兩首偈頌： 

 
譬如盛滿月  處於虛空中 

           圓光甚暉曜  映蔽於諸星 

           亦如具信人  戒、聞、捨貪嫉 

           於諸嫉妒者  如月蔽眾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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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是以月相盈虧消長來比喻德行增減，第一首雖與月亮有

關，其意義卻不是在呼應經文，頌文只是單純的說，圓滿之月，

光明顯耀，使群星失色。第二偈頌是承接前文，而說具有信、戒、

聞，以及「捨貪嫉」之人，會圓滿月亮一般，讓「諸嫉妒者」失

色。 
但是第二首偈頌為什麼沒有說到「正見」（或是慧）呢？經

文的「結頌」不是要「重宣其義」嗎？ 
 
§ 3.3.在《雜含》第 94 經，「不善男子」是： 

 
「如來所淨信，持戒，惠施，多聞，正見真直已，然後退失，

於戒、聞、施、正見，悉皆忘失，日夜消滅，乃至須臾，一

切忘失」。 

 

就「信戒聞施正見」來說，反而與《別雜》第 260 經所說「善

勝丈夫」的德行一樣。 

但是就「善男子」來說，這是「善男子於如來法、律得淨信

心，乃至正見真淨增明，戒增，施增，聞增，慧增」，經文說到

「信戒聞施慧」，但也出現「正見真淨增明」之語！ 

《雜含》第 94 經也說到德行增減，會分別得到「身壞命終，

化生天上」，或是「身壞命終，墮惡趣泥梨中」的果報。 
最後之頌文說： 
 

譬如月無垢  周行於虛空 

          一切小星中  其光最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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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信亦如是  戒、聞、離慳施 

          於諸慳世間  其施特明顯  

  

如果與《別雜》第 260 經的頌文比較，其意義與用語，非常

接近，但有一點值得注意，所謂「其施特明顯」，是強調「施」

的特勝。 

 
§ 3.4《增含》（大正 2，頁 584 下－頁 585 上）的傳本，則

在分別「惡知識」與「善知識」，而德行的增減，同《單雜》第 3

經的「信戒聞施慧」，本經也說到了德行的增減的果報。 
本經的偈頌是： 
 

若人有貪欲  瞋恚癡不盡 

       於善漸有減  猶如月向盡 

       若人無貪欲  瞋恚癡亦盡 

       於善漸有增  猶如月盛滿 

 
在這二偈頌中，「於善漸有減，猶如月向盡」，或是「於善漸

有增，猶如月盛滿」，合於經文以月之盈虧消長來比喻德行的增

減外，其餘部分可說與經文沒有一目了然的關係。 
另一方面，《增含》傳本的偈頌，顯然有別於《別雜》第 260

經（及《雜含》第 94 經），以及《中含》第 148《何苦經》後半

部。此一情狀，引生一個問題：經文本身，與具有結論意味，或

是重述經文旨趣的頌文，究竟應該有著怎樣的關係？ 
《別雜》第 260 經，《雜含》第 94 經，以及《增含》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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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各有兩首偈頌，前二者偈頌的意思雖然相近，但其差異的程

度，無法判定是譯自相同的原本，而《增含》傳本的詩頌，別有

所本，一望即知；如果再考慮到《中含》第 148《何苦經》後半

部可看到的偈頌，那麼，如何去判斷何者是「真正」的原本？ 
 
§3.5.在《中含》第 148《何苦經》（後半部），惡知識是「惡

知識人於如來正法，律，亦得其信。彼得信已，則於後時而不孝

順，亦不恭敬，所行不順，不立正智，不趣向法次法，彼便失信；

持戒，博聞，庶幾，智慧，亦復失之」【在《中含》，「庶幾」是

捨的異譯】。    
善知識則為：「如是善知識於如來正法，律得信。彼得信已，

而於後時孝順恭敬，所行隨順，立於正智，趣向法次法。彼增長

信；持戒，博聞，庶幾，智慧，亦復增長」。     
文意很清楚，善知識是在得信之後，能夠進一步修持，而使

自身的「信、戒、聞、施、慧」增長。 
經文最後所附的頌文是： 
     譬如月無垢   遊於虛空界 

     一切世星宿    悉翳其光明 

     如是信、博聞   庶幾、無慳貪 

     世間一切慳    悉翳施光明 

     猶如有大龍    興起雲雷電 

     雨下極滂沛    充滿一切地 

     如是信博聞    庶幾無慳貪 

     施飲食豐足    樂勸增廣施 

     如是極雷震    如天降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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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福雨廣大    施主之所雨 

     錢財多名譽    得生於善處 

     彼當受於福    死已生天上 

 
這些頌文是要表現什麼意義？第一首頌文的「月喻」，其所

要表現的旨趣，相當於《別雜》第 260 經、《雜含》第 94 經所見

者。 
第二首頌文與第四首頌文的第一句，都只說到「五法」中的

三項：信、博聞與捨（布施）。 
第三首、第四首，是以「大龍」形成雷電風雨，普遍滋潤大

地，來比喻布施能使人「飲食豐足」，所以勸勉廣行布施。 
 
§ 3.6.為求一目了然，將《增含》17.8 經、《別雜》第 260

經、《雜含》第 94 經、《中含》第 148《何苦經》的相關頌文，併

列如下： 
《增含》17.8 經： 

若人有貪欲  瞋恚癡不盡 

           於善漸有減  猶如月向盡 

           若人無貪欲  瞋恚癡亦盡 

           於善漸有增  猶如月盛滿 

《別雜》第 260 經： 
譬如盛滿月  處於虛空中 

           圓光甚暉曜  映蔽於諸星 

           亦如具信人  戒、聞、捨貪嫉 

           於諸嫉妒者  如月蔽眾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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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含》第 94 經： 
譬如月無垢  周行於虛空 

          一切小星中  其光最盛明 

         淨信亦如是  戒、聞、離慳施 

           於諸慳世間   其施特明顯  

《中含》第 148《何苦經》 
         譬如月無垢   遊於虛空界 

          一切世星宿    悉翳其光明 

          如是信、博聞  庶幾、無慳貪 

          世間一切慳    悉翳施光明 

          猶如有大龍    興起雲雷電 

          雨下極滂沛    充滿一切地 

          如是信博聞    庶幾無慳貪 

          施飲食豐足    樂勸增廣施 

          如是極雷震    如天降時雨 

          彼福雨廣大    施主之所雨 

          錢財多名譽    得生於善處 

          彼當受於福    死已生天上 

 
§ 3.7.依《雜含》第 94 經所見的頌文，其意義是：在虛空

中，清淨圓滿的月亮光明顯耀，超越了其他小星。同樣的，具有

信、戒、聞、捨之人，在慳貪的世界 中，他的布施最為明顯。 
以《雜含》第 94 經所說的頌文為基準，可以看出這些頌文

之間的若干差異。 
《別雜》第 260 經的頌文裡，「戒聞捨貪嫉，於諸嫉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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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嫉」或「嫉妒」，是其特有的。 

依《雜含》490 經所傳，九結是：愛結．恚結．慢結．無明

結．見結．他取結．疑結．嫉結．慳結。在《雜含》187 經這種

清單式的煩惱名目大類集中，「如是恚，癡，瞋，恨，呰， 執， 

嫉，慳，幻，諂．．．．」，都是嫉、慳併列。 

南傳《增支》七集 10 經說的七結是：隨貪結、瞋結、見結、

疑結、慢結、嫉結、慳結。而《中部》第３所列的 16 種隨煩惱

（upakkilesa），也是嫉，慳併列。 

《增支》二集到十一集，每一集的最後都說到 17 種煩惱，

也是嫉，慳併列。 

依《瑜伽論》（卷89）所說（大正30，頁802中）：「心懷染污，

不憙他榮，故名為嫉（IrSyA；issa）」；「於資生具深懷鄙悋，

故名為慳（mAtsarya；macchariya）」。 
《俱舍論》則說：「嫉謂於他諸興盛事，令心不喜。慳謂財

法巧施相違，令心吝著」（大正29，頁109中）。 
    這樣看來，嫉，慳，雖然常被併列一起，但意義不同，以慳

來作對照，固然可彰顯布施（捨）的可貴，但這與「嫉妒者」的

關係，似乎比較疏遠；如果再考慮，這是詩頌，有其一定的格律，

音節的限制，不知何以《別雜》第260經的頌文會出現「於諸嫉

妒者」的用語？ 
雖然如此，在平川彰的《佛教漢梵大辭典》，可以看到這樣

的用例：妬悋：IrSyA-mAtsarya（No. 0778，頁360A）。慳嫉：

IrSyA-mAtsarya。慳貪嫉妬matsarin（No. 1266，頁501A），那麼，

「貪嫉」是譯者對「慳」的譯解，而與原本的文字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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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經由以上的對讀，發現〈蘇文〉所處理的六份資料，

存在的一些不能忽略的差異。 
  先就長行（散文）部分來說，《單雜》第 3 經長行部分，

是以「信戒聞施慧」這五項德行的增減，作為觀察的基準，來認

定「不慧人」與「慧者」，再以月相的漸次盈虧，比喻德行的日

日增減。 
第一， 就「信戒聞施慧」這個主要內容來說，《增含》傳本，

以及《中含》第 148《何苦經》（的後半部），維持不變（與《單

雜》第 3 經相同），但在《雜含》第 94 經與《別雜》第 260 經二

者，行文之間，已略有變動。 
第二， 德行增加或減損的果報，《增含》17.8.、《雜含》第

94 經與《別雜》第 260 經三者，都說到死後墮地獄或生天，但《中

含》第 148《何苦經》與《單雜》第 3 經，對此棄置不論。 
第三，月相盈虧的描述，也可看出若干差別（詳下文）。 
第四，《單雜》第 3 經的「不慧人」與「慧者」，在《雜含》

第 94 經作「不善男子」與「善男子」；《別雜》第 260 經則是「不

善丈夫」與「善勝丈夫」；《增含》17.8. 與《中含》第 148《何苦

經》都是說「惡知識」與「善知識」。 
換句話說，經文的主體部分，並不是彼此契合無間。 
 
§ 3.9.偈頌部分也有值得注意的差別。 

首先，長行本身是以月相的盈虧，來比喻「信戒聞施慧」這

五項德行的漸漸增加或減損，但在偈頌部分，是以月亮在虛空

中，光明顯耀勝過群星，使群星失色，完全沒有月相盈虧的意味。 
長行本身說的「信戒聞施慧」五法，在偈頌部分：或只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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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戒、聞、捨」（《雜含》第 94 經、《別雜》第 260 經），或

只說到「信、博聞、捨」（《中含》第 148《何苦經》）；《單雜》第

3 經似乎也是只說到「信、聞、施」。 
偈頌的旨趣似乎無意完整的涵蓋「信戒聞施慧」五項德行，

反而是要彰顯布施德行的特勝，就這點來說，《雜含》第 94 經的

「於諸慳世間，其施特明顯」，一望即知。 

《增含》17.8.所附的頌文，別出一格。在意義上，《增含》

17.8.的頌文雖不致於與經文長行完全無關，但為什麼會有與其他

諸本（即《雜含》第 94 經、《別雜》第 260 經、《中含》第 148

《何苦經》），乃至《單雜》第 3 經，完全不一樣的頌文？ 
《雜含》第 94 經、《別雜》第 260 經只有二首偈頌，《何苦

經》有四首，南傳《增支》五集 31 經有五首。但《單雜》第 3
經究竟有幾首（這正是〈蘇文〉所要處理的問題之一），似不明

瞭，怎麼能理解這樣的文本差異？ 
 
§ 3.10.如果說：經文後附的頌文，是「在經文長行之後，

又以偈頌將經中要項再諷頌一遍」（或是「先說長行，再以韻文、

詩句敘述長行的法義」）（參看蘇錦坤[2008]，15－18），那麼頌文

的內容應該相當程度的表現長行的「要項」。 
從前文的討論，可以發現，這幾部短經偈頌部分，恐不能說

是「將經中要項再諷頌一遍」！如果說，這種不一致，是經典傳

誦者的誤傳，應該只會發生在其中一部，但《別雜》第 260 經、

《雜含》第 94 經、《中含》第 148《何苦經》與《單雜》第 3 經

這四部經，卻又有旨趣大體可通的頌文。 
「將經中要項再諷頌一遍」，也許只能以寬鬆的角度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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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透過對讀，比對，來理解這六份資料？在文句比對之

外，也許可從更宏觀的角度來觀察。 
 
§ 4.1.《單雜》第 3 經等，是以月相盈虧，來比喻德行的

「增減」，但對於同一件事，不同經文的呈現方式，卻是各異其

趣： 
一、《單雜》第 3 經： 

  「復問佛：何等為「不慧人」如月？ 

  譬喻二十九日月，明亦減，色亦減，方亦減，見亦減。在

中夜過，為減行。有時月為一切索盡，不復現如月盡時」； 

  「欲知慧者行，說譬喻月十五日，明亦增，方亦增，見亦

增。復一時為月，一切增具止十五日時，亦如是」。 

二、《增含》17.8 經： 

「月末之月，晝夜周旋，但有其損，未有其盈，彼以減損，

或復有時而月不現，無有見者。 

  此亦如是，婆羅門！若惡知識，經歷晝夜，漸無有信，無

有戒，無有聞，無有施，無有智慧」。 

「猶如，婆羅門！月初生時，隨所經過日夜，光明漸增，稍

稍盛滿，便於十五日具足盛滿，一切眾生靡不見者。 

如是，婆羅門！若善知識，經歷日夜，增益信，戒．聞．

施．智慧」 

三、《雜含》第 94 經： 

「如月黑分，光明亦失，色亦失，所係亦失，日夜消滅，乃

至不現」「譬如明月淨分，光明色澤，日夜增明，乃至月滿，

一切圓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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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善男子於如來法．律得淨信心，乃至正見真淨增明，

戒增．施增．聞增．慧增，日夜增長」。 

四、《別雜》第 260 經： 

「不善丈夫，如十六日月，光漸減，圓滿轉虧，乃至於盡損

減不現。 

如佛法中，不能信心，受持禁戒。少所讀誦，若修少施，．．．」 

「譬如初月，光明熾然，漸漸增長，至十五日圓滿具足。 

如佛法中，能有信心，修行禁戒，習於多聞，修於布施，卻

除邪見，修於正見」。 

五、《中含》第 148《何苦經》： 

「如向盡月，日日稍減，宮殿亦減，光明亦減，形色亦減，

日日盡去。 

梵志！有時月乃至於盡，都不復見」。 

「瞿曇！云何當觀善知識猶如月耶？ 

梵志！猶如月初生，少壯明淨，日日增長。 

梵志！或時月十五日，其殿豐滿」。 

 
§ 4.2.玄奘在《大唐西域記》說到，西元七世紀時，印度

人對月相的描述是： 
 
「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 

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小大故也。 

黑前白後，合為一月」（大正 51，頁 875 下） 
 
白分，白月（Zukla-pakSa；sukka pakkha），與黑月或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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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a-pakSa；kAla pakkha），這樣的區分，在義淨（七世紀末回

唐朝）的《南海寄歸內法傳》也可看到： 
 
「若前安居，謂五月黑月一日，後安居則六月黑月一日，唯

斯兩日合作安居， 

於此中間，文無許處」（大正 54，頁 217 上）。  
「受持五戒，恒作四齋(黑月八日，或十四日，或十五日。

白月八日，十五日。要須受其八戒，方稱聖修」（大正 54，

頁 230 上） 
 
依玄奘及義淨（七世紀）所傳述的說法，《雜含》第 94 經（五

世紀中葉譯出）的「月黑分」與「明月淨分」，最符合這樣的用

例。就德行漸漸減損來說，《單雜》第 3 經說「譬喻二十九日月」，

似乎沒有考慮到「黑分」有十四日或十五日之問題；相對而言，

《增含》的「月末之月」就沒有此一疑問，至於《別雜》第 260
經的「如十六日月」，是減損的起點（在前一天的十五日，月是

圓月！）；《中含》第 148《何苦經》的「如向盡月，日日稍減」，

則比較接近《別雜》第 260 經的「十六日月」。換句話說，不管

是「譬喻二十九日月」，「如月黑分」，「月末之月」，「如十六日月」，

「如向盡月」，本來是是要指涉同一件事，這樣的不同用語，究

竟是原本已然如此？或是譯者的解釋性譯語？    
比較特殊的是，玄奘傳述「黑前白後，合為一月」，也就是

說，黑分在前，但黑分是從月圓而漸次虧缺，如果月圓是十五日，

怎會是「黑前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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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誠如惠敏法師（[1988]，146）所說的： 
 
「從文化史來看，月可以說是人類相當熟悉且親切的自然現

象之一。月的清涼、盈缺、清淨等等種種特徵亦多彩多姿地

反映在神話、詩歌、美術、音樂等不同文化層面。同樣地在

大小乘經論中，以月作譬喻的說法亦是有各式各樣的含意」。 
 
 聲聞佛典就可以看到各異其趣的「月喻」。 
《雜含》第 94 經的譯文，是以「月黑分」及「明月淨分」，

來比喻「信戒聞施慧」的消長。 
南傳《相應部》〈迦葉相應〉第 7 經，則以相同的比喻，說

明信、慚、愧、精勤、無忿、無恨的消長14。 
漢譯《出曜經》（〈親品〉第 26）也說到以月亮的盈虧，來譬

喻親近善知識或惡知識： 
近惡自陷溺  習善致名稱 

    妙者恒自妙  此由身真正 

    「近惡自陷溺」者，如復有人親近惡友，但有日損，不

至究竟，猶若半月，日有闇冥，無有大明。親近惡友亦復如是，

日損善根，增益惡法，是故說曰「近惡自陷溺」也。 

   「習善致名稱」者，勝人所習，日有名稱，猶如月欲盛

滿，日有光明，遠照無外。修善之人亦復如是，善名廣著名稱遠

                                                 
14 Bodhi[2000]，669－670 ；《漢譯南傳》，14 冊，頁 257－頁 259。但在「相對

應」的《雜含》第 1139 經，只分別說到：「當知是輩，隨其日夜，善法退減，

不能增長」；「如是人者，於諸善法日夜增長，況復心住，此人日夜常求勝進，

終不退減」（大正 2，頁 30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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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是故說曰「習善致名稱」也（大正 4，頁 728 上－中）。 
「猶若半月，日有闇冥」、「猶如月欲盛滿，日有光明」，也

是以月的盈虧，來比喻親近善友或惡友，對於德行的影響，這與

《單雜》第 3 經的用例相同，只不過《出曜經》沒有列出是哪一

些德行。 
這一些譬喻，都是善法、不善法分立，修行者德行的增減消

長，如同月亮的盈虧。而這三個用例，顯示此一譬喻，可以適用

不同的內容。 
 
§ 4.4.《出曜經》（〈雜品〉）可以看到另一種與月亮有關的

譬喻： 
   人前為惡  以善滅之   

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 

    「人前為惡，以善滅之」者，如彼指鬘
15
，殺害無數千

人，以賢聖八品道而滅其惡。諸惡已盡，永無根本，究竟清淨，

得不起法，是故說「人前為惡，以善滅之」也。 

   「是照世間，如月雲消」者，世間者，其義有三：一名、

眾生世；二名、器世；三名、陰世。猶如秋月，眾星圍繞，於中

獨明，光照遠近。弊惡比丘，諸惡已盡，修清淨行，便於大眾，

廣有濟度，是故說「是照世間，如月雲消」也（大正 4，頁 704

中－下）。 
此一頌文強調，在作惡多端之後，指鬘「以善滅之」，經文

說的是八正道。這樣的表達，強調主動積極的面向。 

                                                 
15 此人即央掘魔羅，相關的資料參呂凱文[20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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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含》〈聲聞品〉第 2 經16，以雲、風塵、煙及阿須倫等

四者，會遮敝日月，不得放光明，就正如欲結、瞋恚、愚癡與利

養，會「覆蔽人心，不得開解」，所以勸勉比丘「當求方便，滅

此四結」，應該也是此一意義。 
 
§ 4.5.以下是另一角度的月亮譬喻。依《雜含》第 1208 經

的傳述：在一個月圓之日（月十五日布薩時），婆耆舍尊者請示

釋尊後，說了「〈月譬偈〉」，其內容是： 
 
     如月停虛空  明淨無雲翳 

     光炎明暉曜  普照於十方 

     如來亦如是  慧光照世間 

     功德善名稱  周遍滿十方 

（大正 2，頁 329 上－中） 
   
「相對應」的《別雜》第 224 經，婆耆舍尊者想要「以月為

喻，讚歎於佛」，經釋尊慈悲允許後而說： 
 
     猶如盛滿月  無雲處空中 

     光明照世界  一切皆樂見 

                                                 
16 大正 2，頁 650 上。依《互照錄》（136，296），《增含》此一經文「相對應」

於《增支》四集 50 經（《漢譯南傳》，20 冊，頁 92－94），但《增支》此經所說

的，是飲酒，淫欲，受持金銀與邪命自活等四項，顯然與《增含》的說法，有

所出入。在資料上，《增支》四集 50 經反而與《四分律》〈七百集法毘尼〉的說

法相符（大正 22，頁 969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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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迦牟尼尊  世間大導師 

     端嚴甚殊特  名聞悉充滿 

     月出白蓮榮  日現紅蓮敷 

     從佛受化者  譬如華敷榮 

     開彼宿善根  悉令見道跡 

（大正 2，頁 456 中－下：） 
  

   南傳《相應部》〈婆耆沙長老相應〉第 11 經也有類似的事緣，

婆耆舍尊者說   說的頌文是17： 
 
      如無雲空月   無雲太陽耀 

      鴦耆羅牟尼   榮光耀世界 

 
這是以月亮的光明，在星空之中，普耀一切，來譬喻佛陀的

殊勝。但這三個被現代學者認為是「相對應」的傳本，頌文的數

目不一樣，頌文裡的敘事成素，也有一望即知的差異，在這樣的

文本狀態之下，如何確認這三者是「相對應」的經文？ 
 
§ 4.6.以月亮的光明，照耀虛空，來比喻佛的殊勝，《雜含》

第 110 經可看到不同的表述：釋尊接受薩遮尼犍子的邀請，到其

家中受供飲食，在過程中，釋尊說了〈隨喜偈〉： 
 
      於諸大會中  奉火為其最 

                                                 
17 Bodhi[2000]，292：《漢譯南傳》，13 冊，頁 327─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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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闈陀經典中  婆毘諦為最 

     人中王為最  諸河海為最 

     諸星月為最  諸明日為最 

      十方天人中  等正覺為最   

（大正 2，頁 37 中） 
 
這種〈隨喜偈〉，就是「達嚫」（dakSiNA；dakkhiNA），也就是

僧眾在接受供養後（不限於食品），所說的讚嘆祝辭18。 

又，為了說明方便，參照《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以

下簡稱《雜事》）（卷 35）的用例，簡稱此一〈隨喜偈〉為〈施頌〉
19 

《中部》第 35《薩遮迦小經》雖然釋尊接受供養的情節，卻

沒有說到達嚫。 
漢譯《增含》〈六重品〉第 10 經則是釋尊在受供食事圓滿之

後，先開示「施戒生天論」的次第說法，薩遮尼犍子「即於坐上，

諸塵垢盡，得法眼淨」之後，釋尊「便說此偈」： 
 

祠祀火為上  詩書頌為首 

                                                 
18 參看印順法師[1981]，504－507 的討論。 
19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大正 24，頁 380 上－下。依其用例，釋尊

在接受婆羅門所供飲食之後，「唱隨喜已，說伽他曰」，所說的頌文有三首，前

二首與《雜含》第 100 經所見者相同。釋尊說此頌文時，有一莫訶羅苾芻「食

雖飽足，尚咬餅乾，作大音聲」。這引起婆羅門的譏笑，釋尊因而規定：若有苾

芻說〈施頌〉時，食不住者，得越法罪（至於「施頌」的原語為何？參見《南

海寄歸內法傳》，大正 54，頁 21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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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中王為最  眾流海為源 

     星中月為明  光明日最勝 

     上下及四方  諸地所出物 

     天及人民類  佛為無上尊 

     欲求其德者  三佛為最上 

（大正 2，頁 717 上） 
   
 先標出種種的第一，最上，最尊，例如夜晚群星之中，月

亮最為明亮光耀，而佛陀是人天群生中的無上尊。《雜含》第 110
經頌文的意思，僅止於此，《增含》〈六重品〉第 10 經頌文似乎

有進一步的意思：「欲求其德者，三佛為最上」。 

 

§ 4.7.南傳《經集》的《施羅經》也可看到這樣的〈施頌〉。

釋尊在接受結髮外道（Jatala）Keniya 請食之後所說的（〈隨喜偈〉）

（這裡引用巴利語傳本，以及《漢譯南傳》的譯文）： 
 
 “Aggihuttamukha yabba, savitti chandaso mukham;  
Raja mukham manussanam, nadinam sagaro mukham. 
.“Nakkhattanam mukham cando, adicco tapatam mukham;  
Pubbam akavkhamananam, savgho ve yajatam mukhan”ti. 
         最上供養獻供火        最上聖偈娑毘底 

         王為人中最上者        大海諸水中最上                

         月為諸星最上者        太陽光輝最上者 

         僧眾最上實望福        最上之人應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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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頌文在漢譯佛典出現的次數不少，《漢譯南傳》在其注

解部分所列出的出處20，可看出這些詩頌（〈施頌〉）的作用。 
 
§ 4.8.不管稱作「達嚫」、「隨喜偈」、「咒願」，或只是單純

的稱為「偈」，這些頌文的用例，絕大部分是佛陀金口宣說，但

在《增含》所見的用例，譯文並不一致，列表如下21： 
      A.                              B. 

      祠祀火為上  眾書頌為最        祠祀火為上  詩書頌為尊 

      王為人中尊  眾流海為上        人中王為貴  眾流海為首 

      眾星月為首  照明日為先        眾星月為上  光明日為先 

      四維及上下  於諸方域境        八方上下中  世界之所載 

      天與世間人  佛為最尊上        天及世人民  如來最為尊 

    欲求其福者  當歸於三佛        其欲求福祿  當供養三佛 

      C.                              D. 

      祀祠火為上  諸論頌為首        祠祀火為上  書中頌為最 

      王為人中尊  海為眾流源        王為人中尊  眾流海為源 

      月為星中明  日為眾明最        星中月照明  光明日為上 

                                                 
20 《漢譯南傳》第 27 冊，頁 163－頁 164。 
21 A.〈慚愧品〉第 18 第 4 經，大正 2，頁 589 中。 

  B.〈四意斷品〉第 26 第 6 經，大正 2，頁 637 下。 

  C.〈五王品〉第 33 第 2 經，大正 2，頁 684 上。 

  D.〈等見品〉第 34 第 5 經，大正 2，頁 694 下。 

  E.〈六重品〉第 37 第 10 經，大正 2，頁 717 上。 

  F.〈九眾生居品〉第 44 第 9 經，大正 2，頁 768 中－下。 

  F.〈馬王品〉第 45 第 7 經，大正 2，頁 77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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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方及上下  所生萬品物        上下及四方  諸所有萬物 

      欲求其福者  三佛最為尊        天及世人民  佛為最尊上 

                                     欲求其福者  當供養於佛 

      E.                              F. 

      祠祀火為上  詩書頌為首        祠祀火為上  經書頌為最 

      人中王為最  眾流海為源        人中王為尊  眾流海為首 

      星中月為明  光明日最勝        星中月為先  光明日第一 

      上下及四方  諸地所出物        上下及四方  諸所有形物 

      天及人民類  佛為無上尊        天及世間人  佛者最為尊 

      欲求其德者  三佛為最上        欲求其福者  供養三佛業 

      G. 

      祠祀火為上  詩書頌為最 

      人中王為尊  眾流海為原 

      星中月為明  光明日為上 

      上下及四方  一切有形類 

      諸天及世間  佛為最第一 

      欲求其福者  當供養三佛 

 
 範圍再縮小一點，即使就月亮、太陽的譬喻來說，譯文也

不一樣： 
A  眾星月為首  照明日為先 

B  眾星月為上  光明日為先 

C  月為星中明  日為眾明最 
D  星中月照明  光明日為上 

E  星中月為明  光明日最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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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星中月為先  光明日第一 

G  星中月為明  光明日為上 

 

這些文句有差別的偈頌，是否譯自相同的偈頌？理論上，確

有可能，即使在現代，資訊發達，資料的流通便利，我們還是可

以看到，如《法句經》之類的偈頌，有著形色各異的現代譯本。

印順法師認為：次第錯亂，文義又不善巧，在我國所譯的「四阿

含」中，《增一阿含經》是最不理想的（[1993c]，281）。雖然如

此，七處的譯文竟然沒有完全相同的譯文，未免意外。 
再者，依《經集》《施羅經》，以及《雜含》第 110 經的傳本，

這〈施頌〉有二首詩頌，但在《雜事》，〈施頌〉是三首詩頌（大

正 24，頁 380 上）： 
 
祭祀火為最  初頌論中最 

人中王為最  眾流海為最 

眾星月為最  光中日為最 

十方世界中  凡聖佛為最 

所為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為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經過這樣的比對，不免令人好奇：這些「相對應」的詩頌，

究竟應以哪一傳本為準據？這樣的歧異，是譯者所造成？還是傳

誦者（或書寫者）的「訛誤」？這在所謂文本批判（textual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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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斠勘）的領域，是司空見慣的疑問
22
，但就這一組群的〈施

頌〉來說，也許可以這樣的思考：釋尊在這類的情境之下，一定

要宣講字句完全同一的頌文嗎？ 
      
§ 4.9.特別是，前引《雜事》之〈施頌〉第三首「所為布

施者，必獲其義利，若為樂故施，後必得安樂」，是一獨立的詩

頌。 

依《四分律》所傳，釋尊在菩提樹下證悟後，七日未進食，

嗣後接受賈客兄弟二人的供養，釋尊「受彼賈人麨蜜已，以此勸

喻，而開化之，即咒願言」（大正 22，頁 782 上），說的就是： 
 
 所為布施者  必獲其利義 

 若為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另一方面，《四分律》〈法犍度〉（大正 22，頁 935 下），

要求僧眾在接受供養飲食之後，「不應食已默然而去，應為檀越

說達嚫」，至少說一偈，例如： 
 
     若為利故施  此利必當得 

                                                 
22 參看 Norman（[1997]，42）從語言學角度（philological approach）所說的：

我們必須假設：在早期，釋尊信眾所宏傳的，是他們聽聞，並記憶下來的釋尊

本身，或是主要弟子所開示的法義。這種口口相傳的方式，究竟會發生多少因

為記憶失誤，或是其他缺點，而不知不覺中產生的岐異，我們完全無法判斷。

在這種極不理想的傳承方式之下，如果說不會對法義所使用的語詞與形式造成

影響（是否及於其內容，姑且不論），未免令人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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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為樂故施  後必得快樂 

      
《四分律》這二處的偈頌，都是在接受供養時所說，但措詞

不全相同。 
《雜事》則要求僧眾「行路」（有一點距離的行走）中，在

休息處，應說「聖伽他」（卷 15，大 24，頁 274 中）： 
 
     世間五欲樂  或復諸天樂 

     若比愛盡樂  千分不及一 

     由集能生苦  因苦復生集 

     八聖道能超  至妙涅槃處 

     所為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為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這些用例顯示，同一首詩頌可以與其他詩頌結合，適用於不

同的情境，而其措詞，可能有所不同。 
 
§ 4.10.月亮的光明顯耀，不只可以拿來比喻佛德殊勝，《出

曜經》〈梵志品〉就說： 
 
「心喜無垢  如月盛滿  謗毀已除    是謂梵志 
猶如月盛滿，清淨無瑕穢，無有五翳，眾星圍遶，放大光明，

靡所不照。 
彼比丘清淨行人，永除五翳，無復五結，心得解脫，諸覺道

品、眾定正受而自圍遶，於中獨尊，無有眾瑕。捨世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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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譽已除。 
能具此行者，故名為梵志」。 
「如月清明  懸處虛空  不染於欲 是謂梵志 

如秋時月，不為五事所翳，清淨無瑕，放大光明，靡所不照。 
修行比丘亦復如是，不為婬怒癡五結所翳，能具此行者故，

名為梵志」。 
（大正 4，頁 771 下） 
 
「如月盛滿」、「如月清明」，用來比喻修行有成就的比丘。 

 
§ 4.11.《雜含》第 1136 經（《月喻經》）所呈現的是另一

種意趣： 
 
「當如月譬住，如新學，慚愧，軟下，攝心斂形而入他家。 

如明目士夫，臨深登峰，攝心斂形，難速前進。 

如是，比丘如月譬住，亦如新學，慚愧，軟下，御心斂形而

入他家。 

迦葉比丘如月譬住，亦如新學，慚愧，軟下諸高慢，御心控

形而入他家。 

如明目士夫臨深登峰，御心控形，正觀而進。」 
（大正 2，頁 299 下） 
 
這是世尊以「月喻」，教誡比丘們應該小心謹慎，如臨深淵

般，捨離貪欲與憍傲的行為（盪滌身心，攝心斂行）而入施主家

之「月喻經」；不過，不同傳本的「月喻經」，卻可看出著重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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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惠敏法師[1988]，152）。 
諸本「月喻經」都說到大迦葉尊者，如上引《雜含》第 1136

經的「迦葉比丘如月譬住」，為什麼要提及這位尊者？南傳《相

應部》《月喻經》是編在〈迦葉相應〉；依印順法師的條理（[1983]，

下，571－572），《雜含》第 1136 經也是編在〈大迦葉相應〉，但

單從此一事實，還不足以說明為什麼要以大迦葉尊者為例。 
漢譯《毘尼母經》的傳述，也許可以作為思考的線索（大正

24，頁 803 下－頁 804 中）：大迦葉尊者本名叫畢波羅延童子，他

先自行出家，「十二年茹菜食果，飲清流泉，修於梵行，得諸禪

心，成就五通」。釋尊認為機緣成熟，可以度化畢波羅延童子，

雙方因而在多子塔見面。釋尊以「種種因緣巧說諸法，示教利

喜」，畢波羅延童子「即悟法得道，獲須陀洹果」。而畢波羅延童

子進一步「即從座起，合掌作禮，前白佛言：世尊是我師，我是

聲聞弟子」23。之後，釋尊進一步開示： 
 
「汝入諸族姓子聚落，心莫染著，猶如月照世間，無所染著。 
汝入諸聚落，心無染著，亦復如是。 
如蜂採花，入諸聚落，亦應如是」； 
「內六入莫取想，封著繫縛心也。．．．．．譬如空中水渧，

渧渧相尋，無有滯礙」。  
 
於是大迦葉（即畢波羅延童子）「到一樹下，端身繫念佛所

說法」，到了第八天的早上，證阿羅漢果。 
                                                 
23 依《十誦律》，得具足戒的方式有十種，大迦葉是「自誓即得具足戒」（大正

23，頁 410 上）；又見《薩婆多部毘尼毘婆沙》，大正 23，頁 51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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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毘尼母經》的見解，比丘受具足戒的方式五種，其中的

「上受具」是「佛在世時不受戒，直在佛邊，聽法得阿羅漢」（大

正 24，頁 801 中），而大迦葉就是「上受具」的一個例證
24
，但六

群比丘對大迦葉受戒的有效性，提出質疑。在釋尊的引導之下，

大迦葉有機會提出辯解，說明他自行出家，發心修梵行，以至值

遇釋尊的過程，而釋尊也讚歎大迦葉的德行。大迦葉的態度是：

對於「諸比丘雖如此謗亦無憂惱，世尊今時雖復種種讚歎之德，

亦不欣悅」，因為： 
 
「我得一切無我，無人，諸法空觀故。從爾時世尊在多子塔，

為我說〈月光喻〉，〈水渧喻〉已來，心心相續，常念此法，

更無餘想。所以爾者，常繫心在於善法，不隨餘念。 
世尊！我未見佛時，十二年中，常觀地、水、火、風及與三

界，皆作空想，況於今日遇世尊說法，有餘心想！亦復無有

三世見聞覺知，豈於六群生異念乎！」（大正 24，頁 805 下） 
 
也就是說，大迦葉一直把釋尊初次見面的教說，〈月光喻〉

與〈水滴喻〉等等，奉為修行的指引。不僅這樣，在大迦葉證阿

羅漢果後，釋尊「因是事故，集諸比丘，告言：我先為迦葉說如

此法，汝等今日皆修行之」（大正 24，頁 804 中）。事實上，在「入

白衣舍」的學處中，《毘尼母經》對此一教法，著墨不少： 
 
「比丘若入白衣舍時，如〈月光喻〉攝心； 

                                                 
24依《毘尼母經》，「上受具」指：佛在世時，不受戒，直在佛邊，聽法得阿羅漢

（大正 24，頁 80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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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入聚落行時，應卑恭慚愧而行，不應高心、放逸，無有慚

愧散亂而行。 

攝心之法，譬如人足蹈高山懸巖，絕嶮方寸之處，念念生怖，

更無餘念。 

亦如有人於峻極之處，臨於深淵，但生怖心，更無餘念。 
入聚落時，攝心不散，亦應如此。 

諸比丘汝等攝心入聚落時，如迦葉入聚落行也。 
佛問比丘：汝等入聚落，如月徐行不？有慚愧不？汝自憶念

心中所念行不？ 

如高巖深淵喻生怖心不，攝身口意不，令放逸不。 

汝不如深毛羊入荊棘中隨著而住不？為六塵利養所牽住

不？入聚落時如怖畏牢獄枷鎖不？汝入聚落時不生著心，如

著弶鹿得脫不？憶念本處不？ 

是故比丘入聚落時，如上種種喻應行。入聚落時，如蜂採華，

不損色香而餌其味。入聚落時，不著色聲香味觸法，但為其

善，而行聚落」（大正 24，頁 836 上－中）。 
 
《毘尼母經》此處所敘述的內容，顯然與《雜含》第 1136

經的意趣一樣，但表現的更詳細。另外，《毘尼母經》緊接的又

說到如同《雜含》第 1137 經的教法：對「但應施我，莫施餘人」

的檢討，反省，並且說到： 
 
「是故如蜂喻，入聚落而行，於六塵不取其味，如空中手，

無有礙處，入聚落時，心無所礙，亦應如此」（大正 24，頁

83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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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葉入聚落時，不礙不縛不取，欲得利者求利，欲得福者

求福，如自已得利歡喜，見他得利，歡喜亦復同之。如手空

中轉，無礙無繫縛」（大正 24，頁 836 下）。 
 
§ 4.12.依印順法師的說明（[1993b]，52－54）：出家人有

三類。一、依戒而住的律行：這是住在僧中，也就是大眾共住，

納入僧團的。即使為了專修，住阿蘭若，也一定參與半月布薩。

飲食方面，一定是受布施的。或者乞食，或者受請。受請中，或

僧次受請；或個人受信眾的供養；或受某一信眾的長期供養──

每日托缽去受食，也可以著人去把飲食取回。在特殊的節日，還

可以受別眾請食。受請的飲食，通常比乞食所得的好得多。這是

佛世比丘最一般的情形。二、修頭陀行，這是少數人。不住僧中，

過著個人的生活（頭陀行者與頭陀行者，就是住在附近，也不相

組合）。飲食方面，一定是常乞食，不受信眾的別請。三、一切

糞掃者，這是極少數的。不入僧中；不但不住房屋，不受施衣，

而且飲食也不受布施。山林曠野，拾些無主的樹果，農夫遺落的

榖類，祭祀所拋棄的飲食。一切糞掃者，是「不受施派」，是極

端少數。 
這樣看來，不管是「依戒而住的律行」，或是「修頭陀行」，

都要乞食或受請而食，幾乎是每天都要入聚落或是入白衣舍（安

居時除外），那麼用怎樣的態度入聚落或白衣舍，如何自持；對

於這過程中的周遭人事的種種，如何應對進退，「道在平常日用

中」，不管是新學還是老參，都是一再出現的課題，是修身修心

的重要環節。 
既然如此，如〈月光喻〉，〈蜂喻〉，乃至於「如手空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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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是經常出現的教說。事實上，依《雜含》第 1143 經的傳述（大

正 2，頁 302 中－下）：大迦葉尊者為比丘尼說法，卻被偷羅難陀

比丘尼揶揄說：「譬如販針兒於針師家賣，阿梨摩訶迦葉亦復如

是，於阿梨阿難鞞提訶牟尼前為諸比丘尼說法」，面對這樣的窘

況，阿難尊者出面緩頰，反而被波及。大迦葉說： 
 
「阿難！汝聞世尊，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說言：『比

丘！當如月譬住，常如新學，其唯摩訶迦葉比丘』？ 

 阿難答言：如是！尊者摩訶迦葉」。  
 

大迦葉想藉由釋尊經常以「月譬住」，「如迦葉比丘」的說法，

來肯定自己25。 
在不同的場合，面對各種根器的弟子，信眾，釋尊多次的開

示〈月光喻〉，〈蜂喻〉，乃至於「如手空中轉」，而其開示的用語，

乃至內容，次第，有詳略開合，但都不妨稱作是「月喻經」。 
《雜含》第 1136 經，《別雜》第 111 經，單譯本《月喻經》

（T 121，大正 2，頁 544 中─頁 545 上），以及《相應部》《月喻

經》等不同傳本，雖都是開示「月譬」，卻可看出明顯的差異。

如果從釋尊是在不同情境下宣講，這一些出入，勿寧是相當自然

的。 
 
§ 4.13.上來佛典所見關於月亮的比喻，先作一小結。 

                                                 
25 依《雜含》第 1143 經的傳說，大迦葉對於偷羅難陀比丘尼的調侃，顯然已經

動氣，這與前述《毘尼母經》所傳六群比丘質疑其具足戒的有效性時，大迦葉

坦然自在，呈現出截然不同人格特質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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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雜含》第 94 經，《出曜經》（〈親品〉），《相應部》〈迦

葉相應〉第 7 經，都是以月亮盈虧消長，來比喻修行者德行的增

減（前二者又結合善知識與惡知識的因素）。 
二、《出曜經》（〈雜品〉）則以惡不善法遮蔽日月，要「以善

滅之」，來勸勉修道者，而這與《增含》所說四法翳日月，比喻

四種結「覆蔽人心」，比丘「當求方便，滅此四結」，同其旨趣。 
三、在《雜含》第 1208 經，婆耆舍尊者則以月亮高掛在虛

空中，光明照耀世間，來讚嘆佛陀的殊勝。 
四、《雜含》第 110 經，列舉世間的種種第一，來比喻佛陀

是人天的最上者，如說「諸星月為最，諸明日為最；十方天人中，

等正覺為最」；從〈施頌〉的用例，可見其流傳甚廣。 

五、月亮光明顯耀，不只可比喻佛德殊勝，也可指修行成就

的比丘。 
六、《雜含》第 1136 經開示，比丘要「盪滌身心，攝心斂行」

而入聚落或施主家，如同月亮清明無染，在空中徐行（「月譬住」）。 
 
§ 5.1..前面說過（本文 § 4.8.），「同樣的偈頌」，在《增含》

可以看到不完全一樣的譯文，這究竟是譯者所造成的？還是原文

本來就有差異？連帶的，這些文本的現象，讓我們可以思考一個

問題：釋尊（或是其他的說法者），一定要宣講字句完全同一的

偈頌嗎？ 
  再舉一例。依《四分律》的傳述，摩竭國瓶沙王（BimbisAra）

26、菴婆羅婆提女（AmbapAlI；ĀmrapAlI）27與給孤獨長者

                                                 
26 參看《印佛固辭》，99－102，s. v. BimbisAra（no. [19]）；DPPN，II，285－289；

II，936－939（s. v. VeLuva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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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thapINDika：AnAthapINDaka）28，分別以不同的園林，房舍，

各類物品，供養釋尊與「四方僧」29。釋尊的回應是30： 
    A.                               B. 

   時，世尊以慈愍心受彼園已，        時，佛哀愍故，為「咒願」受 

   即為「咒願」：                     之： 

    種植諸園樹  并作橋船梁         若為作寺廟  種植諸果樹 

    園果諸浴池  及施人居止         橋船以度人  曠野施水果 

    如是之人等  晝夜福增長         兼復施屋舍  如是之人輩 

    持戒順正法  彼人得生天         日夜福增長  如法能持戒 

                                     彼人向善道 

 

    C.                               D. 

    時，世尊說此偈而勸喻之：         爾時，世尊說〈偈勸喻〉： 

    施園及果樹  橋船以渡人         種殖園果樹  若設於橋船 

    曠路施泉井  并施房舍者         曠野施泉井  及與房舍施 

    如是諸人等  晝夜福增益         如是之人等  晝夜福增益 

                                                                                                        
27 參看《印佛固辭》，21－22，s. v. AmbapAlI（no. [3]）；DPPN，I，155－156；

I，157（s v. AmbapAlivana）。 
28 參看《印佛固辭》，32－35，s. v. AnAthapINDika（no. [1]）；DPPN，I，67－72；

I，963－966（s. v. Jetavana ）。 
29 為什麼要說「供養佛及四方僧」，參看印順法師[1993a]，58－60。 
30 Ａ.《四分律》卷 33〈受戒犍度〉，大正 22，頁 798 中－下。 

  Ｂ.《四分律》卷 40〈衣犍度〉，大正 22，頁 856 中－下。 

  Ｃ.《四分律》卷 50〈房舍犍度〉，大正 22，頁 936 下。 

  Ｄ.《四分律》卷 50〈房舍犍度〉，大正 22，頁 941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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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戒樂法者  此人生善道         如法常持戒  後得生善道 

 
為了說明方便，以下採赤沼智善《互照錄》（90）的命名，

簡稱這些詩頌為〈修福增〉。 
 
§ 5.2.怎麼看待《四分律》這四首〈修福增〉呈現的文本

差異？四者是譯自「同樣的偈頌」嗎？ 
首先，A 段是出現在《四分律》卷 33〈受戒犍度〉，C 段是

卷 50〈房舍犍度〉，但所說的顯然是同一事緣，都是敘述摩竭國

瓶沙王以竹園供養，可是用語上卻有所不同。同一事緣，有不同

的傳述，是佛典相當常見的現象，只不過出現在同一部律典，略

嫌突兀。 
此處可以再增引另一種傳述，顯示同一事緣的不同版本。 
依《鼻奈耶》（T 1464）的說法（大正 24，頁 867 上—中），

頻毘沙羅王在請佛飲食後，表示「願世尊及比丘僧受我夏坐，於

此羅閱祇城近，為世尊立一講堂」，對於頻毘沙羅王的這番心意，

論文說： 
 

世尊與王達嚫： 

     梵志事火，  續為目佉    梵經四部 

    章句為首  諸人民中  以王為首 

    眾水流河  以海為首  星列空中 

    月為其首  眾熱之中  以日為首 

   上下四域  所有諸方  兩足人天 

   三佛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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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前文討論的〈施頌〉，而不是〈修福增〉！佛典裡，經

常可以看到，同一個事緣的敘事成份，人、事、時、地、情節等

等，有顯然可見的差異，但又可以確定是指涉同一件事31。 
其次，《四分律》這幾首在不同場合所說的〈修福增〉，要傳

達的旨趣是一樣的，但這四首〈修福增〉能說是文句完全一樣的

詩頌嗎？ 
《增含》〈邪聚品〉第 3 經（大正 2，頁 699 上）的說法，可

作為理解的參考。該經先說：「「復有五施令得大福。云何為五？

一者造作園觀；二者造作林樹； 三者造作橋梁；四者造作大船；

五者與當來，過去造作房舍住處」。這是針對布施的物品來說，

緊接著： 
 

「世尊便說此偈： 
園觀施清涼    及作好橋梁 

    河津渡人民    并作好房舍 

    彼人日夜中    恒當受其福   

    戒、定以成就  此人必生天」 

 

經文先列舉五種所施物，但接下來的詩頌，在形式上，卻只

有四種：園觀，橋粱、河津與房舍，並不完全相同。 
若以《增含》〈邪聚品〉第 3 經所說的五種施物為基準，上

                                                 
31 此處所討論的菴婆羅婆提女供養菴婆波梨園（AmbapAlivana；ĀmrapAlivana）

的事緣，在《四分律》，釋尊說的是〈修福增〉，而依《五分律》所傳（大正 22，

頁 136 上：「佛為說〈隨喜偈〉，如為毘蘭若所說」），釋尊說的也是〈施頌〉（大

正 22，頁 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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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四分律》A 的「園果諸浴池」；B 的「若為作寺廟」、「曠野

施水果」；C 的「曠路施泉井」；D「曠野施泉井」，都不在其中。

但能夠因此就說：這不是「譯自相同的偈頌原本」嗎？ 
 
§ 5.3.依印順法師的解說，在早期佛教（「佛法」）所施設

的「方便道」中，六念法門的「念施」是：「念自己所作施捨的

福報。施捨，要離慳吝心而施，常施，親手施，平等施，歡喜心

施。眾生所有物質的享有，都是施捨的福報。在施、戒、修（慈

悲心定）──三種福業中，施是重於利他的。如《雜含》第 997
經（大正 2，頁 261 中）： 

『種植園果故，林樹蔭清涼，橋船以濟度，造作福德舍，穿

井供渴乏，客舍給行旅：如此之功德[福德]，日夜常增長』 
這是適應印度古代最有意義的布施。印度氣候炎熱，所以廣

植林樹的園苑，供人休憩，也提供蔭涼爽適的場所。印度的出家

眾，中食以後，大抵在附近林園的樹蔭下禪坐。造橋與渡船，使

河流兩岸的住眾，得到往來的便利。穿井取水，供應渴乏的旅行

者。福德舍建在遠離村、邑，行人往來的大路旁，行人晚上可以

在這裡住宿。佛教的僧眾遊行，如當地沒有僧寺，也就住在福德

舍裡。這些都是社會的公共福利，地方有力人士所應該做的，被

稱讚為「功德日夜常增長」（印順法師[1993a]，71－72）。 
 此類型的布施既然重在社會的公共福利，布施之物就不限

於如《增含》〈邪聚品〉第 3 經所說的那五種。以現代的角度來

說，供公眾使用的公園健康步道，登山的健行步道，或是開放空

間的各類球場，都可算入其中。也就是說，很可能釋尊是依據不

同的情境，而在基本架構之下，有不同的用語。所以《四分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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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見的這四處〈修福增〉，可以說是「譯自相同的偈頌原本」，而

用語的差異，並不一定是譯者所造成，也不是「誦者錯謬」。 
 
§ 5.4.《增含》也可看出此一文本現象32： 

    A.                            B 

    園觀施清涼  及作好橋梁       園果施清涼  橋樑渡人民 

   河津渡人民  并作好房舍       近道作圊廁  人民得休息 

   彼人日夜中  恒當受其福       晝夜獲安隱  其福不可計 

   戒定以成就  此人必生天       諸法戒成就  死必生天上 

 

    C                             D. 

    園果施清涼  及作水橋樑      世尊亦說： 

    設能造大船  及諸養生具      「造立園果，及作橋舡， 

    晝夜無懈息  獲福不可量      近道作圊廁，持用惠施， 

    法義戒成就  終後生天上      長夜獲其福，戒法成就， 

                                死必生天上」 

 

A 段就是前揭〈邪聚品〉第 3 經（大正 2，頁 699 上），不涉

及敘事成份，而只是單純開示教法。 
B 段就是前揭《四分律》所說菴婆羅婆提女（ĀmbapAlI；

ĀmrapAlI）的事緣，此一詩頌的「近道作圊廁」，也就是公共廁所，

                                                 
32 A.《增含》〈邪聚品〉第 3 經，大正 2，頁 699 上。 

 B.《增含》〈勸請品〉第 11 經，大正 2，頁 596 下。 

 C.《增含》〈高幢品〉第 2 經，大正 2，頁 616 中。 

 D.《增含》〈善惡品〉第 8 經，大正 2，頁 78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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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律》所見的〈修福增〉沒提到此一品項，漢譯《長含》第

2《遊行經》的傳本，又看到內容不全一樣的偈頌（大正 1，頁

14 中）！ 
C 段的「及諸養生具」是概括性的用語，但也是獨特的說法。 
D 段是舍衛城某位長者在討論與布施有關的事情，回想起釋

尊的說法。內容雖不完整，但應脫胎於此一詩頌。 
換句話說，就布施之物來說，《增含》所見的〈修福增〉偈

頌譯文，竟然沒有完全一致者。 
 
§ 5.5.《增含》〈邪聚品〉第 3 經的內容是：先說「有五惠

施，不得其福」：刀、毒、野牛、婬女、造作神祠；然後說：「有

五施，令得大福」：營作園觀、林樹、橋梁、大船，以及房舍住

處。最後說到： 
 

園觀施清涼    及作好橋梁 

    河津渡人民    并作好房舍 

    彼人日夜中    恒當受其福 

    戒、定以成就  此人必生天」 

 

這兩首詩頌與經文長行（散文）部分，有何關係？形式上，

第一首詩頌是重述長行的說法，只不過列舉的所施之物，不完全

一樣。第二詩頌則進一步解說佛法對這類行為的評價：前半頌說

「彼人日夜中，恒當受其福」，但後半頌卻延伸出「戒、定以（已？）

成就，此人必生天」，似乎意味著，布施之外，如果再加上戒、

定的成就，必然能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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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詩頌所說的，包含布施，持戒與修定，似乎是指三福業

事。 

《雜含》第 997 經可以看到「類似」的教法（大正 2，頁 261

上－中），經文是某天子以詩頌請佛陀開示：「云何得晝夜，功德

常增長？云何得生天？唯願為解說」。釋尊也以詩頌回答： 
     種植園果故  林樹蔭清涼 

     橋船以濟度  造作福德舍 

     穿井供渴乏  客舍給行旅 

     如此之功德  日夜常增長 

     如法戒具足  緣斯得生天 

相對應的《別雜》第 134 經說的小有差異（大正 2，頁 426

中）：「云何於晝夜，福業常增長？如法而持戒，何人趣天道？」

釋尊的回答是：  

          種植園苑林  洪流置橋船 
     曠野造好井  要路造客舍 

     是人於日夜  福業常增長 

     正法淨持戒  如是趣天道  

    南傳《相應部》〈諸天相應〉第 47 經說（此處引 Bodhi[2000]，
122－123）： 

153. “For whom does merit always increase, 

      Both by day and by night? 

      Who are the people going to heaven, 

      Eastablished in Dhamma, endowed with virtue?” 

154. “Those set up a park or a grove, 

     The people who construct a bridge, 



168   正觀第五十五期/二Ο一Ο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A place to drink and a well, 

     Those who give a residence: 

155.”For them merit always increase, 

     Both by day and by night; 

     Those are the people going to heaven, 

     Eastablished in Dhamma, endowed with virtue.” 

     巴利語本作： 
 “Kesam diva ca ratto ca, sada pubbam pavaddhati. 

      Dhammattha silasampanna, ke jana saggagamino”ti. 
     “Aramaropa vanaropa, ye jana setukaraka; 
      Papabca udapanabca, ye dadanti upassayam. 
      “Tesam diva ca ratto ca, sada pubbam pavaddhati; 
      Dhammattha silasampanna, te jana saggagamino”ti. 
      

依巴利語本，所布施之物包括：園（ArAma），林（vana），

橋（setu），水（uda），井（pAna），房舍（upassaya）。 

如果以巴利語本為準據，頌文只單純說到布施之物，而漢譯

本往往連帶說到物品的功能等相關事項。以《雜含》第 997 經為

例，「種植園果故，林樹蔭清涼」，「園果」，「林樹」是所施物，

巴利語本沒說到「蔭清涼」。「洪流置橋、船」，不但比巴利語本

多了「船」，還說到「洪流」。「造作福德舍」與「客舍給行旅」

都是房舍，但似各有所指，《雜含》第 403 經與 404 經說到：「於

王舍城，波羅利弗（PATaliputra）33
，是中間竹林聚落，國王於中

                                                 
33 參看《印佛固辭》496B，PATaliputta；DPPN，II，178－179，s.v. PATaligama，

PATaliputta。依《大智度論》所傳：佛涅槃後，阿闍貰王以人民轉少故，捨王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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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福德舍。爾時，世尊與諸大眾，於中宿止」（大正 2，頁 108 上），

「福德舍」可能指供僧眾止住的處所，而「客舍」是指供一般旅

客使用。 
此一偈頌的巴利語本似乎只見諸《相應部》〈諸天相應〉第

47 經，無從得知是否有其他的型態存在？ 
經過比對，《雜含》第 997 經，《別雜》第 134 經，《相應部》

〈諸天相應〉第 47 經這三部〈修福增〉，並不是完全一致，而赤

沼智善《互照錄》（90）認為具有對應的關係，但《增含》〈邪聚

品〉第 3 經的偈頌，文義與這三者相近，為何不算是相對應經典
34？ 

漢譯的諸本〈修福增〉呈現出多元的內容，甚至連《四分律》

本身所見者，就有不同，《增含》也是如此，除了是譯者本身的

考量而作成不同譯文外，是否其他的可能來理解此一文本現象？ 
 
  § 6. 1.從釋尊在世時起，佛典一直維持口口傳誦，後來雖

筆諸文字，還是同時保留口傳的方式35。 
西元五世紀，法顯到印度求法，依《佛國記》所傳：「法顯

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即使到了

中印度，「亦皆師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字」。雖然如此，法顯

還是在中印度巴連弗邑（PATaliputta；PATalIputra）住了三年，「學

                                                                                                        
大城，其邊更作一小城，廣長一由旬，名波羅利弗多羅，猶尚於諸城中最大，

何況本王舍城（大正 25，頁 78 上；Lamotte[1944]，186）。 

34 《互照錄》（376）「補遺」，仍未列入。 
35 參看 Norman[1997]，41－57（Buddhism and Oral Tradition）、77－93（Buddhism 

and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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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書梵語，寫律」（大正 51，頁 864 中），表示口傳與書寫雙軌併

存。法顯還傳述：他在師子國（錫蘭）時，聽到一位「天竺道人

於高座上誦經」，法顯想把此經寫下來，「其人云：此無經本，我

心口誦」（大正 51，頁 865 下）。 
依錫蘭佛教的傳說，錫蘭是在西元前一世紀把佛典書寫下來

（印順法師[1971]，38－39；印度大陸的佛教究竟是在何時把佛

典筆諸文字，並不明瞭），但從法顯的經歷，可知「天竺道人」

到了師子國，還是採用口頭傳誦。 
以口口相傳的方式，期能把聖典文本正確無誤的傳承下去。

事實上，佛教現成的例子就是「波羅提木叉經」──「戒經」，

是半月半月誦說的。印度人特重口授；對於半月半月誦說的「戒

經」，更重於口授；在以文字記錄以後，也還是重於口誦。部派

那麼多，流行的區域那麼廣，時間又那麼久，而「波羅提木叉經」

的傳誦，實際上只差三條──波逸提二條，眾學法一條。這是不

能不欽佩佛教的大德們，對於「波羅提木叉經」的尊重，及憶持

力的堅強（印順法師[1971]，157）。 

義淨在《南海寄歸內法傳》提及了五部印度的「字書」，這

是六歲孩童開始學習的童蒙始學，一直到十五歲所學的《苾栗底

蘇呾羅》，「斯等諸書，並須暗誦，此據上人為准，中下之流，以

意可測。翹勤晝夜，不遑寧寢」（大正 54，頁 228 下），這些書都

是要靠背誦的。義淨甚至說到：「《薜陀》（Veda），是明解義，先

云『圍陀』者，訛也，咸悉口相傳授，而不書之於紙葉。每有聰

明婆羅門，誦斯十萬」，能夠背誦十萬頌的作品，的確非常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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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印度有特殊的教學方法
36
：「即如西方相承，有『學聰明法』，

一謂、覆審生智；二則、字母安神。旬月之間，思若泉涌，一聞

便領，無假再談。親睹其人，固非虛耳！」（大正 54，頁 229 中

－下）。  

 

§ 6.2.雖然如此，要確保聖典的口傳承續，牽涉到許多條

件，有時難免遭遇困難37。在《中部》第 76《刪陀迦經》，阿難列

舉了四種非梵行住（abrahmacariyavAsA）、四種不達安息之梵行

（anassAsikAni brahmacariyAni），其中，第二種不達安息之梵行，

是指「傳聞者」，這是以聽聞而來的法教為真理，依據聽聞的法

教，古遠教說，代代相承之教，乃至結集之經典而說法，但是這

樣的傳誦，有的正確，有的不正確（善於記誦、不善於記誦）38。 
佛典也是口口相傳，阿難的批評顯然不單純是在口傳本身，

而是口傳的內容為何，但傳誦可能正確，也可能不正確，這點出

了問題的所在。 

                                                 
36 參看 Norman[1997]，49－50：我們都知道吠陀的口誦傳承有著相當精細、複

雜的作法（目前仍在使用，但只在一定限度之內），我不知道有證據可以說明佛

教採用了這樣的作法，況且吠陀的持誦方法也不全然適用於長行（散文）文本。

Norman 接著引用佛典所見的用例，介紹了若干幫助記憶的方法（50－56）。 
37 參看 Norman 所說：口口相傳會在不知不覺中，發生錯誤，這是無法避免的，

在性質上本就會發生，特別是，當集合在一起的比丘，來自印度各地，他們的

巴利語發音有差別的情況（[1997]，51）。這是從語言的差別來觀察。 
38 《漢譯南傳》，第 10 冊，頁 312；Bhikkhu Ñanamoli & Bhikkhu Bodhi[1995]，

624。這可看成是佛教對知識的來源（主要是修行），甚至是修證成果的反省，

參見蔡奇林[2008]，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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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淨譯出的《雜事》（卷 25）傳述： 
 
「當來之世，人多健忘，念力寡少，不知世尊於何方域城邑

聚落，說何經典？……若說昔日因緣之事，當說何處？應云

婆羅豇斯，王名梵授，長者名相續，鄔波斯迦名長淨：隨時

稱說」（大正 24，頁 328 下）。 
 
此處說的很含蓄，只提及佛典傳誦者「不知道釋尊是在什麼

地方說了什麼經典」等等，屬於敘事成份中的地點，人物，在大

部分的情形，應屬於枝微末節，但「人多健忘，念力寡少」，卻

表示口口相傳的基本條件，已經出了問題
39
。到了最後，直接問

到：「若於經典不能記憶，當云何持？」「佛言：應寫紙葉，讀誦

受持」！  

    《雜事》（卷 40）還說到：王舍城結集之後，大迦葉覺得自

己化緣已盡，就把正法囑付阿難（「五師相承」），而到雞足山入

涅槃（等待彌勒佛出世）。之後，阿難聽到有比丘說這樣的詩頌：

「若人壽百歲，不見水白鶴；不如一日生，得見水白鶴」。阿難

聽到後，加以糾正，正確的文句是：「若人壽百歲，不了於生滅

不如一日生，得了於生滅」。該比丘向其上人報告此事，上人竟

回答：「阿難陀老闇，無力能憶持，出言多忘失，未必可依信」！ 

這對「多聞第一」的阿難來說，真是情可以堪，傷歎之餘，決定

入涅槃40
。 

                                                 
39參看《大毘婆沙論》（卷 11－卷 12）對記憶與忘失的討論（大正 27，頁 55 上

－頁 59 上）。 
40 大正 24，頁 409 下－頁 410 中；又見《阿育王傳》（T 2042），大正 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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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事實上，《大毘婆沙論》就提到好幾個「傳誦錯謬」的事

例
41
： 

A.「契經說：『遠去癡人，勿我前住』者，是誦者謬誦，應

如是說：『遠去苾芻，勿我前住』」。 

B.「設作是說，是誦者謬」。 

C.「此文但應說無貪、無瞋，不應說無癡，誦者言便乘作此

說」。 

D.「此但應說，誦者遺忘」。 

E.「彼文應說：東西洲人極多成就十九根，極少成就十三根，

而不作是說者，應知是誦者錯謬」。 

F.「此亦應如彼誦而不誦者，有別意趣。以彼掉舉是結、非

結不決定故」。 

G.「不應說不失，而說不失者，是誦者錯謬」。 

H.「《施設論》文應作是說『四生五趣，展轉相攝，隨其種

類』而不爾者，應知彼文，誦者錯謬」。 

I.「復次，彼經應言「眼識所識色」誦者錯謬，故彼但言「眼

所識色」。 

J.「不應言受而言受者，是誦者謬」。 

                                                                                                        
115 中－下；《阿育王經》（T 2043），大正 50，頁 154 下。「五師相承」，參印順

法師[1968]，99－106。參 Norman[1997],107-108 對此一事緣的說明。 
41 A.卷 16，大正 27，頁 78 上（以下省略「大正 27」）。B.卷 17，頁 87 上。C.

卷 28，頁 156 中。D.卷 34，頁 177 中。E.卷 35，頁 182 下。F.卷 49 頁 254 中。

G.卷 67，頁 348 中，H.卷 69，頁 358 中。I.卷 71，頁 370 中。J.卷 81，頁 420

中。K.卷 85，頁 438 中。L.卷 172，頁 864 下。M.卷 196，頁 982 上。N.卷 197，

頁 98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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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佛亦以此覆相而答，然此經文誦者增減」。 

L.「彼文應說：四趣是欲界遍行及修所斷隨眠隨增；天趣是

三界遍行及修所斷隨眠隨增。而不作此說者，當知是誦

者錯謬」。 

M.「不應說無貪，而說者，當知是誦者隨言勢增益」。 

N.「有餘於此作增益文」。 

 

從這些用例，可以看出，口口相傳所造成的問題，有不同的

型態。最直接的是「誦者謬誦」，「誦者遺忘」，但也可能是因「誦

者言便乘作此說」，「誦者隨言勢增益」，「此經文誦者增減」，或

是「有別意趣」。換句話說，由可歸責於「誦者」而造成的文本

疑義，原因相當多元化。 

另一方面，《大毘婆沙論》是在討論教理爭議時，說到了這

些文本的疑義，而提及傳誦的問題，但是否確實是因為「誦者謬

誦」才造成，從其討論的文脈，並不全然「僉皆曰可」。要認定

文本上的問題，有時並非「灼然可見」。 

     

§ 6.4.關於「誦者」可能造成的問題，再看《大毘婆沙論》

（卷 102）所傳的事例： 

 

「不受後有者，顯無生智。 

問：非一切阿羅漢皆得無生智，何故諸契經初皆說：『阿羅

漢不受後有』耶？ 

01 有作是說：佛於經中隨有者說，而結集者通冠經初。 

02 復有說者：結集法者皆得願智、無礙解等殊勝功德，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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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說諸經時，阿羅漢眾若有無生智者，即亦說彼不受後

有；若無無生智者，即不說彼不受後有。後誦持者不善簡別，

故通誦在一切經初。 

03 尊者妙音作如是說：諸阿羅漢皆無後有，故通說為不受後

有，不說無生智為不受後有」（大正 27，頁 528 中）。 

 

《大毘婆沙論》是在解說「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

不受後有」時，提出這樣的問題。說一切有部認為，只有利根阿

羅漢，才有無生智
42
，既然如此，為什麼「諸契經初皆說：阿羅

漢不受後有」？ 

此一問題的第二種解說認為，「結集法者」具有願智、無礙

解等殊勝德行，所以能正確的觀知佛所說經文的真正文句
43
，相

                                                 
42 參看《大毘婆沙論》（卷 102），大正 27，頁 527 下所說，盡智與無生智的差

別。《俱舍論》〈分別賢聖品〉，大正 29，頁 128 上。 
43 參考下列《大毘婆沙論》的用例： 

A.如世尊為馬師、井宿二苾芻說：此二愚人，離我正法及毘奈耶，譬如大地

去虛空遠。此二愚人，於我正法毘奈耶中，無少分煖。此經文句，雖已隱沒，

而作論者以願智力引之為證（大正 27，頁 28 中）。 

B.尊者迦多衍尼子等，以願智力觀契經中說六因處，撰集製造阿毘達磨，是

故於此分別六因（大正 27，頁 79 中）。 

C.謂於《增一阿笈摩》〈五法〉中說五結，〈九十八法中〉說九十八隨眠。時

經久遠，而俱亡失，此本論師以願智力，憶念觀察，於此重敘而解釋之（大

正 27，頁 236 下）。  

透過願智力，而「看到」已經滅失的經典，來確認說一切有部的順抉擇分，

六因說，九十八隨眠說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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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誦持者」因為「不善簡別」，才造成「訛誤」。此一見解

區分「結集法者」與「誦持者」，應該是反應當時的一般情況。 

但問題是，現存的《阿含經》各別的經文，在經文一開始，

對於在場之人有所著墨，這樣的用例並不多見。 

以《雜含》來說，《雜含》第 1212 經在一開始的「序分」說：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夏安居，與大比

丘眾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離諸重

擔，斷除有結，正智，心善解脫，除一比丘，謂尊者阿難」。  

 

這樣的用例，《雜含》有一些44
，《中含》、《長含》與《增含》

似未見之，值的注意的是：在這個定型文句，並沒有說「不受後

有」，不知《大毘婆沙論》怎會有這樣的設問？ 

經文的「序分」，介紹與會聖眾的德行，大乘經典極為常見，

但從漢譯經典，似可看出若干沿革。《道行般若經》（T224）被認

為是存世最早的大乘經典之一，其「序分」說：「佛在羅閱祇耆

闍崛山中，摩訶比丘僧不可計，諸弟子舍利弗，須菩提等。摩訶

薩菩薩無央數，彌勒菩薩，文殊師利菩薩等，十五日說戒時」（大

正 8，頁 425 下），只列出在場之人的名字，《大明度經》（T225）

也是如此。但在《摩訶般若鈔經卷》（T 226）已進一步說到：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與千二百五十比

丘俱，皆是羅漢，於生死以盡，垢濁以索，所語如言，已脫

                                                 
44 《雜含》第 1074 經，第 1192 經，第 1211 經，第 1212 經，1219 經，第 1360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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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心，度於智慧，其聖已了，皆悉上士，所作已辦，離於重

擔，是即自從所有已盡，其智已脫，心即從計，除賢者阿難」

（大正 8，頁 508 中）。 

 

《小品般若》（T227）則說：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僧千

二百五十人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如調象王，所作已

辦，捨於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解脫，心得自在，

唯除阿難」（大正 8，頁 537 上）。 

 

趙宋時代譯出的《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

（T228），也是如此（大正 8，頁 587 上）。  

《道行般若經》、《大明度經》的「序分」，相當簡樸，只列

出在場會眾的名字，就進入經文的主題。《摩訶般若鈔經卷》，《小

品般若》，《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這幾部大乘經典，

雖介紹了阿羅漢的殊勝，其用語卻與與《雜含》第 1212 經，大

體相同。在「般若經典」裡，《放光經》、《光讚經》與《大品經》，

則進一步描述在場菩薩的勝德45
。 

《大毘婆沙論》此處的設問，不知是否暗指大乘經典？ 

 

§ 7.1.《大毘婆沙論》所見「傳誦錯謬」的事例，只有簡

短數語，且往往涉及教理的爭議，《大毘婆沙論》是透過教理的

                                                 
45 分見《放光經》（大正 8，頁 1 上）；《光讚經》（大正 8，頁 147 上－中）；《大

品經》（大正 8，頁 217 上）。 



178   正觀第五十五期/二Ο一Ο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思辯，加以評斷。 

但是就前文所討論《四分律》、《增含》所見〈修福增〉在文

字上的差異，似乎無法透過教理的解說，給予釐清。 

不但如此，就涉及特定人事時地物的事緣，其中的敘事成

份，在不同的傳本，經常有明顯可見的差異。 

此處再以《四分律》菴婆羅婆提女（AmbapAlI；ĀmrapAlI）

供養菴婆波梨園為例來討論。 
依《印佛固辭》（22A，s.v.，[3]）的條理，此一事緣可見諸

釋尊入涅槃前三個月的「大涅槃」，如《長含》第 2《遊行經》，《長

部》第 16《大般涅槃經》等等，也就是說，這是釋尊入滅前三個

月內發生的。 
但在《四分律》，《五分律》這兩部律典，卻同在〈衣犍度〉

傳述其事，而從前後的事緣看來，顯然有別於「大涅槃」的脈絡
46。 

至於南傳律典，則收錄於〈大品〉〈藥犍度〉

（Bhesajjakkhandhaka），但嚴格說來，也是放在「大涅槃」情境

之中47。 
《雜事》雖然是在釋尊「大涅槃」的架構下來說，卻沒有敘

及以園林供養之事（大正 24，頁 385 下－頁 387 上）。 
《中本起經》應該是某種型態之佛傳（的節本），如果此經

                                                 
46 分見《四分律》，大正 22，頁 855 下－頁 866 下；《五分律》，大正 22，頁 135

中－頁 136 上。 
47南傳《大品》，〈藥犍度〉，《漢譯南傳》，第 3 冊，頁 304－頁 306，參較南傳《長

部》第 16《大般涅槃經》所說釋尊這一段行程（《漢譯南傳》，第 7 冊，頁 35

－頁 50；Walshe[1995]，236－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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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的事緣，是按發生的先後列出，那麼〈度奈女品〉第 13（大

正 4，頁 161 中－頁 162 上）是在釋尊因乞食不得而食馬麥的傳

說之前，也就不可能屬於「大涅槃」的脈絡。 
《增含》〈勸請品〉第 11 經（大正 2，頁 596 上－下），則是

發生在另一種情境。 
《雜含》第 622 經（大正 2，頁 174 上－中），應該也是屬於

此傳說的一部分，但完全沒有說到供養園林之事。 
 
§ 7.2.菴婆羅婆提女供養菴婆波梨園之事，不但出現在不

同的架構之下，其經過的細節也相當多元。以《四分律》的傳本

為例，主要的情節是： 
1.菴婆羅婆提女聽說釋尊前來毘舍離遊化，因而求見釋尊，

在聽法，受三皈依，菴婆羅婆提女請釋尊及眾僧到其住處受供飲

食，而且當天就請釋尊及眾僧到菴婆波梨園止住； 
2.菴婆羅婆提女在回家途中，遇到五百離車子也要求見釋

尊，雙方因爭車道而有磨擦；五百離車子得知菴婆羅婆提女隔天

要供養釋尊，就以種種條件，要求菴婆羅婆提女放棄，但沒能如

願，「五百梨奢（離車子），振手瞋恨菴婆羅婆提言：捐棄我等」。

當時，釋尊及眾僧已到菴婆波梨園； 
3.釋尊為眾僧說法，見到離車子前來，告訴諸比丘：你們如

果沒看過三十三天出遊，可觀察此等離車子，接著開示四念處，

以及「攝持威儀」等教法； 
4.五百離車子到菴婆波梨園禮拜釋尊之後，隨行的一位婆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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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在獲得允許，以偈頌讚歎佛德48；離車子聽了也歡喜，以五百

領衣送給婆羅門；婆羅門轉而供養釋尊； 
5.釋尊為離車子說「世間有五種寶難得」，並婉拒離車子請

食； 
6.隔日清晨，釋尊及眾僧到菴婆羅婆提女住處受供飲食； 
7.飲食圓滿之後，菴婆羅婆提女以菴婆波梨園「奉佛及四方

僧」； 
8.釋尊「哀愍故，為咒願受之」，而說了〈修福增〉偈頌； 
9.釋尊進一步說法，菴婆羅婆提女「即於座上諸垢消除，得

法眼淨。見法，得法，已成果證」。 
     
§ 7.3. 菴婆羅婆提女以菴婆波梨園供養，只發生一次，這

種「一次性事緣」，應該只有一種「版本」，後代的人怎會看到形

式與內容各異其趣的傳述？ 

《四分律》及《五分律》都是在〈衣犍度〉說明此事，那麼，

婆羅門以五百領衣供養釋尊，可以建立此一聯結49；南傳〈大品〉

列在〈藥犍度〉，似乎看不出有任何關連。 
《四分律》與《五分律》的說明，卻也有不同的情節。《五

分律》是說：菴婆羅婆提女帶領一群人出城迎接釋尊及眾僧；釋

尊見到此景，即對諸比丘說：「汝等各當繫念在前，自防護心，

是諸佛教」，而開示四念處等教法。而菴婆羅婆提女是禮請釋尊

                                                 
48 婆羅門讚佛偈中，說到：「今觀佛光曜，如日之初出，如月行虛空，無有諸雲

翳，如是佛世尊，光顯於世間」云云。這都是以日、月的光明，來比喻佛德。 
49 《佛般泥洹經》（T 5），大正 1，頁 164 上 13－中 09，以及《般泥洹經》（T 6），

大正 1，頁 179 中－下，也有此一情節。 

關於《阿含經》與《尼柯耶》的對讀   181 
 
 

「於我園宿，受明日請」。五百離車子與菴婆羅婆提女在路中爭

道，又提出條件，交換供養釋尊的「特權」，菴婆羅婆提女除了

拒絕離車子的條件外，還提出離車子顯然做不到的要求，五百離

車子只好悻然離去。隔日清晨，菴婆羅婆提女是先在家裡準備飲

食，送至菴婆波梨園供養；釋尊雖然接受菴婆波梨園，但說的是

「但以施僧，我在僧數」，而釋尊說的〈隨喜偈〉，不同於《四分

律》所見者。 
相對而言，南傳〈大品〉〈藥犍度〉所傳述的，相當簡要：

釋尊與眾僧住在拘利村（KoTigAma），菴婆羅婆提女到釋尊住處

禮請明日受供。但在此一傳本，釋尊開示四念處教法、婆羅門以

偈誦讚佛、以衣供養、釋尊說「世間有五種寶難得」等等情節，

完全付之闕如。釋尊接受菴婆波梨園之後，沒有說〈隨喜偈〉。 
另一方面，《長部》第 16《大般涅槃經》所傳述的經過，又

與〈大品〉〈藥犍度〉的傳本，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同一部派的

聖典，傳述同一事緣，怎會有這樣的岐異？）。 
 
§ 7.4..另有一點，也許是佛典的集出者別有會意。依《四

分律》，菴婆羅婆提女是毘舍離城內的「社交名媛」50，可以付費

請求作陪（大正 22，頁 850 下）。不知是否基於這樣的身份，《五

分律》就說：菴婆羅婆提女「嚴四馬車從，五百妓女，出迎世尊」，

而釋尊「遙見之，告諸比丘：汝等各當繫念在前，自防護心，是

                                                 
50 《長部》《大般涅槃經》說菴婆羅婆提女是 gaNikA（梵巴同形），在漢譯通常

作：淫女、娼婦（《荻原梵漢》，s.v.）。以現代人的理解，是負面形象。Walshe

（[1995]，568，note 383）則說：此人是富有而有教養的女性（rich and cultivated 

woman），擁有類似於藝妓（geisha）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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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教」，同時開示四念處，正知正念，「常一其心」等教法。 
在「大涅槃」的架構中，《長部》第 16《大般涅槃經》的說

法是：釋尊到了毘舍離，直接入住菴婆波梨園，並開示正知正念，

四念處等教法51。也就是說，在還沒有介紹菴婆羅婆提女之前，

釋尊已先做了開示。 
《雜事》則傳述：釋尊直接入住菴婆波梨園後，先介紹了菴

婆羅婆提女，接下來的情節，與《五分律》相同：「世尊遙見女

已，告諸苾芻：彼諸女眾欲來至此，汝等應當繫念思惟，勿生異

想，聽我所說」（大正 24，頁 386 上）52。 
《長含》第 2《遊行經》雖然也說到，釋尊要求眾比丘「當

自攝心，具諸威儀」，且開示四念處與「具諸威儀」等教法，但

這是釋尊「遙見五百隸車，車馬數萬，填道而來。告諸比丘：汝

等欲知忉利諸天遊戲園觀，威儀容飾，與此無異。汝等比丘，當

自攝心，具諸威儀」（大正 1，頁 13 下－頁 14 上），也就說，這

與菴婆羅婆提女的到來，一無所涉
53
。 

  在《雜含》第 622 經（大正 2，頁 174 上－中），也是釋尊

「遙見菴羅女來，語諸比丘：汝等比丘！勤攝心住，正念，正智，

                                                 
51 Walshe（[1995]，568，note 382）引注解書說：此處強調念處法門，因為即

將與美麗的菴婆羅婆提女見面。 
52 單行本的「大涅槃」，對於「不淨觀」著墨不少，分見《佛般泥洹經》（T 5），

大正 1，頁 163 下 04－17；《般泥洹經》（T 6），大正 1，頁 178 下 27－頁 179

上 21；《大般涅槃經》（T 7），大正 1，頁 194 下 08－26。 
53 就此而論，《長含》第 2《遊行經》與《四分律》所說相同，此二者同屬法藏

部，參印順法師[1971]，95－96，但因二者的漢譯者相同（佛陀耶舍、竺佛念），

不知是否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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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菴羅女來，是故誡汝」，接著開示勤攝心住，正念，正智的教

法，這與《五分律》相關部分，大體相同，只不過在《雜含》第

622 經，釋尊隔天清晨是到菴婆羅婆提女住處受供，之後，宣講

另一種內容的〈隨喜偈〉，並沒有以菴婆波梨園供養之事。 

《相應部》〈念處相應〉第一品就是〈菴婆波梨品〉

（Ambapalivagga），而其第 1 經，第 2 經，也是釋尊在菴婆波梨

園，開示四念處的教說54。 
又，依《相應部》〈阿那律相應〉第 9 經所傳，阿那律與舍

利弗同住在毘舍離城的菴婆波梨園。阿那律因為多住四念處而

「諸根清澄，顏色清淨皎潔」。因為在釋尊進入「大涅槃」行程

之前，舍利弗已先行入滅
55
，也許在菴婆羅婆提女供養之前，菴

婆波梨園已經供給不特定大眾使用。事實上，在《長部》第 16
《大般涅槃經》，釋尊在結束前一行程，就直接入住菴婆婆梨園，

《雜含》第 622 經也是如此。 

 
§ 7.5.現代讀者本來可以「合理的期待」：菴婆羅婆提女以

菴婆波梨園供養的事緣，有一個「真正的版本」。但從現存各種

                                                 
54 Bodhi[2000]，1627；《漢譯南傳》，第 17 冊，頁 322。《互照錄》（66）認為：

《雜含》第 622 經相對應於《相應部》〈念處相應〉第 1 經，但從此處的「對讀」，

再放入其可能的情境，可以再思考所謂「相對應」，究何所指？〈念處相應〉第

1 經開宗明義，只單純說釋尊在菴婆波梨園，緊接著就是讚歎四念處是「一乘

道」等，然後簡略的說到觀身、受、心與法。《雜含》第 622 經則不但有菴羅女

的事緣，還以勤攝心住，正念，正智的標題，來開示相關教法。 
55 參看向智尊者[1999]，88：舍利弗入滅後的半個月，目犍連入滅，再半年後，

釋尊入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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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本，經過「對讀」，比對，呈現出來的岐異，顯然已經不是因

為：當時在場之人，觀察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描述。 
印順法師（[1971]，19－20）以「不斷的傳誦與結集」為標

題而說： 

 

「當佛滅第一夏，王舍城舉行「五百結集」，一切經律都已

結集完成。這一傳統的傳說，模糊了結集的真實情況；不正

確的解說，不必要的論諍，都從此而滋長起來。如佛教有種

種的結集傳說，但為這一傳統意見所影響，於是對傳說的不

同結集，都推想為考定與校正，維持或恢復固有的經律形

態。又如在佛法流傳中，部派間雖有公認的經律，而內容卻

大有出入。每一部派，都以自宗傳誦的經律為原始結集；彼

此既有出入，就不免引起誰真誰偽的論諍。這早是大乘佛法

隆盛以前的情形。．．．相互的評破，都受了傳統的意見─

─最初五百結集，就一切完成了的影響。其實，經律是在不

斷結集中成立的」。 

 
§ 7.6.就「事物的本質」來說，當「菴婆羅婆提女以菴婆

波梨園供養」的「客觀事實」（事緣本身）發生之後，在場者將

其化約為語言而傳述，本來就可能「因觀察角度不同，而有不同

的描述」。不但是這樣，隨著「經律在不斷結集中成立」的事實，

從這些四、五世紀以降被筆諸文字的的各種漢譯本56，再對照南

傳佛教的傳本，同一個事緣有著形色各異的傳本。 
                                                 
56 這些事緣在漢地被筆諸文字，形同考古遺址「化石」的同時，天竺與錫蘭等

地，應該還有口口相傳的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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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釋尊到毘舍離之後，究竟是先進住菴婆波梨園，還是

半路「坐一樹下」，菴婆羅婆提女拜見釋尊的地點，釋尊開示四

念處等教法的場合，是否有婆羅門以偈讚佛（連帶的是否有「以

衣上佛」的情節），釋尊在何處接受菴婆羅婆提女供養飲食，是

否有以菴婆波梨園供養57，釋尊說了什麼「達嚫」，又為菴婆羅婆

提女開示什麼教法，乃至菴婆羅婆提女是否證果等等，可說是每

一環節都有岐異之處，更不用說措詞用語有所不同。 
即便如此，這些傳本的「同一性」，也就是在傳述同一則事

緣，卻是「勿待煩言」。基於「經律是在不斷結集中成立」的事

實，對於這些不同的傳本，在沒有進一步內部證據，或外在關連

事實確認之下，應該給予同等的評價。 
這些形色各異，卻又具有「同一性」的傳本，而這樣的「同

一性」有一點值得注意：大部分的傳本都提及四念處相關的教法

（已見前述），但所傳述的四念處相關教法的內容，卻不完全一

樣。 
 
§ 7.7.釋尊當然不是到「最後遊行」（「大涅槃」）時，才在

菴婆波梨園開示四念處，而這也不是最後一次。以《長含》《遊

行經》來說，釋尊在稍後不久，再度提及四念處（大正 1，頁 15

                                                 
57 最特殊的是法顯所譯《大般涅槃經》（T 7，大正 1，頁 194 中 15－頁 195 中

1），此一傳本是五百離車之妻先來拜見釋尊，釋尊對諸比丘開示之後，接著才

是菴婆羅女前來，釋尊開示以不淨觀為主的教法，完全沒有菴婆羅女供養之事

（包括飲食及園林），但法顯在他自己的西行求法自傳《佛國記》卻說到，毘舍

離國「其城裏本菴婆羅女家，為佛起塔，今故現在。城南三里道西，菴婆羅女

以園施佛，作佛住處」（大正 51，頁 86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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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早期佛典中，巴利語《長部》第 22《大念處經》，《中部》第

10《大念處經》，《相應部》〈念處相應〉，甚至《中部》第 119《身

行念經》，都是關於四念處的教說。漢譯《中含》第 98《念處經》，

《中含》第 81《念身經》，《雜含》第 605 經－第 639 經（〈念處

相應〉）等等，也是如此。 
不但如此，四念處也可見諸不同法門的教說中，例如《中部》

第 51《乾達羅迦經》，《雜含》第 1028 經等等。 
此處要思考的是，同一教法在不同的的情境中，一再重複出

現，其用語措詞，表達方式，是否必然相同？與此一問題相反的

是，特定時空發生的事緣（如前述「菴婆羅婆提女以菴婆波梨園

供養」），本來應該只有一種「版本」，後代的人卻看到形式與內

容各異其趣的傳述。 

     
§ 8.1.依《雜含》第 464 經所傳，阿難以「若比丘於空處，

樹下，閑房思惟，當以何法專精思惟？」等問題，請教一位名為

上座的比丘。之後，以相同的問題請教五百比丘；最後，再以相

同的問題請教釋尊，結果所得到的答案，竟然完全相同，阿難讚

歎說：「大師及諸弟子皆悉同法，同句，同義，同味58」（大正 2，

頁 118 上－下）！  

    在《雜含》第 556 經，眾多比丘尼分別請釋尊及阿難，關於

「無相心三昧」有「何果，何功德」，結果得到完全相同的答案，

比丘尼讚歎說「大師及弟子，同句，同味，同義，所謂第一句義」

                                                 
58 此處之「味」是「名」的舊譯，參印順法師[19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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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2，頁 145 下－頁 146 上，同見《雜含》第 557 經）。 

另外，《雜含》第 958 經說到，外道出家者婆蹉請問目犍連：

關於「如來死後是否存在」之類的問題，其他的沙門婆羅門都加

以解說，為什麼釋尊不願回答？目犍連回答：這是因為釋尊如實

知五蘊，以及五蘊的「集」、「滅」、「味」、「患」、「出（離）」等

等。而緊接在後的《雜含》第 959 經前半部，外道出家者婆蹉以

同樣的問題，請教釋尊，得到完全一樣的答案。外道出家者婆蹉

讚歎說「弟子，大師義同義，句同句，味同味，乃至同第一義」

（大正 2，頁 244 中－下）。 
《雜含》第 959 經後半部又提及：外道出家者婆蹉以相同的

問題，請問（在釋尊門下修行剛滿三年的）詵陀迦旃延，但詵陀

迦旃延並不是直接回答，而是以反問的方式說：「我今問汝，隨

意答我。於汝意云？何若因、若緣，若種施設諸行：若色、若無

色，若想、若非想、若非想非非想。若彼因、彼緣、彼行無餘〔行〕

滅，永滅已，如來於彼有所記說，言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

非有非無後死耶？」。之後，在《雜含》第 960 經，外道出家者

婆蹉以相同的問題，請教釋尊，又得到完全無異的答案，他不禁

讚歎：「奇哉！瞿曇！師及弟子義義同，句句同，味味同，其理

悉合，所謂第一句說」（大正 2，頁 244 下－頁 245 中）。 
 
§ 8.2.在《中含》第 214《鞞訶提經》（大正 1，頁 797 下

─頁 799 中），阿難與波斯匿王在路途中相遇，經過寒喧之後，

波斯匿王提出這樣的問題：「阿難！如來頗行如是身行，謂此身

行為沙門、梵志所憎惡耶？」，經阿難說明之後，國王再問：「如

來頗行如是身行，謂此身行不為沙門、梵志聰明智慧及餘世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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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惡耶？」阿難又加以解釋。 
之後，阿難將其與波斯匿王討論的經過，向釋尊陳明，並且

請問「我如是說，不誣謗世尊耶？真說如法，說法次法，不於如

法有過失耶？」釋尊不但肯定阿難的說法，還進一步說：「若拘

薩羅王波斯匿以此義，以此句，以此文來問我者，我亦為拘薩羅

王波斯匿以此義，以此句，以此文答彼也」。 
同樣的情形，也可見諸《中含》第 210《法樂比丘尼經》（大

正 1，頁 788 上─頁 790 中）。 
同樣的問題，得到相同的答案，甚至連用語、措詞都一樣，

這表示教法的一致性，以上所引《雜含》第 464 經等，是經文本

身又呈現出「同法，同句，同義，同味」的情況。 
 
§ 8.3.在現存《雜含》可以看到，在經典的集出者的眼中，

除了對談者不同之外，其餘部分完全一樣的經典，例如： 
    A.《雜含》第 237 經：如《長者所問經》，如是《阿難

所問經》，及《佛自為諸比丘所說經》，亦如上說（大正 2，頁 57
下）。 

    B.《雜含》第 321 經： 如《生聞婆羅門所問》三經，《有

異比丘所問》三經，《尊者阿難所問》三經，世尊法眼法根法依

三經，亦如上說（大正 2，頁 91 中）。 
    C.《雜含》第 477 經：如《異比丘問經》，《尊者阿難所

問經》，亦如是（大正 2，頁 121 下─頁 122 上）。 
    D.《雜含》第 491 經：如《閻浮車所問經》，《沙門出家

所問》亦如是（大正 2，頁 128 上）。 
    E.《雜含》第 624 經：如《鬱低迦所問》，如是《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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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所問》，亦如上說（大正 2，頁 175 上）。 
    F.《雜含》第 695 經、696 經：如《尊者舍利弗問經》，

如是《異比丘問》，《佛問諸比丘經》，亦如上說（大正 2，頁 188
中─下）。 

    G.《雜含》第 755 經、756 經、756 經：如上三經，如

是《佛問諸比丘》三經，亦如是說（大正 2，頁 199 中）。 
    H.《雜含》第 772 經、773 經、774 經：如是，異比丘

問尊者阿難，問佛，問諸比丘，此三經亦如上說（大正 2，頁 201
中）。 

    I.《雜含》第 811 經、812 經：如是《異比丘所問》，《佛

問諸比丘》，亦如上說（大正 2，頁 208 下）。 
    J.《雜含》第 826 經：《尸婆迦修多羅》59，如後，佛當

說；如是《阿難陀比丘（所問）》，及《異比丘所問》，《佛問諸比

丘》三經，亦如上說。（大正 2，頁 212 上）。 
    K.《雜含》第 863 經：如佛說六經，如是《異比丘問》

六經，《佛問諸比丘》六經，亦如是說（大正 2，頁 219 上）。 
    L.《雜含》第 1051 經：如是，《異比丘所問》，《尊者阿

難所問》，《佛問諸比丘》三經，亦如上說（大正 2，頁 274 下）。 
    M.《雜含》第 1066 經：如手比丘，《難陀修多羅》亦如

是說（大正 2，頁 277 上）。 
實際的情形，可查對經文的內容，應該不難理解，此處只舉

兩例解說： 
一、 前揭 B 所示的《雜含》321 經經文最後說：「如《生聞

                                                 
59 依印順法師的解說，此處《尸婆迦修多羅》是指《雜含》第 976 經，第 977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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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羅門所問》三經，《有異比丘所問》三經，《尊者阿難所問》三

經，世尊法眼法根法依三經，亦如上說」，這是指： 
《雜含》第 319 經，生聞婆羅門問的是「所謂『一切』者，

云何名一切？」；《雜含》第 320 經，生聞婆羅門請教的是「所謂

『一切有』，云何一切有？」；《雜含》第 321 經，生聞婆羅門想

知道「所謂『一切法』，云何為一切法？」。  
 這三經簡要的說明了「一切」、「一切有」、「一切法」的意

義，而這三者是重要的教說，所以也有異比丘（某比丘）問了這

三個問題，尊者阿難也是如此。 
二、前揭 K 所示《雜含》第 863 經經文最後說：「如佛說六

經，如是《異比丘問》六經，《佛問諸比丘》六經，亦如是說」，

這是指： 
現存《雜含》第 861 經，是釋尊向諸比丘講說兜率天諸天的

壽命；第 862 經是在說化樂天諸天的壽命；第 863 則是說他化自

在天諸天的壽命。情理上，這是在說六欲界天的天壽，也是重要

的教說，但現存的經文只有三經，由「佛說六經」這句話，可以

推知經文有佚失60。《雜含》第 861 經等六經，是釋尊主動向諸比

丘說法，《雜含》集出者告訴我們，同樣的經文還有《異比丘問》

六經及《佛問諸比丘》六經。 

如果進一步思考：像「一切」、「一切有」、「一切法」的意義，

還有六欲界天的天壽之類的教法，不會只開示三次，所謂「如《生

聞婆羅門所問》三經，《有異比丘所問》三經，《尊者阿難所問》

三經」，應該只是經典集出者或是編輯者的例示。 

                                                 
60 參看印順法師[1983]，上，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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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經典集出者或是編輯者，Norman（[1997]，44－45）以

巴利語佛典為例，而認為：在第一結集（first recitation；按即「王

舍城結集」）之後，為了保存的需要，而把結集出來的經文，加

以分類：《長部》、《中部》、《相應部》等。「一般以為，這樣的分

類，開啟了唄塱（bhanaka）傳統」；「如果說，授予唄塱者的資料，

在一開始是散亂、零落的，那麼第一步要作的，就是著手某種編

輯程序（some sort of editorial process），讓資料具有一致性，並

且想出各種方法，確保能夠讓唄塱者把作出來的成果，易於傳承

下去。我們可以推測：盡可能的把語言同一化（the language was 
homogenized to a large extent）。一旦確認了該種語言的性質，也

就是所謂巴利語（Pali），我們可以看出，整體說來，聖典裡面

只有很少的「非巴利語」的特色，而這一些，是由嗣後持續進行

的梵語化（Sanskritisms）所引進的，但數量相當有限。．．．消

除那些不協調、不規則的方言形式，這樣的編輯程序，應該可讓

學習經文更容易，把原來相當岐異的語言形式，加以簡化」。 
Norman 說到「某種編輯程序」，似乎強調語言的整編，「語

言同一化」，而這就是巴利語（PAli）。但 Norman（[1997]，61－

63）認為：釋尊是以俗語（Prakrit）開示法義，而釋尊遊化各地，

會針對當機者採用不同的語言，所以他會多種方言；釋尊一生大

部分都在摩揭陀（Magadha）教化，我們可以推定：在某些場合，

至少他使用了我們稱之為「古摩揭陀語」（Old MAgadhI）的方言；

「我們所看到的上座部聖典（TheravAdin canon）的語言，絕對

不是摩揭陀語」；上座部聖典所看到的若干語言現象，「通說以

為，這些是源自一種或多種方言的形式（dialect forms），所遺留

下來的痕跡。在被翻譯成上座部聖典語言（巴利語，PAli）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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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語（Buddhavacana）就是使用這些方言來傳述」。 
既然「佛語」一開始是以方言傳述，嗣後被翻譯成所謂的巴

利語，而這又與王舍城結集之後的編輯工作有關，這是否意味

著，當時佛教界只有一次的「編輯工程」（「語言同一化」）？而

被翻譯成巴利語佛典的「（原始）方言佛語」，是否就此消失？《尼

柯耶》之外的《阿含經》，是在何時出現？ 
總的來說，巴利語佛典有四部主要《尼柯耶》，而與四部《阿

含經》有相當程度的「對應」，包括名稱（《長部》與《長含》、《中

部》與《中含》等等），收錄在各該類集的經文等等，似乎基於

共同的來源；但彼此之間，又各有特色。我們可已推定：翻譯「（原

始）方言佛語」，以及相關的編輯工作，是各自進行的。 
 
§ 8.4.上一小節所討論的，是當機者（請問者，對談者）

不同，但內容完全一樣的經文。《雜含》還有一種類似的情況：

當機者不同，而經文內容略有差別，但大體相同，旨趣一致。 
這類的經文，呈現的方式大致有「如上廣說，差別者」，或

是「亦如上說，差別者」之類的用語。 
例如，在《雜含》第 435 經，在須達長者（給孤獨長者）請

問之下，釋尊說： 
「此四聖諦，漸次無間，非頓無間等」；「若有說言『於苦聖

諦未無間等，而於彼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

者，此說不應！」釋尊又說到一個譬喻：「猶如有人，兩細樹葉，

連合為器，盛水持行，無有是處！」（大正 2，頁 112 下－頁 113
上）。 

這是說一切有部「四諦漸現觀」的經證，其重要性，不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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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 
接下來的《雜含》第 436 經說：「如須達長者所問，有異比

丘問，亦如是說」，也就是說，異比丘（某比丘）所問者，也是

一樣，但「唯譬有差別：如有四登階道，昇於殿堂。若有說言『不

登初階，而登第二，第三，第四階昇堂殿』者，無有是處！所以

者何？要由初階，然後次登第二，第三，第四階得昇殿堂」。如

是，比丘！於苦聖諦未無間等，而欲於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

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無有是處」。 
 《雜含》第 437 經則說：「如異比丘問，阿難所問，亦如是

說，唯譬差別」。「譬如四蹬梯，昇於殿堂。若有說言『不由初蹬，

而登第二，第三，第四蹬昇殿堂』者，無有是處！如是，阿難！

若於苦聖諦未無間等，而欲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

無間等者，此不應說！所以者何？若於苦聖諦未無間，而於苦集

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無有是處」。 
  嚴格說來，《雜含》第 436 經與第 437 經，不但譬喻不一

樣：「四登階道」與「四蹬梯」（至少譯語不同），連說明的用語

與次第，也有出入（但旨趣別無二致）。 
  很特殊的是，《大毘婆沙論》（卷 103）引據本經作為「四

諦漸現觀」的權證，但說的是「給孤獨長者來詣佛所，頂禮佛足

白佛言：世尊！諸瑜伽師，於四聖諦為頓現觀？為漸現觀？佛告

居士：諸瑜伽師，於四聖諦定漸現觀，如漸登上四桄梯法」（大

正 27，頁 533 上－中）。是不是編輯《大毘婆沙論》的諸阿羅漢

所看到的，與現存《雜含》第 435 經不同的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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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還有一種相同的情況，但已相當複雜，是以「名詞

代換」的方式，開示相同的教法，可說是「經文表述類型化」。

此處以《雜含》第 127 經，128 經為例。為了呈現具體的情況，

以印順法師（[1983]，下，489－490）條理的成果來說明。依印

順法師的計算，兩部經文可開展為二十八經（印順法師[1983]，

下，489－490，編為第 1669 經－第 1696 經）！ 
No.1669（《雜含》第 127 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摩拘羅山。時有侍者比丘，名曰羅陀。 
爾時，世尊告羅陀言：「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

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

彼一切當觀皆是斷法。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多聞聖

弟子如是觀者，於色生厭，於受、想、行、識生厭。厭故，

不樂；不樂故，解脫；解脫知見：〔自知〕我生已盡，梵行

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說此經已，羅陀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No.1670－1682：  
01 如是我觀察斷法，02 如是觀察滅法，03 觀察棄捨法，04

觀察無常法，05 觀察苦法，06 觀察空法，07 觀察非我法，

08 觀察無常、苦、空、非我法，09 觀察病法，10 觀察癰法，

11 觀察刺法、12 觀察殺法，13 觀察殺根本法，14 觀察病、

癰、刺、殺、殺根本法：如是諸經，皆如上說。 

No.1683（《雜含》第 128 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摩拘羅山。時有侍者比丘，名曰羅陀。 

爾時、世尊告羅陀言：「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

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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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一切當觀皆是斷法。觀察已，於色欲貪斷；欲貪斷已，我

說心善解脫。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佛說此經已，羅陀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No.1684－1696：  
如是比，十四經亦如上說。 
     
《雜含》第 127 經所說「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

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是

《雜含》一再出現的定型文句，用意在概括一切色法；經文又說

到「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總合的說，就是泛指有情五

蘊身心。針對這些所緣，「彼一切當觀皆是斷法」，這是觀察的方

法或角度。   

緊接下來是如此思惟觀察，可能的結果：如此觀察之後，可

以生「厭」；然後「厭」→「不樂」→「解脫」→「解脫知見」：

「〔自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這

是一種「簡式修道次第」。 

 「當觀皆是斷法」，可以代換成：滅、捨、無常、苦、空、

非我、無常苦空非我、病、癰、刺、殺、殺根本、病癰刺殺殺根

本。全部加起來有 14 種，所以《雜含》第 127 經可以開展為 14
經。 

《雜含》第 128 經的內容，則與《雜含》第 127 經，如出一

轍，唯一的不同是「簡式修道次第」：如此觀察之後，「（色欲）

貪斷」→「心善解脫」。而《雜含》第 128 經也有 14 種觀法，所

以「如是比，十四經亦如上說」。 

《雜含》第 127 經，128 經顯示出，經文有類型化思考的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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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經文的構成，透過名詞代換（同時也是不同概念的表述），

而呈現不一樣的經文。在此處，這樣的名詞代換，有三個層次： 
第一，觀察的對象（「所緣」），《雜含》第 127 經已經說到身

心五蘊的合觀與別觀； 
第二，思惟觀法，也就是無常、苦等 14 種； 
第三，思惟觀察的結果，《雜含》第 127 經與第 128 經，就

有二種不同的「簡式修道次第」。 
依印順法師的條理，《雜含》第 127 經、第 128 經是編在〈羅

陀相應〉，如果拿來與《雜含》第 9 經、第 1 經（編在〈陰相應〉）

相比對，或是與《雜含》第 195 經、第 189 經（編在〈入處相應〉）

對讀，就可以看出這種「經文表述類型化」發展的傾向。 

        

§ 8.6.就思惟觀察法來說，《雜含》第 1 經說的是無常、苦、

空，非我（無我）；《雜含》第 9 經是說「無常，無常即苦，苦即

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雜含》第 189 經說「無常」，第 195
經則是「無常，苦，空，無我」。《雜含》第 127 經的 14 種思惟

觀察，就包括這一些。 
《雜含》另一種組合61，是如《雜含》第 259 經所說，比丘

應該「精勤思惟，五受陰為病，為癰，為刺，為殺，無常，苦，

空，非我」（大正 2，頁 65 中－下）。《雜含》第 127 經的 14 種思

惟觀察，也包括這八法。 
至於《雜含》第 127 經其餘的三種觀法：斷法、滅法、捨法，

在南傳《相應部》〈羅陀相應〉第 19、20、22 經，分別有盡法

                                                 
61 另見《雜含》第 104 經，第 110 經，第 265 經，第 291 經，第 864 經，第 867

經，第 869 經，第 870 經，第 1175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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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yadhamma），壞法（vayadhamma）與滅法（nirodhadhamma）

的用語，是否就是「對應」經文？恐有仁智之見。 

巴利語佛典可以看到兩種「十想」的說法62，而在這兩種說

法，都說到斷想（pahAna-saJJA），離（欲）想（virAga- saJJA），

滅想（nirodha-saJJA）。 
同樣的，梵語（及漢譯）佛典也有不同內容的十想，也都可

看到斷想（prahANa-saMjJA），離（欲）想（virAga-saMjJA），滅想

（nirodha- saMjJA），不知《雜含》第 127 經說的是否為這三種想？ 
     
§ 8.7.這種類集，類型化的傾向，是多方面發展的。 

大乘的《大品經》〈天主品〉（〈問住品〉）說： 
 
「何等是般若波羅蜜？ 
菩薩摩訶薩應薩婆若心，念色無常，念色苦，念色空，念色

無我；念色如病、如疽，如癰、如瘡；如箭入身，痛、惱、

衰、壞，憂畏、不安，以無所得故； 

受、想、行、識亦如是。 

眼、耳、鼻、舌、身、意； 

地種，水、火、風、空、識種，觀無常乃至憂畏不安，是亦

無所得故」63。 
 

                                                 
62 參看 Lamotte[1970]，1431－1432 所列出的詳細出處。 
63 大正 8，頁 273 下（又見大正 25，頁 442 下）；《光讚經》（T 222），大正 8，

頁 210 下；《放光》（T 221），大正 8，頁 38 中；梵文本，見 Kimura[1986]，2

－3。 



198   正觀第五十五期/二Ο一Ο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大品經》此處是針對五蘊、六處（六入）、六大種等「所

緣」，列出十五種思惟觀察法。 
《大智度論》對這一段經文的解說（大正 25，頁 443 下－頁

444 上），可分成四點來理解。 
首先，《大智度論》認為「如病」等十一種的用意是：「觀五

眾能生諸惱，故言如病；有人聞五眾如病，謂為輕微，故言如癰、

疽；有人以癰、疽雖難愈，猶或可瘥，故言如箭鏑入人體，不可

得出；有人以箭鏑在體，雖沈深難拔，良方妙術，猶可令出，故

言常痛、惱；如人著衰，常有不吉，五眾亦如是，若人隨逐，則

無安隱；以有衰故，常懷憂怖。是五眾如與師子虎狼共住，常懷

憂畏；是五眾無常虛誑等過故，常不安隱」。 
其次，《大智度論》又說： 
     
「問曰：五眾但有此十五種惡，更有餘事？ 

  答曰：略說則十五，廣說則無量無邊； 

如《雜阿含》中訶五眾有百種罪過」 
    
《大品經》說的十五種思惟觀察法，與《雜含》第 127 經說

的十四種，其實有相當的差異，可看出不同的思考角度，而所謂

「廣說則無量無邊」，表示此一方法具有許多可能性
64
。 

第三，《大智度論》就眾生根器的角度來說明： 

                                                 
64玄奘譯《大般若經》〈第二會〉的相關部分，說到 22 種，而且也是在描述五蘊

的種種「過患」（大正 7，頁 134 中 17－21），但在《大般若經》〈第一會〉，則

增加為 30 種，但有一些顯然是大乘的概念，如無生無滅、無染無淨、無作無為

（大正 5，頁 432 上 25－中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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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曰：何以常說無常、苦、空、無我，或時說八事，如病、

如癰、疽等，餘七事少有說處？ 

答曰：人有上、中、下。 

為利根故說四，即入苦諦。中根者說四，則不能生厭心；說

如病、如癰等八事，則生厭心。鈍根人聞是八事，猶不生厭，

更為說痛惱等七事，然後乃厭。 

利根易度故，常多說四事；鈍根人時有可度者，故希說餘事。

上八事多為聖行，餘七事凡夫、聖人共行。初四，入十六聖

行65
，故《般若》中常說。又說般若為菩薩利根故，多說聖

行。今問云何，是初行法故，此中都說。 

 
第四，《大品經》所說的「所緣」，只有五蘊、六處（六入）、

六大種。《大智度論》認為「十二入乃至六種等，亦應如是訶。

十八界等，亦應具說
66
，誦者忘失。所以者何？此十八界等諸法，

皆是五眾別名故，不應不說！」。 
附帶說到，南傳《無礙解道》〈（正）觀論〉（VipassanAkathA）

有這樣的說法：修行者要以四十行相而證得「隨順忍」、「入正性

決定」：「以五蘊〔觀〕無常、苦、病、瘡、箭、罪、疾、他、壞、

疫、害、怖畏、禍、動、毀、不堅固、無護、無安處、無歸依處、

                                                 
65但參《大智度論》（卷 11）：「佛弟子八種觀：無常、苦、空、無我、如病、如

癰、如箭入體、惱患。是八種聖觀，入四聖諦中，為十六行之四」（大正 25，

頁 138 上） 
66 玄奘譯《大般若經》〈第二會〉的相關部分，的確說到十八界（大正 7，頁 134

中 22－24），《大般若經》〈第一會〉也是如此（大正 5，頁 433 上 28－頁 43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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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虛、空、無我、過患、變壞法、不實、罪根、殺者、無有、

有漏、有為、魔財、生法、老法、病法、死法、愁法、悲法、惱

法、有染法」67 
南傳《小義釋》說到以二行相、六行相、十行相、十二行相

來觀察「世間空」；《大義釋》則說到以四十二相來「度知無有色

乃無有者」。《清淨道論》在「行道智見清淨」的行捨智綜合起來
68。這顯示巴利語佛典也傳述了類似的思惟觀察法的發展。 

 
§ 8.8.《大品經》〈天主品〉一句短短的經文，讓我們看到

這種類集，類型化的傾向，有許多可能性。《大智度論》說「如

《雜阿含》中訶五眾有百種罪過」，這很可能是指《雜含》第 186

經。 
現存《雜含》第 186 經共列出「如無常，如是動搖，旋轉，

厄瘵，破壞，飄疾，朽敗，危頓，．．．．」等等，共 105 法。 

不但是這樣，《雜含》第 186 經的結構有好幾個層次，印順

法師（[1983]，下，525－528）把此經分成二大部分，而在 105

                                                 
67 《漢譯南傳》，第 44 冊，頁 154。《清淨道論》則在「道非道智見清淨」的次

第，引述此一「清單」，逐一解釋，並進一步開展為以二百種角度思惟觀察五蘊

（參看葉均[2005]，628－630）。印順法師（[1971]，857－858）說：《無礙解道》

是觀行論。 
68 葉均[2005]，668－671；《小義釋》對「世間空」的解說，見《漢譯南傳》，

47 冊，頁 248－252；《大義釋》的說法，見《漢譯南傳》，46 冊，頁 30－31。

又，《大義釋》的四十二行相，可以《無礙解道》的四十行相比對。而大體相同

的思惟觀察方法，在同一個修道次第中，為什麼在不同的位置中出現，值得思

考。。印順法師（[1971]，857－858）說：《大義釋》、《小義釋》是釋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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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後，經文又說到： 

 
「如是，比丘！乃至斷過去，未來，現在無常，乃至滅沒，

當修止觀。斷何等法過去．未來．現在無常，乃至滅沒修止

觀？謂斷色過去．未來．現在無常，乃至滅沒，故修止觀。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其中，「斷過去，未來，現在無常」，是指「無常，如是過去

無常，未來無常，現在無常，過去未來無常，過去現在無常，未

來現在無常，過去未來現在無常」等八種。 
「乃至滅沒」，是指「當斷，當知，當吐，當盡，當止，當

捨，當滅，當沒」等八種。 
「當修止、觀」，是指「即當修四念處……止觀，共四六法」

（也就是三十七道品＋四聖諦＋無貪、無恚、無癡法句＋止＋觀

＝46）。 
依如此的思惟觀察，聖弟子會對五蘊生「厭」；而有「厭」

→「不樂」→「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的「簡式修道次第」。 
這樣的排列組合，依印順法師的計算，《雜含》第 186 經後

半部，應該含有 309120 經在內！ 
發展到這樣的階段，不禁令人意會到：一般人在進行法義對

談時，會有這麼繁複的表述嗎？ 
從印順法師的論述（[1983]，上，66－70），可知《相應部》

也有其獨到的類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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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雜含》是西元五世紀中葉譯出，印順法師（[1971]，

96）認為「這部經譯出以來，次第極為紊亂，也有缺文。其中二

三、二五──兩卷，原本已佚，而是以求那跋陀羅的另一譯品─

─《無憂王經》編入以足數的。所以現存經本，實只四八卷」。

雖然如此，此一傳本存在的態樣，自從譯出之後，就固定下來，

在長期流傳的過程，固然會有傳抄，刊印的訛誤，但至少見證了

西元三、四世紀時（或更早），說一切有部所傳某部《雜含》的

型態。  
從前文的討論（本文 § 8.1.），所謂「大師及諸弟子皆悉同法，

同句，同義，同味」，意味著同樣的問題，可能會在不同的情境，

與不同的對象討論，而得到完全一樣的答案。 
「佛法也不只是佛說的：以教說來說，佛法而見於聖典中

的，佛說的而外，有弟子說的，有弟子與弟子互相對論的，有佛

略說而弟子廣為分別的，還有佛涅槃後弟子說的．．．．佛法並

不限於佛說，是佛教早期所公認的。從佛的自證心境，表現出來，

化導人類。在家出家的佛弟子，依佛的教導而修證，證入佛陀自

證的境地。本著自己的理解與體驗，或表示自己的悟解，或為了

化導而表達出來，都就是佛法」（印順法師[1971]，8－9）。 
既然如此，即使是釋尊住世，在佛法所及的地區，相同的教

說，會不斷的開示出來。前面所引（本文 § 8.3.）《雜含》第 237
經所說：「如《長者所問經》，如是《阿難所問經》，及《佛自為

諸比丘所說經》，亦如上說」（大正 2，頁 57 下），就是反映此一

情況。但像《雜含》第 237 經這樣的經文，就只出現三次嗎？而

《雜含》所見者，雖大都是如「阿難問」、「異比丘問」、「佛問諸

比丘」三經之類的用語，但情理上，這應視為經典集出者的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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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這種開示不特定人的經文，不會只出現三次。 
另外，前面所引（本文 § 8.4.）《雜含》第 435 經、436 經、

437 經，又顯示同樣的教說，在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表述，《雜

含》第 436 經只說到「唯譬有差別」，差別不是很大，但往此一

方向發展的，有的經文已相當複雜，例如《雜含》第 71 經（大

正 2，頁 18 中－頁 19 上），可看到七處「差別者」69！ 

至於《雜含》第 127 經，128 經所例示的情況，則是集出者

以「名詞代換」，排列組合的方式，來呈現旨趣相同的概念組群

（本文 § 8.5.；§ 8.6.）。而《雜含》第 186 經，對色法等所觀察

105 種「過患」，透過不同層次的結構組合，竟然可開展為 309120

經！顯示佛教思想類集，模組化思考，高度發展的程度！ 

《大智度論》提及「如《雜阿含》中訶五眾有百種罪過」，

如依中國佛教傳統所確信，《大智度論》是龍樹的作品，而龍樹

是西元二世紀人，這意味著，在此之前，至少已有如同《雜含》

第 186 經的經文集出。 
西元五世紀中葉譯出的《雜含》，所呈現出來的，是不斷結

集而來的成果，如果把此一存在的態樣，看成是考古的遺址遺物

一樣，那麼《雜含》所見經文，其實是不同時期的層層積累，多

樣層次，錯綜複雜，甚至有零碎片斷的情況（其他的漢譯《阿含

經》，也應作如是觀）。 
 
§ 9.1.「何者是般若波羅蜜？」這是「般若經」的核心問

題，不斷重複出現在不同的情境，《大智度論》本身也多次談及，

                                                 
69 《雜含》第 71 經，應與《雜含》第 69 經、第 70 經，合併觀察。關於這幾經

的開合，參看印順法師（[1983]，上，112－119）的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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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卷 11 說到「般若波羅蜜是何等法？」論文引述了七個「有

人言」，也就是七種見解，最後說到： 

 
「問曰：上種種人說般若波羅蜜，何者為實？ 
答曰： 

有人言：各各有理，皆是實。如經說：五百比丘各各說二邊

及中道義。佛言：皆有道理。 
有人言：末後答者為實」（大正 25，頁 139 上－下）。 

 
《大智度論》所引的「經說」，很可能是指《雜含》第 1164

經。此經是說：眾比丘進行法義討論，對於釋尊在〈波羅延〉〈低

舍彌德勒所問〉的開示：「若知二邊者，於中永無著，說名大丈

夫，不顧於五欲，無有煩惱鎖，超出縫紩憂」，有這樣的疑問：

此有何義，云何邊？云何二邊？云何為中？云何為縫紩？云何

思？ 
於是眾比丘各抒己見： 
01 有一答言：六內入處是一邊，六外入處是二邊，受是其中，

愛為縫紩。 
02 復有說言：過去世是一邊，未來世是二邊，現在世名為中，

愛為縫紩。 
03 復有說言：樂受者是一邊，苦受者是二邊，不苦不樂是其

中，愛為縫紩。 
04 復有說言：有者是一邊，集是二邊，受是其中，愛為縫紩。 
05 復有說言：身者是一邊，身集是二邊，愛為縫紩。 
但有第 6 種說法出現：既然大眾各陳己說，並不相同，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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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應往具問世尊，如世尊所說，我等奉持」。 
釋尊則肯定諸比丘的解說：「汝等所說，皆是善說！」，但又

開示另一種說法：「觸是一邊觸，集是二邊，受是其中，愛為縫

紩」（大正 2，頁 310 下－頁 311 上）。 
《瑜伽師地論》〈攝事分〉對此一經文的抉擇是70： 
 
「『教』：復次、由二種相，諸聖弟子於其大師所說法教，能

正記別，能善宣說，謂能辯釋真實義故。云何為二？ 

一者、由是意趣宣說，善能悟入如是意趣而正記別。 

二者、如來以無量門廣宣聖教，為無量品補特伽羅種種辯

說，於此法教不違法性，能正記別」。 
 
〈攝事分〉所說抉擇的，一方面如前引印順法師所說

（[1971]，8－9）「佛法也不只是佛說的：以教說來說，佛法而見

於聖典中的，佛說的而外，有弟子說的，有弟子與弟子互相對論

的，有佛略說而弟子廣為分別的，還有佛涅槃後弟子說的」，而

所謂「為無量品補特伽羅種種辯說」，顯然是指釋尊的應機說法。 
南傳《增支》六集 61 經也有類似的經文，眾比丘的說法是： 
01 觸是一邊，觸之集是第二邊，觸之滅是中，渴愛是縫。 
02 過去是一邊，未來是第二邊，現在是中，渴愛是縫。 
03 樂受是一邊，苦受是第二邊，不苦不樂受是中，渴愛是縫。 
04 名是一邊，色是第二邊，識是中，渴愛是縫。 
05 六內處是一邊，六外處是第二邊，識是中，渴愛是縫。 

                                                 
70 大正 30，頁 816 中－下；參印順法師[1983]，上，317－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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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薩迦耶是一邊，薩迦耶之集是第二邊，薩迦耶之滅是中，

渴愛是縫。 
此處可看出，《增支》六集 61 經與《雜含》第 1164 經，還

是有所不同（《漢譯南傳》，第 22 冊，頁 133－頁 136）。 
 
§ 9.2.在《雜含》第 958 經、第 959 經（前半），外道出家

者婆蹉以「如來死後是否存在」之類的問題，分別請教目犍連與

釋尊，得到相同回答，外道出家者婆蹉因而讚歎說「弟子，大師

義同義，句同句，味同味，乃至同第一義」。 
在《雜含》第 959 經後半部與第 960 經，外道出家者婆蹉再

以相同的問題，分別請問詵陀迦旃延及釋尊，還是得到相同的答

案（參看本文 § 8.1.）。 
外道出家者婆蹉在不同的時機問了相同的問題，其實是得到

兩種答案，目犍連與詵陀迦旃延所說的內容，並不相同，從此一

角度來看，還能說「義同義，句同句，味同味，乃至同第一義」

嗎（至少已有兩組答案）71？ 
外道出家者婆蹉說：「沙門瞿曇有來問言：如來有後死，無

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而不記說」。就是一般所稱之

「無記」，簡單的說，就是不予回答。《相應部》〈無記說相應〉

計有 11 經，其第 1 經－第 7 經，是在說明：為什麼釋尊對於「如

來死後是否存在」之類的問題，不予回答
72
。 

                                                 
71 《相應部》〈無記說相應〉第 1 經是波斯匿王與差摩長老尼的對談；波斯匿王

再以同樣的問題請教釋尊，得到相同的答案（《漢譯南傳》，17 冊，頁 82－87；

Bodhi[2000]，1380－1383）。 
72 《相應部》〈無記說相應〉第 9 經，也是釋尊與婆蹉對談，並沒談到「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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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於「如來死後是否存在」之類的問題，一定是「無記」

嗎？ 
依《雜含》第 106 經所傳（大正 2，頁 32 下）：眾多外道來

請問住在耆闍崛山時的阿麴羅度比丘（AnurAdha）：如來死後為

有耶？如來死後為無耶？如來死後有無耶？非有非無耶？ 
阿麴羅度的回答都是「如世尊說，此是無記」。眾外道的反

應是「心不喜悅，呵罵已，從座起去」。 
阿麴羅度向釋尊報告整個經過，並說：「世尊！彼如是問，

我如是答，為順諸法說耶，得無謗世尊耶，為順法耶，為違法耶，

無令他來難詰，墮呵責處耶？」 
釋尊並沒有正面回應，卻反問：色為常耶，為無常耶？受，

想，行，識，為常，無常耶？ 
經文接著說：「如《焰摩迦契經》廣說，乃至識是如來耶？」 
最後才回答：「作如是說者，隨順諸說，不謗如來，非為越

次，如如來說，諸次法說，無有能來難詰、訶責者。所以者何？

我於色如實知，色集、色滅、色滅道跡如實知」73。 
這樣看來，釋尊並不同意阿麴羅度給眾外道的回答。 
「如《焰摩迦契經》廣說」，是指《雜含》第 104 經。該經

說：焰摩迦比丘（Yamaka）生起這樣的見解：「如我解佛所說法：

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更無所有」。這樣的見解，引起諸比丘的

                                                                                                        
的問題（《漢譯南傳》，17 冊，頁 106－108；Bodhi[2000]，1392－1393）；但參

較《雜含》第 962 經（大正 2，頁 245 中－頁 246 上）。 
73 大正 2，頁 32 下－33 上；印順法師[1983]，上，192－193；參看《相應部》

〈蘊相應〉第 86 經（《漢譯南傳》，15 冊，頁 167－170；Bodhi[2000]，936－938）、

《相應部》〈無記說相應〉第 2 經（《漢譯南傳》，17 冊，頁 8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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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切，但是諸比丘未能說服焰摩迦比丘，最後由舍利弗出面。經

過一番問答，舍利弗說：「如來見法真實，如住無所得，無所施

設，汝云何言『我解知世尊所說，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無所有』」？

並進一步開示，焰摩迦比丘因而「言下頓悟」74。 
    廣義的說，「如來死後是否存在？」，或是「漏盡阿羅漢身壞

命終，更無所有」的見解，是屬於解脫者境界的相關問題，在佛

教本身的教理，或是與外道的關涉，都有重要的意義75。 

 依《雜含》第 638 經所傳（大正 2，頁 176 下），舍利弗入

滅，荼毘之後，其弟子純陀（Cunda）帶著舍利弗的遺骨衣缽，

而與阿難一起拜見釋尊，阿難描述自己的情況是：「我今舉體離

解，四方易韻，持辯閉塞」， 
釋尊則說76：「云何，阿難！彼舍利弗持所受戒身涅槃耶？定

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涅槃耶？」  
    阿難本身的「愁憂苦惱」，除了本身與舍利弗的交情外，也

例示著佛教教團內部如何面對證得阿羅漢的同修入滅。阿羅漢是

「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既然是「不

                                                 
74 大正 2，頁 30 下－頁 31 下；參看《相應部》〈蘊相應〉第 85 經（《漢譯南傳》，

15 冊，頁 167－170；Bodhi[2000]，931－936） 
75 《雜含》第 408 經傳述：有眾比丘討論如來死後有，如來死後無的論議，釋

尊出面勸阻「汝等莫作是論議」（大正 2，頁 109 上－中）。 
76 《相應部》〈念處相應〉第 13 經說的是：「怎麼會這樣呢？阿難！當舍利弗入

滅時，他帶走你一部分的戒、定、慧、解脫和解脫知見嗎？」，見向智尊者[1988]，

84；Bodhi[2000]，1643。漢譯資料，參看《增含》，大正 2，頁 641 上；《雜事》，

大正 24，頁 289 下－頁 290 上。關於傳述舍利弗入滅的其他資料，見《印佛固

辭》，601B（No.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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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後有」的最後身，很可能會有「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更無所

有」的見解！ 
這樣看來，關於「如來死後為有耶？」等問題，「如世尊說，

此是無記」，並不是唯一的標準答案，也不是主要的答案
77
。 

 
§ 9.3.關於「無記」的問題，不能不說《雜含》第 968 經78。

此經的問答，充滿機鋒。 
給孤獨長者本想去拜見釋尊與眾僧，但時間太早，所以就到

外道住處。寒喧之後，眾外道請問：「汝見沙門瞿曇，云何見？

何所見？」，給孤獨長者不願代表釋尊發言，就說：「我亦不知云

何見世尊，世尊何所見」。 
眾外道再問：「汝言見眾僧，云何見眾僧？眾僧何所見？」，

給孤獨長者還是不願意代表眾僧發言。 
最後眾外道請給孤獨長者說明自己的見解，但給孤獨長者要

眾外道先提出說明。 
於是經文列出了外道所主張的十四「無記」。其中，第一說

是：「我見一切世間常，是則真實，餘者虛妄」。 
在眾外道要求之下，給孤獨長者說：「我之所見真實，有為，

思量，緣起；若復真實，有為，思量，緣起者；彼則無常；無常

                                                 
77 參看 Bodhi[2000]，1132 對〈無記說相應〉（AbyAkatasaMyutta）的簡要解說：

這些經文【按〈無記說相應〉有 11 經】就足以消解一般常見的假設：釋尊只是

因為實踐的立場，而避免採取這些形上學的論點，因為這些論點與追尋「苦的

解脫」，一無所涉。 
78 大正 2，頁 248 下－頁 249 上；又見《別雜》第 202 經，大正 2，頁 448 中－

頁 449 上；《增支》十集 93 經（《漢譯南傳》，第 25 冊，頁 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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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苦。如是知已，於一切見都無所得」。 
此處可以《別雜》第 202 經的說法來對照： 
「如我所見，一切眾生，悉是有為，從諸因緣和合而有。 

言因緣者，即是業也。 

  若假因緣和合有者，即是無常。 
  無常即苦。 
  苦即無我。 

  以是義故，我於諸見，心無存著」。 
《雜含》第 968 經所說的「有為，思量，緣起」；《增支》十

集 93 經的巴利語作：savkhata cetayita paticcasamuppanna，而這

樣的用語（或類似用語），在《阿含經》、《尼柯耶》出現的次數

不會太少（但漢譯的用語不一定相同）。茲以《雜含》第 306 經

來說： 
 
「此諸法皆悉無常、有為、思願、緣生。 
若無常、有為、思願、緣生者，彼則是苦。 
又復彼苦，生亦苦，住亦苦，滅亦苦，數數出生，一切皆苦。 
若復彼苦無餘斷：吐、盡、離欲、滅、思、息，餘苦更不相

續、不出、（不）生，是則寂滅，是則勝妙，所謂捨一切有

餘，一切愛盡，五欲滅盡、涅槃」（大正 2，頁 88 上）。 
 
給孤獨長者顯然是以緣起、無常、苦、寂滅等概念，來處理

十四「無記」的問題。經文說長者「於外道精舍，伏彼異論，建

立正論」之後，向釋尊報告其經過，釋尊的回應是：「善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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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宜應時時摧伏愚癡外道，建立正論」79。 
從《雜含》第 968 經來看，「我見一切世間常，是則真實，

餘者虛妄」之類的見解，不但不是「無記」，還要積極的給予正

面回應。 
 
§ 9.4.「我見『一切世間常』，是則真實，餘者虛妄」之類

的問題，被稱作「十四無記」。《俱舍論》的用語是「十四無記事」

（caturdazAvyAkRtavastUni）80
，《大智度論》則譯成「十四難」，可

見此一用語相當程度的通行。十四無記的內容，可以《雜含》第

168 經為例： 
A.「我世間」常，世間無常，世間常無常，世間非常非無常； 
B.世有邊，世無邊，世有邊無邊，世非有邊非無邊； 
C.命即是身，命異身異； 
D.如來死後有，如來死後無，如來死後有無，如來死後非有

非無。 

十四無記，雖然像是一個定數，但在資料上，巴利語經典與

漢譯《中含》都只說「十無記」： 
A.世間常，世間無常： 
B.世有邊，世無邊； 

                                                 
79 但參看 Bodhi[1978]，8－10 所說：釋尊為什麼不積極的涉入推理辯論來點破

外道見解的缺點。《雜含》第 37 經說：「我不與世間諍，世間與我諍」；「若如法

語者，不與世間諍」（大正 2，頁 8 中），《瑜伽師地論》〈攝事分〉抉擇此經論

義稱：「由四因緣，如來不與世間迷執共為怨諍」（大正 30，頁 794 上）。 
80 這是玄奘譯語，大正 29，頁 103 上；真諦譯為「十四非記類」，大正 29，頁

25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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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命即是身，命異身異； 
D.如來死後有，如來死後無，如來死後有無，如來死後非有

非無。 

《長含》第 28《布吒婆樓經》說的是十六無記： 
A.「我世間」有常，「我世間」無常，「我世間」有常無常，

「我世間」非有常非無常； 
B.「我世間」有邊，「我世間」無邊，「我世間」有邊無邊，

「我世間」非有邊非無邊； 

C.是命是身，命異身異，身命非異非不異，無命無身； 
D.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非終非不終。 
不但在數量上有十無記，十四無記，十六無記的差異；在內

容上，也有從「世間」，增加為「我（及）世間」，所以《雜含》

第 168 經的 A 部分說『「我世間」常』，可能不是傳抄的訛誤，因

為《布吒婆樓經》都是說「我世間」；《大品經》及《大智度論》

也是說「世界及我常，世界及我無常，世界及我亦有常亦無常，

世界及我亦非有常亦非無常」。 

巴利語佛典也有少數這樣的用例：sassato attA ca loka ca, 

asassato attA ca loka cA（我及世間常，我及世間無常）等語81。 

《大毘婆沙論》則說到，有外道來請問釋尊：「自作自受

                                                 
81 本小節關於十無記、十四無記、十六無記的資料，見 Lamotte[1944]，154，

note 1 所引（英譯本，138，note 290）。又，十四無記的 D 項，一般都是說「如

來死後是否存在？」，但《別雜》第 196 經譯成：眾生神我死此生彼，為有？為

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非非有非非無」（大正 2，頁 445 上），「如來」與「眾

生神我」的原語應該不同，而常見的「非有非無」，是否可能譯成「非有非無非

非有非非無」這麼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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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他作他受耶？」、「自、他作自受耶？」、「非自、他作，

無因而生，無作、無受耶？」，釋尊都是回答「此不應記」（大正

27，頁 76 中－下），從此一角度來說，這也是「無記」的問題。 
 

§ 9.5.什麼是「無記」？ 
印順法師（[1971]，522－523）引述《大毘婆沙論》而解說

為：「問答有種種方式，不出於四種：一向記、分別記、反詰記、

捨置記。四種問記的組為一類，出於《中含》、《長含》；《長部》、

《增支》，這是初期佛教，因法義問答的發達，而分成這四類的。

在解說中，《大毘婆沙論》重於法義的分別，對於「分別記」與

「反詰記」，解說為「直心請問」，「諂心請問」的不同。這不僅

是問答的不同方式，而更有辯論的技巧問題。然據大眾部所說，

《雜心論》等說，這「四種問記」，實由問題的性質不同而來。 
                         ┌法義決定───應一向記 
             ┌詞意明確─┤ 
   所問如理─┤          └法義不定───應分別記 
             └詞意不明─────────應反詰記 
   所問非理───────────────應捨置記 
「如問題的詞意明確，那就應就問題而給予解答」，那就應

一向記；「如法與義都寬通多含，那就應作分別記」；「如問題的

詞意不明（或問者別有「意許」），那就應反問，以確定所問的內

容，而後給予解答」；「如所問的不合理，如『石女兒為黑為白』，

那就應捨置記，也就是無記。無記是不予解答，無可奉告。「四

種問記」，可通於佛與弟子間，法義問答的不同方式。  
    由此可知：一般所說的十四無記，可能涉及：問題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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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問答的不同方式（甚至是辯論的技巧問題！） 
 
§ 9.6.在「十四無記」的標題之下，涉及四類各具意義，

但又具內在關連性的問題，所以既可看到分別論述，也不乏綜合

觀察的經文。 
例如，《雜含》第 297 經，本經「自我命名」為《大空法經》，

是開示十二因緣的教法，經文說： 
 
「若有問言：彼誰老死，老死屬誰？彼則答言：我即老死，

今老死屬我，老死是我。 
所言：命即是身。 
或言：命異身異。此則一義，而說有種種。 

 若見言：命即是身，彼梵行者所無有。 

 若復見言：命異身異，梵行者所無有。 

 於此二邊，心所不隨，正向中道，賢聖出世，如實不顛倒

正見」（大正 2，頁 84 下）。 
 
不只是老死屬誰的問題，經文例示「若復問言：誰是行？行

屬誰？彼則答言：行則是我，行是我所」，也就是說，十二因緣

中，「老死」到「行」等項，都可能有相同的疑問，而佛法是「於

此二邊，心所不隨，正向中道」。 
這是思考「命即是身，命異身異」的問題。 

 
§ 9.7.《長含》第 21《梵動經》所說的「本劫本見」，也就

是依過去所見而來的見解，有所謂的「我及世間常存」，「我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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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半常半無常」，「我及世間有邊」，「我及世間無邊」，「上方有

邊，四方無邊（我及世間有邊無邊）」，「我及世間，非有邊非無

邊」（大正 1，頁 89 下－頁 91 中）；《長部》第 1《梵網經》，所

處理的大致相同。《梵動經》（《梵網經》）不但列出種種「見趣」，

還探討這些見解如何形成。 
《梵動經》是以「本劫本見」、「末劫末見」82這兩大類，囊

括外道沙門婆羅門的種種「見趣」： 
 
「諸有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末劫末見，種種無數，

隨意所說，盡入六十二見中；「本劫本見，末劫末見，種種

無數，隨意所說，盡不能出過六十二見中」（大正 1，頁 89

下）。 
 
經文在介紹六十二見之後，除重複這一說法之外，還舉了一

個例子：「猶如巧捕魚師，以細目網覆小池上，當知池中水性之

類，皆入網內，無逃避處，齊是不過」（大正 1，頁 93 下－頁 94

上）。《梵動經》（《梵網經》）以六十二見來包括一切的見解，可

                                                 
82 《大毘婆沙論》作「前際分別見」、「後際分別見」（大正 27，頁 996 中）；《瑜

伽師地論》作「計前際說我論者」、「計後際說我論者」（大正 30，頁 785 下）；

Bodhi（[1978]，61－62、75－76）就《長部》第 1《梵網經》譯作 speculations about 

the past、speculations about the future。《梵網經》在結尾部分說到：前際論、後

際論、前際後際論（Bodhi[1978]，83、87；《漢譯南傳》，第 1 冊，頁 40、頁 49），

參看 Bodhi[1978]，190－191 所列注解書的意見。至於為什麼把五種「現法涅槃

論」列為「後際分別見」，參看《大毘婆沙論》的解說（大正 27，頁 100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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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有不同的解讀83。下文（本文 § 9.11.）所說的《雜含》第 133
經─第 171 經的〈見相應〉，或是《相應部》24〈見相應〉，也是

諸多見解的類集。 
除了以「本劫本見」、「末劫末見」來類集、整理之外，另可

看到不同角度的思考。 
《大毘婆沙論》（卷 8）：「《梵網經》說：六十二見趣，一切

皆以有身見為本」（大正 27，頁 38 上）；《瑜伽師地論》〈攝事分〉

（卷 87）在抉擇《梵網經》的論義時，開宗明義說：「諸外道薩

迦耶見以為根本，有六十二諸惡見趣」（大正 27，頁 785 下）：《大

智度論》也說：「若說有眾見，已說一切見結。如經說：有眾見

為六十二見根本故」（大正 25，頁 349 中）。 

身見、有身見，有眾見，薩迦耶見，都是 satkAya-dRSTi

（sakkAyadiTThi）的譯語（《荻原梵漢》，1391A），這幾部論書明

白的說「六十二見趣，一切皆以有身見為本」，但問題是，在現

存的《梵動經》（《梵網經》），看不到這一句話，這是否出於注解

書的理解84？ 

                                                 
83 參看 Bodhi[1978]，5－6 以及 191－195（注解書的意見）。                                                                                       
84 《大毘婆沙論》（卷 199）又引稱：「《梵網經》說：六十二諸惡見趣，皆有身

見為本」（大正 25，頁 996 中）。如果把《大毘婆沙論》的這一句話讀成：「《梵

網經》（所）說（的）六十二諸惡見趣，皆有身見為本」，就不是「直接引用」

（by citation），而只是「釋義」。《瑜伽師地論》（卷 58）也說：「依止身見以為

根本，便能生起六十二見」（大正 30，頁 626 中）。《瑜伽師地論》〈攝事分〉（卷

88）在抉擇《池喻經》時則說：「謂此正法毘奈耶外，所有世間種種異道，薩迦

耶見以為根本，所生一切顛倒見趣，如是一切，總稱我見」；「二十句薩迦耶見

為所依止，發起妄計前際、後際六十二種諸惡見趣，及起總謗一切邪見」（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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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論，《大品經》說85： 

 

「須菩提！譬如我見中，悉攝六十二見。如是，須菩提！是

深般若波羅蜜悉攝諸波羅蜜」（大正 8，頁 357 下） 

Tad-yathA ‘pi nAm SubhUte satkAya-dRSTyAM 

dvASaSTI-DRSTigatAny antargatAni bhavanti. evam eva SubhUte 

bodhisattvasya mahAsattvasyêHa gambhIrAyAM 

prajJApAmitAyAM carataH sarvAH pAramitA antargatA bhavanti 

（Kimura[1992]，33） 
 

 依此一梵本，經文的「我見」就是薩迦耶見（有身見），這

固然可解釋前引《大智度論》的「如經說：有眾見為六十二見根

本故」，但《大毘婆沙論》可能引用《大品經》嗎？更何況《大

毘婆沙論》明確的說，這是引自《梵網經》
86
！ 

很意外的，《相應部》〈質多相應〉第 3 經看到一點線索。 

該經是說：質多長者請教諸長老：「世間是常」、「世間無常」

等（按即「十無記」）見解，以及《梵網經》所說的六十二見趣，

是因什麼而「存在」，因什麼而「不存在」？ 

                                                                                                        
30，頁 799 中）。 
85 《放光經》：菩薩學深般若波羅蜜時，諸波羅蜜皆悉隨從。譬如著吾我之人，

悉總持六十二見。是故菩薩學般若波羅蜜，諸波羅蜜皆悉隨從（大正 8，頁 101

上）。  
86 《大毘婆沙論》在解說「十二部經」的意義時，說到：方廣云何？謂諸經中，

廣說種種甚深法義。如《五三經》、《梵網》、《幻網》，五蘊，六處、《大因緣》

等。虎尊者言：此中，《般若》說名方廣」（大正 27，頁 66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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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了三次，在場的長老都「默然不語」。最年輕的隸犀達多

（Isidatta）在取得諸長老同意後，先複述質多長者的問題，確認

其內容，然後說：「世間是常」、「世間無常」等見解（「十無記」），

以及《梵網經》所說的六十二見趣87，是因有「薩迦耶見」而存

在，因沒有「薩迦耶見」而不存在（These as well as the sixty-two 
speculative views mentioned in the BrahmajAla: when there is 
identity view, these views come to be; when there is no identity view, 
these views does not come to be.（Bodhi[2000]，1317）（Yani cimani 
dvasatthi ditthigatani brahmajale bhanitani; ima kho, gahapati, 
ditthiyo sakkayaditthiya sati honti, sakkayaditthiya asati na 
honti’”ti）.   

相對而言，《雜含》第 570 經的內容，就比較單純、樸素，

既沒有說到十無記，也沒有提及《梵網經》： 
 
「長者即問梨犀達多：尊者！凡世間所見，何本？何集？何

生？何轉？ 

尊者梨犀達多答言：長者！凡世間所見，或言有我，或說眾

生，或說壽命，或說世間吉凶。斯等諸見，一切皆以身見為

本，身見集，身見生，身見轉。 

                                                 
87 《漢譯南傳》譯作：「凡諸種之見解起於世者，或言：『世是常住。』或言：『世

是無常。』．．．．或言：『如來死後存在、又不存在。』或言：『如來死後不存

在、又非不存在。』等，凡此等六十二見，說於《『梵綱經》中者」（第 16 冊，

頁 362），這是把「十無記」全部納入《梵網經》六十二見；Bodhi 的譯解則是

「十無記」與《梵網經》六十二見分立，而 Bodhi[1978]，7 也引述本經，但把

薩迦耶見譯成 personality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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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問：尊者！云何為身見？ 

答言：長者！愚癡無聞凡夫，見色是我，色異我，色中我，

我中色。 

受、想、行、識見是我，識異我，我中識，識中我。長者！

是名身見」（大正 2，頁 151 上－中）。  

 
在《雜含》第 109 經、第 296 經與第 306 經，可以看到與第

570 經旨趣相同的教說，而第 570 經說，我見等「一切皆以身見

為本」，就此而論，《相應部》〈質多相應〉第 3 經所要表達的，

其實一樣，而《相應部》的經文引述《長部》的《梵網經》，是

非常特殊的作法88，為什麼要提及六十二見趣與薩迦耶見（有身

見）的關係？此處可先引兩段《大毘婆沙論》對有身見的描述： 
 
「有身見結是六十二見趣根本。諸見趣，是餘煩惱根本；餘

煩惱，是業根本；諸業，是異熟果根本；依異熟果，一切善、

不善、無記法，皆得生長。戒禁取結，能起種種無義苦行；

疑結，能使有情疑前際、疑後際、疑前後際」 
（卷 46，大正 27，頁 238 中－下）； 
「有身見，是六十二見趣根本；見趣，是餘煩惱根本；諸餘

煩惱，是業根本；諸業，復是異熟根本；依止異熟，生長一

切善、不善、無記法，由此輪轉生死無窮」（卷 79，大正 27，

頁 406 下）。 

                                                 
88 《雜含》第 52 經說：《鬱低迦修多羅》，如《增一阿含經》「四法」中說（大

正 2，頁 12 下），但這部《鬱低迦修多羅》，在別部所誦《增壹阿含經》，或《增

支》，均未見此經（印順法師[1983]，上，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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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迦耶見（有身見）在解脫生死流轉，有樞紐的地位。《梵

網經》的要旨，原本是針對外道沙門婆羅門而說，「初明一般人

但見佛法僧的瑣細卑近事項──戒，而或讚或毀，這是不足以讚

毀佛法的。所以在敘述卑近的戒法後，廣明如來自證的甚深微妙

法（「大法光明」）。這就是超越世間，有關過去的十八妄說，有

關未來的四十四妄說──六十二異見，而得真實的寂滅。網羅當

時的一切異見，而顯示佛法的深妙──智證寂滅」（印順法師

[1971]，579），如果說六十二見趣是以有身見為根本，這一些「見

趣」，已不單是針對特定的外道，而是泛指眾生未能解脫的原因。

《大毘婆沙論》、《瑜伽師地論》、《大智度論》多次觸及此一問題，

應是著眼於此，《相應部》〈質多相應〉第 3 經也是反映此一傾向。 
 
§ 9.8.這些問題所說的「世間」（loka），究竟是什麼？ 

《雜含》第 230 經有這樣的設問「所謂『世間』者，云何名

世間？」，經文說： 
 
「謂眼，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

樂、不苦不樂。耳……。鼻……。舌……。身……。意，法，

意識，意觸，意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

是名世間」。（大正 2，頁 56 上－中）。 
 

內六處、外六處，以及因這些活動而產生的苦、樂等，都是

世間。同樣的設問，《雜含》第 231 經有不同的表述：「危脆敗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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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名世間」89。「云何危脆敗壞？」「眼是危脆敗壞法，若色，眼

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彼一

切亦是危脆敗壞。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是說危脆敗

壞法，名為世間」（大正 2，頁 56 中）。 

《瑜伽師地論》對此經文的解釋是：「二世間：一、有情世

                                                 
89 依《相應部》〈六處相應〉第 82 經所述，這句話是 lujjatI ti kho bhikkhu tasmA 

loko ti vuccati.，也就是 loka（世間）源自 lujjati。對此，Bodhi（[2000]，1405，

note 45）說：這是為了活潑的引導、教學（playful didactic attempt）。另外，Bodhi

（[2000]，1085，note 186）在譯解《相應部》〈蘊相應〉第 94 經的 lokadhamma

（世間法）時，引用注解家的意見：「五蘊之所以稱作『世間法』，是因為其性

質上會分解破壞（lujjanasabhAvattA）」。Bodhi 認為：文義上，不能接受這樣的字

源解說，這是為了觀機逗教（The etymology cannot be accepted literally but serves 

a pedagogic purpose）。Lamotte（[1980]，2367－2070 注解部分；英譯本 p.1964

－1966）引用更多的例證來說明，稱這是「古傳的想像式字源學解說」（une 

étymologie fantaisiste, de date ancienne）（an imaginary etymology of ancient 

date）。現代學人依其所學，對古代的文獻做如此的評論，固有所本，但我們可

以「想像」：在什麼情境之下，釋尊提出這樣的詮釋，而其對談者（當機者）為

何能「心領神會」這種「想像」？參看 Norman（[1997]，161）：在西方的語言

學（in western philology），我們傾向於認為：字源的問題應該只有一個正確的

答案。在印度，卻習於在任何一個語詞或片語，看到一種以上的意義，即所謂

的 ZleSa。所以我們是這樣說：其意義是「此或彼」（either this or that）；但印度

的注解家經常說其意義是「此與彼」（this and that）。他們提出的解說，有時包

括我們認為正確的字源，有時在我們看來，則完全都不正確。這一些並不是意

在如西方形式的字源學（intended as western-style etymologies），反而是有其宗

教，甚至是玄秘的的意趣。又參《大毘婆沙論》卷 97，大 27，p.502-503 關於

「世俗」的引述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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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二、器世間。其器世間，為火災等之所壞滅；有情世間，剎

那剎那，各各內身任運壞滅」（大正 30，頁 812 上）。 

但經論解釋者提出更進一步的分類，如《出曜經》說90： 
 
「夫言世界，皆有三義：一者、陰世；二者、器世；三者、

眾生世。陰世者，所謂五盛陰是。器世者，三千大千剎土是。

眾生世者，謂有形之類乃至四生，皆名眾生世」。 

 
前引《雜含》第 230 經，是以六處（內外六處）來說明世間，

《出曜經》說的「陰世者，所謂五盛陰」，是以五蘊為世間。 
《雜含》第 1307 經的說法：「何等為世間？謂五受陰。何等

為五？色受陰，受受陰，想受陰，行受陰，識受陰，是名世間」

（大正 2，頁 359 上）。不管是五蘊，還是六處（十二處），都是

以有情身心和合的生命，而且偏向於有情個體，稱之為世間。 

 但《出曜經》說的三種世間（世界），有何意義？ 
在《相應部》〈蘊相應〉第 94 經，釋尊開示的要點有三91： 
 
一、「我不與世間諍，世間與我諍」；「法語者不與世間任何

人諍」；「世間之智者不許有於色是常、恒、永住、而有不變易之

法，我亦言無。受……想……行……識，世間之智者不許有於識

                                                 
90 大正 4，頁 685 上，又見頁 704 下、頁 717 上、頁 737 上、頁 742 中。 
91 Bodhi[2000]，949－950；《漢譯南傳》，第 15 冊，頁 196－頁 198。參較《雜

含》第 37 經、第 38 經，大正 2，頁 8 中－下，但《雜含》第 37 經、第 38 經

並未看到如來出生於世間的「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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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常、恒、永住、而有不變易之法，我亦言無」； 
二、「色（受想行識）是世間之世間法。如來現等覺現觀於

此，而說現等覺現觀、示教、立說、開顯、分別、顯發」；「如來

如是說、示教、立說、開顯、分別、顯發，而有不知、不見者」。

「我於此不知不見之愚癡、盲闇、無眼之凡夫能如之何！」 
三、「譬如優缽羅、缽曇摩、分陀利華，生於水中，長於水

中，由水顯現而不為所染而立。如是如來生於世間，長於世間，

勝於世間，而不染於世間而住」。 
 
針對此經文，Bodhi（[2000]，1085，note 187）引注解書的

意見說：「我不與世間諍，世間與我諍」，是指眾生世間（sattaloka；

the world of beings）。「世間之世間法」（lokadhamma）是指行世

間（saGkhAraloka；the world of formation）。「如來生於世間」是

指地理空間世間（okAsaloka；the geographic world）。但此處把

「（蓮）花喻」理解成「地理空間世間」，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見

下文 § 12.6.的討論）。 
《雜含》第 233 經說：「我今當說世間，世間集，世間滅，

世間滅道跡」；「云何為世間？謂六內入處」。就此而論，「相對應」

的《相應部》〈因緣相應〉第 44 經，行文比較繁複，而且偏向於

內六處與外六處的互動（就此而言，比較接近本小節開頭所引之

《雜含》第 230 經），Bodhi（[2000]，763，note 124）引注解書

的意見說：這是指行世間（saGkhAraloka）。 
 這樣看來，巴利語注解書所說的「行世間」（saGkhAraloka），

兼指五蘊、六處所所涉的「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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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傳《清淨道論》也說三種世間92，可看出「世間」的種種

意義： 
 
「有三世間：行世間，有情世間，空間世間。 
此中說的「一世間：即一切有情依食而住」的地方，當知為

『行世間』。 
說到「世間常住或非常住」的地方為『有情世間』。 

「日月的運行，光明所照的地方，這樣一千倍的世間，是你

的威力所及」在這裡是說的『空間世間』」（葉均[2005]，201

－202）。 
 
《大智度論》則或說二種世間，或說三種世間93，而在解釋

《大品經》「神及世間常，是事實，餘妄語」之類的經文時，《大

智度論》則說：「神及世間者，世間有三種：一者、五眾世間；

二者、眾生世間；三者、國土世間。此中，說二種世間：五眾世

間，國土世間」（大正 25，頁 546 中－下）。 
 
§ 9.9.關於「世間有邊？世間無邊？」。在《雜含》第 234

經94，釋尊簡單的說：「我不說『有人行到世界邊者』，我亦不說

                                                 
92 Bodhi[2000]，1085，note 187 在解說《相應部》〈蘊相應〉第 94 經時，引用

注解書的意見，而例示經文中那一些是眾生世間（sattaloka，有情世間），行世

間（saGkhAraloka），空間世間（akAsaloka），可供參考。 
93 大正 25，頁 239 中，頁 402 上，頁 546 中－下。 
94 大正 2，頁 56 下－頁 57 上；參看《相應部》〈六處相應〉第 116 經（Bodhi[2000]，

1188－1190；《漢譯南傳》，16 冊，頁 125－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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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到世界邊而究竟苦邊者』」，但沒有加以解釋，就「入室坐

禪」。眾比丘經過商討後，決定請阿難「廣說其義」。 
阿難加以解說，最後還說了偈頌： 
 
「若世間，世間名，世間覺，世間言辭，世間語說，此等皆

入世間數」；  
「眼是世間，世間名，世間覺，世間言辭，世間語說，是等

悉入世間數。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 
「多聞聖弟子，於六入處集、滅、味、患、離如實知，是名

聖弟子到世界邊，知世間，世間所重，度世間」； 
「非是遊步者，能到世界邊；不到世界邊，不能免眾苦。 
是故牟尼尊，名知世間者，能到世界邊，諸梵行已立」。 
 （大正 2，頁 56 下－頁 57 上） 
 
「眼是世間」，乃至於「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

是重述前引《雜含》第 230 經的說法；至於「世間名，世間覺，

世間言辭，世間語說」，則是關於世間的知覺理會，言辭語說，

都可說是「世間」；而對於「六入處集、滅、味、患、離如實知」，

就是「到世界邊」、「度世間」。換句話說，這是生死已盡的解脫，

也就是釋尊說「行到世界邊而究竟苦邊者」的正面表述。 

釋尊所說的「我亦不說『不行到世界邊而究竟苦邊者』」，是

否定的否定：釋尊並不主張：不到「世界邊」而可以解脫生死。

另一句話「有人行到世界邊」，是指有人走到（到達，抵達）空

間世間（國土世間，器世間）的盡頭。這二句話要合併觀察，才

能突顯二者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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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看來，《雜含》第 234 經說到了三種世間： 
「世間名，世間覺，世間言辭，世間語說」是有情世間（眾

生世間）。 
「眼是世間」，乃至於「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

是指「六處世間」（或陰世間、五眾世間），「行到世界邊而究竟

苦邊」，也是如此。 
「我不說『有人行到世界邊者』」，則說國土世間（器世間）。 
空間世間（國土世間，器世間）是否有盡頭？能否到達世界

的邊界？《雜含》第 1307 經（大正 2，頁 359 上─中）所說赤馬

天子的事緣，有非常生動的描述，可供參考
95
。 

梵語 anta（巴利語同），在漢譯佛典可看到：至、末、盡、

際、邊、邊際、後、後際、近、面。這些用例，可以讓有邊、無

邊的內容，更多樣化。 
例如《雜含》第 385 經說，比丘對於「苦聖諦已知，已解；

於苦集聖諦已知，已斷；於苦滅聖諦已知，已證，於苦滅道跡聖

諦已知，已修」，這樣就是「比丘邊際，究竟邊際，離垢邊際，

梵行已終，純一清白，名為上士」（大正 2，頁 104 下），而現世

證得阿羅漢的修行者，既然生已盡，不受後有，這就是「最後身」

（antima-deha），也有譯成「後邊身」96。 

                                                 
95 另見《增含》〈馬血天子問八政品〉，大正 2，頁 756 上；《別雜》第 306 經，

大正 2，頁 477 中－下；南傳〈天子相應〉第 26 經（Bodhi[2000]，157－158；

《漢譯南傳》，第 13 冊，頁 111－頁 112）【Bodhi[2000]，1413，note 96 認為：

〈六處相應〉第 116 經也許可看成是本經的注解】；《增支》四集 45 經、46 經

（《漢譯南傳》，第 20 冊，頁 84－頁 88）。 
96 參《雜含》第 581 經、582 經（大正 2，頁 154 中－下）；《相應部》〈諸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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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再舉一例。《增支》三集 80 經說到：如來的聲音究

竟可以達到何處？有那些世界的人可以聽到？理論上，這涉及佛

陀論（佛陀的殊勝）以及佛教的宇宙論。經文由此解釋了什麼是

「三千大千世界」97，而「如來（佛陀）若希望，則所發之音聲，

可令三千大千世界得知，或復希望，可令更遠者得知」。如果願

意的話，佛陀可以讓三千大千世界以外的人聽到；那麼，究竟最

遠可以到達怎樣的程度？ 
《大智度論》提及：目犍連「欲知佛聲近遠，即時以己神足

力，去無量千萬億佛世界」，停下來之後，卻是「聞佛音聲，如

近不異」。目犍連見到了所到世界的佛陀，雙方寒喧之後，佛陀

說「汝尋佛聲，過無量億劫，不能得其邊際」98。那麼，佛陀的

聲音所能達到的地方，是否有「邊際」呢99？ 
 
大乘佛教主張：現在同時多佛（「（現在）十方佛」），而每一

                                                                                                        
應〉第 25 經（Bodhi[2000]，102；《漢譯南傳》13 冊，頁 19－20） 
97 《雜含》第 424 經、第 425 經、426 經說的就是「三千大千世界」，而「此千

世界，中間闇冥，日月光照，有大德力，而彼不見。其有眾生，生彼中者，不

見自身分」，這些日月光明所不及的地方，可能就是這些構成的「小世界」之間

的接壤處所，是否為「邊際」呢？ 
98 《大智度論》（卷 10），大正 25，頁 127 下－頁 128 上；參 Lamotte[1944]，

560－561 及其注解。《大智度論》所引的事緣，見《大寶積經》，大正 11，頁

56 下－頁 57 上；《如來不思議祕密大乘經》（T 312），大正 11，頁 720 下－頁

721 中 
99 《大智度論》（卷 30）則說：「菩薩音聲有恒河沙等之數，佛音聲所到無有限

數，如《密跡經中所》說；目連試佛音聲極至西方，猶聞佛音若如對面」，並對

佛陀聲音的性質，略有討論（大正 25，頁 28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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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佛陀各有其佛國土（佛剎）（buddhakSetra；buddhakhetta），現

在同時多佛有無量無數，佛剎當然也是無量無數，所以目犍連欲

「尋佛聲，過無量億劫，不能得其邊際」。 

在聲聞佛法，依《中含》第 181《多界經》所說100：「若世中

有二如來者，終無是處；若世中有一如來者，必有是處」。其中

的「世」，是指「一個世間」（ekasmin lokadhAtu）（「一世中無二

如來」，在《中部》第 115《多界經》的相關部分，Bhikkhu Ñanamoli 
& Bhikkhu Bodhi（[1995]，925）的譯文是：It is impossible, it cannot 
happen that two Accomplished Ones, Fully Enlightened Ones, could 
arise contemporaneously in one world-system.）。 

大乘的「（現在）十方佛」，與聲聞佛法的「一世無二佛」，

可說是大乘與聲聞思想的重要標記101。 
那麼，什麼是「一個世間」（ekasmin lokadhAtu）（one 

world-system）？ 
《清淨道論》說到三種佛剎土（buddhakhetta）： 

 

「佛的剎土有三種：誕生剎土（jatikhetta）、威令剎土

（anakhetta）、境界剎土（visayakhetta）： 

「誕生剎土」──是如來入胎等時所震動的一萬輪圍世間。 

 

                                                 
100 大正 1，頁 724 上；《中部》第 115《多界經》（Bhikkhu Ñanamoli & Bhikkhu 

Bodhi[1995]，925；《漢譯南傳》，第 12 冊，頁 45）。 
101 參看說一切有部《施設論》，大正 26，頁 512 上；《大智度論》，大正 25，頁

93 中－下、頁 124 中－頁 125 中；《攝大乘論釋》（T 1597），大正 31，頁 378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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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令剎土」──是百千俱胝的輪圍世間，是他的寶經、蘊

護咒、幢頂護咒、稻竿護咒、孔雀護咒等的護咒威力所能保

護的。 

「境界剎土」──是無邊無量的世間。 

或說「以願望為限」，這便是說，如來所願望之處都能知道。 

如是在這三種佛的剎土中，（壞劫是）一威令剎土的滅亡。 

在它滅亡時，則誕生剎土亦必滅亡。因為它們滅亡必同時滅

亡，成立亦必同時成立之故」（葉均[2005]，414）。 
 
《清淨道論》說，在世界成住壞空的「輪迴」裡，威令剎土、

誕生剎土都會滅亡，但境界佛土呢？這「無邊無量的世間」，究

竟存在的狀態如何？ 

《大智度論》認為，《多界經》的說法是「方便說，非實義」；

該經「雖言世無二佛俱出，不言一切十方世界」；「《多持經》中，

一時一世界無二佛，不言『十方無佛』」。也就是，《大智度論》

基本上尊重《多界經》的說法：「一時一世界無二佛」，但世界是

無量無數，而《多界經》並沒有否認「十方世界的十方佛」！在

這樣的思考之下，《大智度論》主張「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

名為三千大千世界。如是十方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是名為一

佛世界」。 
《增支》三集 80 經說，佛陀一發聲，如果佛陀願意的話，

在「三千大千世界」之外，也可以聽到。 
按照《大智度論》的定義，一個佛世界有「十方恒河沙等」

的「三千大千世界」；按照這個定義，《增支》三集 80 經所說的

『在「三千大千世界」之外，也可以聽到』，其實還是在其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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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之中，而「三千大千世界之外」，究何所指？      
「恒河沙等」究竟有多少？《大智度論》的說是102： 
 
「問曰：恒河中沙為有幾許？ 
答曰：一切算數所不能知，唯有佛及法身菩薩能知其數。佛

及法身菩薩，一切閻浮提中，微塵生滅多少皆能數知，何況

恒河沙！」  
 
這樣一來，由「十方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所構成的「一

佛世界」，其範圍究竟如何，不像「三千大千世界」可得說明，

就一般人而言，這問題只能「停止判斷」103。在概念上，聲聞佛

法應該也可以有相同的結論，先看《大毘婆沙論》的兩段論文： 
 
「問：聲聞獨覺及佛天眼，能見幾世界色？ 

答：聲聞天眼不作加行，見小千界。若作加行，見中千界。 

獨覺天眼不作加行，見中千界。若作加行，見大千界。 

世尊天眼不作加行，見大千界。若作加行，能見無量無邊世

界。 

                                                 
102 大正 25，頁 114 上。《大智度論》是以「能知者」的能力來認定是否無量無

數，又見大正 25，頁 106 下、頁 210 下－頁 211 上。但《大智度論》也說：復

次說如恒河沙者，是無邊無量數（大正 25，頁 279 下）。 
103 依《增含》所傳，目犍連應釋尊的要求，證明自己「神通廣大」，「即於如來

前沒不現，往詣東方七恒河沙佛土，有佛名奇光如來」（大正 2，頁 709 下－頁

710 上），這是聲聞佛典提及他方佛世界的例子，而其與釋尊佛土的距離是「東

方七恒河沙」，此處的「恒河沙」似乎又變成可數名詞。 

關於《阿含經》與《尼柯耶》的對讀   231 
 
 

如天眼通，天耳通等亦爾」（卷 150，大正 28，頁 767 中）； 

 
「問：隨依何靜慮發神境通，能至何處？ 

答：依初靜慮發者，能至梵世，乃至依第四靜慮發者能至廣

果，或色究竟。 

聲聞不作意，傍極小千世界；作意，極中千世界。 

獨覺不作意，極中千世界；作意，極大千世界。 

佛不作意，極大千世界；作意，能極無邊世界。 

如神境通，四通亦爾」（卷 186，大正 28，頁 934 下－頁 935

上）。 
 
佛陀的天眼，可以看到「無量無邊世界」，佛陀的「神境通」，

能夠到達「無邊世界」，而佛的境界不可思議，「無邊世界」怎能

擬想其邊界104？ 
 
§ 9.11.這樣看來，即使在《阿含經》、《尼柯耶》，對於「世

間無常」的問題，不管在形式或內容來說，都有相當多樣化的表

述。 
「無記」，是此類問題常見的處理方式，所以有「十四無記

事」（十四難）這樣的用語。 

                                                 
104 參看《大毘婆沙論》：問：名，為有邊際不？有作是說：名無邊際，法無邊

故，於一一法有多名故。復有說者：名有邊際，唯佛能知，餘無知者。以佛能

知名邊際，故名一切智。有說：佛及獨覺知名邊際，餘不能知。有說：佛及獨

覺，到彼岸聲聞知名邊際，餘不能知。評曰：初說為善，唯佛能知名之邊際，

餘皆無有一切智故（卷 15，大正 27，頁 7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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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雜含》第 961 經所傳105，婆蹉種出家者來請教釋尊：「云

何，瞿曇！為有我耶？」這樣的問題問了三次，但釋尊都是「默

然不答」，這就是「佛陀的默然」；因為在這樣的敘述上，佛陀與

婆蹉種出家者完全沒有「對話」，所以藉由阿難的請問，釋尊才

開示為什麼不回答。此一類型的「問答」，才是真正的「捨置記」
106。 

在《長含》第 28《布吒婆樓經》107，釋尊主動說：我不記說

「世間有常，乃至如來非終非不終」等問題，因為這一些「不與

義合，不與法合，非梵行，非無欲，非無為，非寂滅，非止息，

非正覺，非沙門，非泥洹，是故不記」，釋尊要說明的是四聖諦，

因為「此是義合，法合，梵行初首，無欲，無為，寂滅，止息，

正覺，沙門，泥洹，是故我記」。  
   《雜含》第 407 經要求比丘「慎莫思惟世間思惟」，緊接的《雜

含》第 408 經，則因眾比丘討論「世間有常」等十四無記，釋尊

加以勸阻，因為「如此論者，非義饒益，非法饒益，非梵行饒益，

非智，非正覺，非正向涅槃」108。  

                                                 
105 大正 2，頁 245 中；《相應部》〈無記說相應〉第 10 經（Bodhi[2000]，1393

－1394；《漢譯南傳》17 冊，頁 108－110）。 
106 參看《大毘婆沙論》（卷 15）所傳：迦濕彌羅國的筏素羅阿羅漢，以「默然

而住」來折服辯論的對手（大正 27，頁 76 下－頁 77 上）。 
107 大正 1，頁 111 上；《長部》第 9《布吒婆樓經》（《漢譯南傳》6 冊，頁 203

－205；Walshe[1995]，164－165。） 
108 大正 2，頁 108 下－頁 109 中；參見《相應部》〈諦相應〉第 41 經（Bodhi[2000]，

1864－1865；《漢譯南傳》18 冊，頁 347－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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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雜含》第 965 經109，則只問及：世有邊耶？世無邊耶？

有邊無邊耶？非有邊非無邊耶？釋尊明白的說「此是無記」，對

談者進一步問：那麼「瞿曇！於何等法而可記說？」釋尊答：「知

者，智者，我為諸弟子而記說道，令正盡苦，究竟苦邊」。 
    在《中含》第 221《箭喻經》110，釋尊則說了著名的「箭喻」。 

這一些用例，以不同的用語，說明釋尊為什麼不記說這些問

題，其用意在顯示：「世間無常」等問題，與解脫沒有關係，不

值得虛耗費時。 
 
§ 9.12.依前文的討論（本文 § 9.2.），對於「如來死後為

有耶？」等問題，以「無記」來回達，不一定正確，而《長含》

第 21《梵動經》也列出所謂的「我及世間常存」等外道諸見趣，

並解釋這些見解可能的原因（本文 § 9.7.）。 
在《雜含》第 168 經，釋尊主動開示：「何所有故？何所起？

何所繫著？何所見我？令諸眾生作如是見，如是說：我世間常，

世間無常，世間常無常，世間非常非無常。世有邊，世無邊，世

有邊無邊，世非有邊非無邊。命即是身，命異身異。如來死後有，

如來死後無，如來死後有無，如來死後非有非無」。經文接著說：

「比丘白佛：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如是廣說，次第如上

三經」（大正 2，頁 45 中）。 

釋尊在說法的時候，當然不會說「如是廣說，次第如上三經」

                                                 
109 大正 2，頁 247 下－頁 248 上；《別雜》第 199 經，大正 2，頁 477 中－下；

《增支》十集 95 經（《漢譯南傳》，25 冊，頁 93－96） 
110 大正 1，頁 804 上－頁 805 下；《中部》第 63《摩羅迦小經》（Bhikkhu Ñanamoli 

& Bhikkhu Bodhi[1995]，533－536；《漢譯南傳》10 冊，頁 18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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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話，這是經典集出者（或編輯者）的用語。經文說的「次

第如上三經」，很可能指《雜含》第 133 經，第 134 經，第 135

經等三經，或是指第 139 經，第 140 經，第 141 經等三經。 

依印順法師的條理（[1983]，下，495－511），《雜含》第 133
經─第 171 經是〈見相應〉，這一些經文的開頭都是以「何所有

故？何所起？何所繫著？何所見我？」為引子，然後標示所要處

理的問題。大體而言，《雜含》第 133 經─第 148 經開示有情眾

生生死流轉的原因與狀態：如第 133 經問的是「何所有故？何所

起？何所繫著？何所見我？令眾生無明所蓋，愛繫其首，長道驅

馳，生死輪迴，生死流轉，不知本際」；第 133 經則問「令世八

法世間轉」。《雜含》第 149 經─第 171 經是檢討各種不同的「邪

見」。 
《雜含》〈見相應〉所要處理的，雖然是形色各異的問題，

但處理的方法完全一樣：每一問題都以三經來說明，「如是廣說，

次第如上三經」，而從經文的敘述，可知這三經的差別很小。 
從《雜含》〈見相應〉的結構看來，這是佛法類集化，模組

化思考的成果。 
《雜含》〈見相應〉所見的種種「邪見」，有相當的部分，可

見諸《發智論》的〈見蘊〉〈見納息〉，而《大毘婆沙論》則給予

大略的解說111。在佛教來說，這一些問題，不管是對內教學，還

是對外論議交涉，都有其重要性。 

                                                 
111 《發智論》（卷 20），大正 26，頁 1027 中－頁 1029 中；《大毘婆沙論》（卷

198－卷 200），大正 27，頁 987 下以下。依印順法師（[1968]，112－116；209

－214），《發智論》的作者迦旃延尼子是西元前 150 年左右之人，而《大毘婆沙

論》約於西元 150 年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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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傳《相應部》24〈見相應〉也是處理種種見解，而且更注

重在「邪見」，每一經的開頭都是：「因有何？由取於何？由現貪

於何？而起如是之見」。現代所看到的〈見相應〉分成四品，計

96 經，第一品是〈預流品〉（Sotapattivaggo）有 18 經，討論了「十

無記」與另外八種「邪見」；第二品至第四品，沒有特殊名稱，

各有 26 經，除了重述第一品的內容外，加進一些新的成素，特

別是，第四品每一經的結尾都是說：比丘在適當的思惟觀察之

後，可以生「厭」；然後「厭」→「離欲」→「解脫」→「解脫

知見」：「〔自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

有」（參本文 § 8.5.的「簡式修道次第」），第四品很可能可以稱作

是〈阿羅漢品〉？ 

南傳《相應部》24〈見相應〉也是模組化，類型化思考的成

果，但是與《雜含》〈見相應〉對照來看，兩者的結構，經文的

實質內容，乃至呈現的方式，卻是各異其趣。 
 
§ 9.13.依印順法師的條理（[1983]，下，649－660），《雜

含》第 957 經－964 經是〈婆蹉出家相應〉（印順法師將之開為九

經），除第 964 經以外，都是在敘述「十四無記」的問題。而《別

雜》第 190 經─第 198 經等九經，與此相當，加上《別雜》此一

部分的攝頌說：「身命及目連，希有、迦旃延，未曾有、有我，

見及於愚癡，犢子所出家」（大正 2，頁 447 中），可見這些經文

確實被編在一起。 
《雜含》第 957 經－964 經的〈婆蹉出家相應〉，其內容分別

可見諸南傳《相應部》44〈無記說相應〉第 7 經－第 11 經，《中

部》第 72《婆蹉衢多（火）喻》，《中部》第 73《婆蹉衢多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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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於南傳《相應部》33〈婆蹉種相應〉。 
就此而言，《雜含》與《相應部》在這一部分的「編輯」理

念，應該有所不同。 
特別是，印順法師認為：《雜含》第 963 經「相當」於南傳

《相應部》33〈婆蹉種相應〉全部，這一點應予補充說明。 
《雜含》第 963 經說的是「十四無記」，而其敘述的方式為：

「彼云何無知故，作如是見，如是說：「世間常，此是真實，餘

則虛妄。世間無常，世間常無常，世間非常非無常？」等等。釋

尊的回答是「於色無知故，作如是見，如是說：世間常，此是真

實，餘則虛妄，乃至非有非無後死」。除了「於色無知」外，還

有「於受，想，行，識無知」，合起來說就是「於五蘊無知」；相

反的，如果「知五蘊」，就不會說「世間常，此是真實，餘則虛

妄」等等。 
     除了「不知、知」以外，不見、見；不識、識；不斷、斷；

不觀、觀；不察、察；不覺、覺（五蘊），也是如此。 
《雜含》第 963 經只有一經，而南傳《相應部》33〈婆蹉種

相應〉開為 55 經，談的是「十無記」。第 1 經是說：因為對於色、

色集、色滅、色滅之道「不知」，而生起「十無記」；第 2 經是說：

因為對於受、受集、受滅、受滅之道「不知」，而生起「十無記」。 
就這樣，對於五蘊，五蘊集，五蘊滅，五蘊滅之道的「不知」，

而生起「十無記」（第 1 經－第 5 經）。除了 01「不知」（abbana），

還可說：02 無見（adassana）、03 不現觀（anabhisamaya）、04 不

了悟（ananubodha）、05 不通達（appativedha）、06 不等觀

（asallakkhana）、07 不隨觀（anupalakkhana）、08 不近觀

（appaccupalakkhana）、09 不等察（asamapekkhana）、10 不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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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accupekkhana）、11 不現見（appaccakkhakamma）。也就是

說，共有 11 組對「五蘊，五蘊集，五蘊滅，五蘊滅之道」不正

確的認知（所以 5×11＝55 經）。 
南傳《相應部》33〈婆蹉種相應〉可說是模組化，類型化思

考的絕佳例證，而此處可看出，現在所看到的《雜含》與《相應

部》此一部分，很可能是依據不同的理念集出112。 
 
§ 9.14.在《雜含》第 1164 經，因為對釋尊在〈波羅延〉〈低

舍彌德勒所問〉的開示，有不同的看法，眾比丘各自說明「中道」

理解，這些不同解說，獲得釋尊的「印可」（本文 § 9.1.）。 
在舍利弗的身上，可看到「多元異音（聲）」極端的事例。 
依《雜含》第 345 經所傳：釋尊引用〈波羅延耶〉〈阿逸多

所問〉的頌文，而主動問舍利弗此一頌文的意思；問了三次，舍

利弗似乎無法領會，只是保持「默然」。最後，釋尊給予一點提

示，舍利弗被點破之後，即與釋尊進行法義對談。接著，釋尊「入

室坐禪」。舍利弗告訴在場的眾比丘說113： 
 

                                                 
112 《雜含》第 963 經，形式上「相當」於《相應部》33〈婆蹉種相應〉全部，

究竟是一經開展為 55 經？或是 55 經約簡為一經？或根本是各自獨立的發展？

也許有仁智之見。《雜含》第 883 經，相當於《相應部》34〈禪定相應〉；《雜含》

第 890 經相於《相應部》43〈無為相應〉；《雜含》第 891 經相當於《相應部》

13〈現觀相應〉，甚至於《雜含》第 490 經可說相當於《相應部》38〈閻浮車相

應〉、第 39〈沙門出家相應〉！ 
113 《雜含》第 345 經，大正 2，頁 95 中－下；《相應部》〈因緣相應〉第 31 經

（Bodhi[2000]，566－567；《漢譯南傳》14 冊，頁 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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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尊！我不能辯世尊初問，是故我默念住。 

世尊須臾復為作發喜問，我即開解如此之義。 

正使世尊一日一夜，乃至七夜，異句、異味問斯義者，我亦

悉能，乃至七夜，以異句、異味而解說之」。  
 
    《中含》第 23《智經》所討論的是不同的教法，但也有相

同的場景，與其「相當」的〈因緣相應〉第 32 經，Bodhi（[20002，

570）譯成：If the Blessed One were to question me about this matter 
with various terms and with various methods for a whole day, for a 
whole day I would be able to answer him with various terms and 
with various methods. If he were to question me about this matter 
with various terms and with various methods for a whole night, for a 
day and night, for two days and nights, for three, four, five, six, or 
seven days and nights－for seven days and nights, I would be able to 
answer him with various terms and with various methods. 

不管是《雜含》第 345 經，或是《中含》第 23《智經》，都

有人質疑舍利弗這樣的「自我表白」，於是求教於釋尊。釋尊肯

定舍利弗確有這樣的能力，因為他已經「善入法界」114。 
舍利弗「善入法界」，在釋尊弟子中，被讚為智慧第一，善

                                                 
114 《瑜伽師地論》〈攝事分〉在抉擇本經時說：等說一切事法增上名、句、文

身，名為法界；諸有獲得無礙解故，名、句、文身隨欲自在，是故說名善達法

界（大正 30，頁 834 下；參印順法師[1983]，中 53－55）。〈因緣相應〉第 32

經作：“Sa hi, bhikkhu, Sariputtassa dhammadhatu suppatividdha（Bodhi[2000]，571

譯作：Bhikkhu, the Venerable Sariputtas has thoroughly penetrated that element of 

the Dh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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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說法115，但這種針對「異句、異味」來發問，能以「異句、異

味而解說」，不是只有舍利弗。《大智度論》就說
116

： 
 
「於四無所畏有分者，如佛說弟子中能師子吼，第一賓徒羅

叵羅埵逝；舍利弗亦自誓言，我七日七夜，能演暢一義，

令無窮盡。 

 四分別慧，諸阿羅漢：舍利弗、目犍連、富樓那、阿難、

迦旃延等，亦知是義、名字、語言、樂說」。 
 
在四無所畏（vaiZAradya），四無礙智（pratisaMvid）的脈絡

之下，阿羅漢可能具有「異句、異味而解說」的特殊能力，這與

《雜含》第 464 經的「大師及諸弟子皆悉同法，同句，同義，同

味」（本文 § 8.1.），形成強烈的對比。雖然「善入法界」不是大

多數人所能成就，但這畢竟顯示「差別解說」的可能性。 
 

§ 9.15.質多羅長者的說法能力，也可供參考。依《雜含》

第 566 經所傳117，那伽達多比丘說了這樣的詩頌：「枝青以白覆，

                                                 
115 參看向智尊者[1999]，50－52。 
116 《大智度論》在不同的脈絡之下，三次引用《雜含》第 345 經，並一度稱本

經是《雜阿含．舍利弗師子吼經》（大正 25，頁 82 下、頁 247 中、頁 298 上）；

參看 Lamotte[1944]，220，note 1；Lamotte[1970]，1630，note 2；Lamotte[1980]，

2192-2195 注解部分（此處列出《雜含》第 345 經的梵語本，並略作評析；英譯

本 1809，note 43 esq.） 
117 大正 2，頁 149 上－下；《相應部》41〈質多相應〉第 5 經（Bodhi[2000]，

1320－1322；《漢譯南傳》16 冊，頁 368－370），但其請問者是 KAmab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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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輻轉之車，離結觀察來，斷流不復縛」，而請問「長者！此偈

有何義？」質多羅居士先確認這是釋尊所開示的詩頌，然後說：

尊者！須臾默然，我當思惟此義」；在「須臾默然思惟」之後，

質多羅居士解說這一詩頌的法義。 

那伽達多比丘接著問：「此義汝先聞耶？」； 

質多羅居士答言：「不聞」！  

那伽達多比丘讚歎質多羅居士：汝得善利，於此甚深佛法，賢聖

慧眼得入」。 此處所談的詩頌出自《自說經》（Udana）118，質多

羅居士先前沒有聽過，究竟是「孤陋寡聞」？或是還沒廣為流傳？

尚未結集成篇？但質多羅在短暫思考之後，就能提出解說，除了

顯示質多羅本身深入佛法之外，也意味著對這種「略說其義」的

詩頌，有「廣解其義」的必要，且可能呈現「多元異音（聲）」。 

《雜含》第 567 經則例示另一種情境119，對談者也是那伽達

多與質多羅。那伽達多問的是：無量心三昧，無相心三昧，無所

有心三昧，空心三昧這四種三昧，究竟是「種種義，故種種名」

（意義不同，名稱也不同）？還是「為一義，有種種名」（意義

相同，而名稱不一樣）？ 

同樣的，質多羅長者還是先確定：「此諸三昧為世尊所說？

為尊者自意說耶？」然後說「聽我小思惟此義，然後當答」。 

印順法師認為120：「在定慧的修習中，所有的方便不一，隨

                                                 
118 依 Bodhi[2000]，1442，note 296 所述（此處所引述注解家的解釋，可供參考）；

《漢譯南傳》26 冊，頁 151。 
119大正 2，頁 149 下－頁 150 上；《相應部》41〈質多相應〉第 7 經（Bodhi[2000]，

1325－1326；《漢譯南傳》16 冊，頁 374－376） 
120 本小節以下的說明，參見印順法師[1985]，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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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想的不同，修習成就，成為種種的定法；這不是偏於定，而是

從定得名。在佛教界類集、分別的學風（本於佛說，經弟子們的

發展，成為阿毘達磨）中，多方面傳出定法，或經過論辯，然後

成為定論。修證者所傳的內容，不但名稱不一，即使名稱相同的，

含義也有淺有深。因為這些名稱，絕大多數是世俗固有的名詞，

『空』也不例外；隨俗立名，加上宏傳者的程度參差，意義也就

難以一致了。這是理解種種定法所必要注意的」。 

《雜含》第 567 經說到：一、名稱不同，意義也就不同，一

共有四種：無量心三昧，無相心三昧，無所有心三昧，空心三昧。

二、名稱雖然不同，而意義可說是一致的，這是指：「謂貪有量；

若無諍者，第一無量。謂貪者是有相，恚，癡者是有相；無諍者，

是無相。貪者是所有，恚．癡者是所有；無諍者，是無所有。復

次，無諍者，空，於貪空，於恚、癡空；常住不變易空，非我，

非我所」。 

在《雜含》第 567 經，是那伽達多與質多羅對談，同樣的問

題，在《相應部》〈質多相應〉第 7 經，是牛達多（Godatta）與

質多（Citta）問答；《大毘婆沙論》也引述到此一問答（大正 27，

頁 542 上），但問答者是瞿達多，也就是牛達多，與《相應部》

相同，反而與《雜含》不合；《中部》第 43《有明大經》也有此

一對談，卻是舍利弗為大拘絺羅說的。而《有明大經》，與《中

含》第 211《大拘絺羅經》「相當」，但沒有這部分的問答。  

就內容來說，《雜含》的四種心三昧，從名稱不同而意義也

不同來說，與《相應部》所說是一致的。但從名稱不同而意義相

同來說，《雜含》的文句，與《相應部》有些出入。 

《雜含》567 經要討論是：無量心三昧，無相心三昧，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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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三昧，空心三昧這四究竟是意義不同，名稱也不同？還是義

相同，而名稱不一樣？而從此處簡短的說明，可以發現有多種的

「相同而不同」、「不同而相同」。 

在形式上，《雜含》第 567 經與《相應部》的對談者，並不

相同；而與《雜含》同屬說一切有部的《大毘婆沙論》，反而與

《相應部》的說法相同；同屬銅鍱部的《相應部》與《中部》第

43《有明大經》，卻有不同的對談者。即使在同一部派，也有岐

異的傳說。 

在內容來說，也可看出同中有異，異中見同。重要的是，這

些不同的說明，都各有其意義。 

 
§ 10.1.〈蘇文〉所探討的《單雜》第 3 經，是以月亮的盈

虧消長，來比喻修行者德行的增長，但從現行可見被認為《單雜》

第 3 經相對應的傳本，發現其中對月亮的描述，有所不同，而這

些差異也許不單純是翻譯過程所造成的（本文 § 4. 1.）。本文因

此進而略為「考掘」佛典所見的「月喻」（本文§ 4. 13.的小結）。 
在「考掘」的過程中，本文以《雜含》第 110 經所傳的〈隨

喜偈〉：「於諸大會中，奉火為其最；闈陀經典中，婆毘諦為最；

人中王為最，諸河海為最；諸星月為最，諸明日為最；十方天人

中，等正覺為最」（本文稱為〈施頌〉），作為討論的起點，說明

了〈施頌〉（本文 § 4. 6.－. 4. 9.），可以與其他詩頌結合，適用於

不同的情境，而其措詞，可能有所不同。 
特別是，同一偈頌（〈施頌〉）在《增含》可看到不同的譯文

（本文 § 4. 8.）；本文因而思考：究竟是譯者所造成的？還是原

文本來就有差異？連帶的，這些文本的現象，讓我們可以思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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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題：釋尊（或是其他的說法者），一定要宣講字句完全同一

的偈頌嗎？ 
為此，本文以《四分律》所見，摩竭國瓶沙王、菴婆羅婆提

女，給孤獨長者，分別用不同的園林，房舍，各類物品，供養釋

尊與「四方僧」。釋尊對於他（她）們的供養說了「咒願」（本文

稱為〈修增福〉），作為例證。摩竭國瓶沙王以「竹園」供養之事

緣，應該只發生一次，《四分律》卻在不同的脈絡之下，傳述此

事緣，而且所見的「咒願」，文句也有差異（本文 § 5. 1 之 A、C）；

又，在《鼻奈耶》所見的同一事緣，釋尊說的竟是〈施頌〉（本

文 § 5. 2.）！ 
《四分律》所見的〈修增福〉，文句有差異，在《增含》也

可看到同樣的現象（本文 § 5. 4.）。 
〈修增福〉被當作布施供養時，受供養者的「咒願」，與〈修

增福〉的內容有關；這類詩頌開示了佛法「方便道」重要內容（本

文 § 5. 3.），在《雜含》第 997 經，《別雜》第 134 經，《相應部》

〈諸天相應〉第 47 經，以及《增含》〈邪聚品〉第 3 經，〈修增

福〉是單純的教法開示，而這幾個傳本的文句，卻又有顯然可見

的岐異。另外，《增含》〈邪聚品〉第 3 經的長行部分，與作為其

「偈頌」部分的〈修增福〉，並沒有完全的對應關係（本文 § 5. 
5.），這樣的文本現象，與〈蘇文〉所論述的《單雜》第 3 經，極

為類似。 
佛典集出之後，有相當長的期間，都是靠口口相傳，後來雖

筆諸文字，但從中國求法者的傳述，如五世紀的法顯、七世紀的

義淨，當時是口傳與文書併行。在印度的文化圈裏，固然有種種

的技術，期能正確無誤的傳承下去，但從佛典的若干訊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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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還是有所疑慮，《大毘婆沙論》就可看到一些「誦者謬誦」

的事例（本文 § 6. 1.－§ 6. 4.）。 

菴婆羅婆提女供養園林的事緣為例，顯示佛典傳承的多樣

性。此一事緣只發生一次（「一次性事緣」），但其出現的脈絡，

乃至整個事緣發展的情節，相關人物的對話，卻有形色各異的傳

述（本文 § 7.1.－§ 7.4.）；可是從內容來看，這些資料是在傳述

同一事緣，具有事實上的「同一性」，也是顯然可見。本文認為：

基於「經律是在不斷結集中成立」的事實，對於這些不同的傳本，

在沒有進一步內部證據，或外在關連事實確認之下，應該給予同

等的評價（本文 § 7.5.－§ 7.6.）。 
 
§ 10.2. 菴婆羅婆提女供養園林的事緣，固然有形色各異

的傳說，但不同的傳本，卻都提及與四念處相關的教法，可是開

示的內容，卻又有所不同。基於此一文本現象，應該要思考：同

一教法在不同的的情境中，一再重複出現，其用語措詞，表達方

式，是否必然相同？ 
從《雜含》第 464 經、第 556 經、第 958 經、第 959 經，乃

至《中含》第 214《鞞訶提經》、第 210《法樂比丘尼經》等等的

說法，「大師及弟子，同句，同味，同義」，受到讚歎（本文 § 8.1.

－§ 8.2.）。事實上，《雜含》可以看到不少除了當機者不同之外，

其餘內容完全一樣的經文（本文 § 8.3.）。 

另一方面，《雜含》第 435 經，第 436 經，第 437 經，是說一

切有部「四諦漸現觀」的典據，這三經顯示，當機者不同，內容

略有差別，但大體相同，旨趣一致（本文 § 8.4.），這類「如上廣

說，差別者」，「亦如上說，差別者」的經文，顯示同一教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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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的情境中，其用語措詞，表達方式，不必然相同。 
再進一步的是，如《雜含》第 127 經，第 128 經所顯示的，

經文有類型化思考的傾向，經文的構成，透過名詞代換（同時也

是不同概念的表述），而呈現不一樣的經文（本文 § 8.5.）。 
《雜含》第 127 經與第 128 經說到 14 種觀法，本身就是類

集的結果。一般常見的「無常、苦、空，非我（無我）」（如《雜

含》第 1 經）、或是「為病，為癰，為刺，為殺，無常，苦，空，

非我」（如《雜含》第 259 經），顯示此類教法的不同型態。從《大

品經》〈天主品〉的一小段經文，顯示大乘佛典也有這類的發展，

而依《大智度論》的解說，不同的觀察方法，各有其意義（本文 
§ 8.6.；本文 § 8.7.）。 

《大智度論》說到「如《雜阿含》中訶五眾有百種罪過」，

很可能是指《雜含》第 186 經；而現存《雜含》第 186 經不是單

純的列出「五眾有百種罪過」，經文的結構有好幾個層次，在不

同層次進行各類的名詞代換（同時也是不同概念的表述），竟然

可算出 309120 經。這樣的經文，具體呈現佛教思想類集，模組

化思考的高度發展（本文 § 8.8.）！ 

從經典集出者所集出，編輯，類集，組織的經文，可以看到

《雜含》文句的相同（「亦如上說」、「如上廣說」、「亦如是說」）

與差別（「差別者」、「唯譬有差別」）。 
佛法不是只有釋尊說的，我們可以想像：釋尊在王舍城迦蘭

陀竹園開示教法時，舍利弗可能也在不遠的耆闍崛山中，與某比

丘進行法義對談，而在舍衛國也有長老比丘在教誡新學比丘。如

果他們說的都是四念處的教法，所用的的文句會完全相同嗎？ 
《大智度論》（卷 11）列出「何者是般若波羅蜜」的七種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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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然後說到有人認為這些「各各有理，皆是實」。《雜含》第 1164
經，《增支》六集 61 經傳述諸比丘對於「中道」的各抒己見，得

到釋尊的認可。《瑜伽師地論》對此評價為「諸聖弟子於其大師

所說法教，能正記別，能善宣說，謂能辯釋真實義故」。這裡可

以看到，在不同的情境，針對不同對對象，以不同的文句，不同

的角度，來解說相同的論題。 
     
§ 10.3.「如來死後是否存在」，這類的問提被說成是「無

記」，不予回答，但從《雜含》第 106 經，並不一定是不予回答。

「如來死後是否存在」，涉及解脫者境界的問題，不管是對外交

涉，或是對內的教學、修證，都是無法迴避的。《雜含》第 968
經，給孤獨長者與眾外道的斟酌、論議「十四無記」，得到釋尊

的認可，並說「宜應時時摧伏愚癡外道，建立正論」。在態度上，

通說的「十四無記」，顯然不一定是「無記」（本文 § 9.2.－§ 9.3.）。 
漢譯佛典通說的「十四無記」，在資料上也可以到「十六無

記」，而巴利語經典與漢譯《中含》都只說「十無記」，這是值得

注意的差異。「十四無記」涉及四類各具意義，但又具內在關連

性的問題，所以既可看到分別論述，也不乏綜合觀察的經文。而

從「無記」此一用語的意義來說，所謂「十四無記」，既可能是

問題的性質，也可能涉及辯論或教化的方便、技巧（本文 § 9.4.

－§ 9.6.）。 
《長含》第 21《梵動經》是以「本劫本見」、「末劫末見」這

兩大類，來囊括外道沙門婆羅門的種種「見趣」（《長部》第 1《梵

網經》）也是如此），在這「六十二見趣」裏，也涉及「無記」的

問題，顯示佛教對這些問題的回應。值得注意的是，《相應部》〈質

關於《阿含經》與《尼柯耶》的對讀   247 
 
 

多相應〉第 3 經說：《梵網經》所說的六十二見趣，是因有「薩

迦耶見」而存在，也因沒有「薩迦耶見」而不存在。這與《大毘

婆沙論》（卷 8）所說：「《梵網經》說：六十二見趣，一切皆以有

身見為本」，以及《瑜伽師地論》〈攝事分〉、《大智度論》的相關

論議，若合符節。經過這樣的處理，六十二見趣已不單是外道的

「惡見」，也是佛弟子修證時所要面對的（本文 § 9.7）。 

「世間（及五）是常？」、「世間（及五）有邊？」其中涉及

什麼是「世間」？什麼是「邊」，所以對此二語詞的不同含意，

作了粗略的討論（本文 § 9.8.－§ 9.9.），並進一步觀察經文怎麼

處理「無記」，這些多元化的經說，可以看出《雜含》與《相應

部》各自發展的特色（本文 § 9.10.－§ 9.13.）。 

 
§ 10.4.從本文粗略的討論，如果把「十四無記」看成是一

個問題的總綱，可知其文本的差異現象，相當普遍。舍利弗能針

對問題，「異句、異味而解說」，這雖是特例，至少顯示不同解說

的多種可能性（本文 § 9.14.），而質多羅長者在思考片刻之後，

能針對不曾聽過的法義，給予解說，又能解說四種三昧，究竟是

「意義不同，名稱也不同」，還是「意義相同，而名稱不一樣」（本

文 § 9.15）。除了表示質多羅長者的洞見外，也顯示佛典對「自

由解說」的開放態度。 

《大毘婆沙論》（卷 9）引契經所說
121

：「若時以慧觀，一切

法非我，爾時能厭苦，是道得清淨」。對於教理的爭議，本論的

解說是：     
                                                 
121 參看《出曜經》〈道品〉：一切行無我，如慧之所見，若能覺此苦，行道淨其

跡（大正 4，頁 682 下－頁 68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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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云何說觀一切法非我？ 

答：一切有二種：謂一切一切，少分一切，此中但說少分一

切。 

a．餘處亦說少分一切。如世尊說：「一切熾然」。非無漏法

有熾然義，此中亦爾。 

b．此中雖不說緣一切法非我行相，而餘經說。如世尊說：「一

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靜。」 

評曰：「隨有經證，或無經證，然決定有緣一切法非我行相。

謂瑜伽師於修觀位起此行相，故此中說」（大正 27，頁 45 上）。 
 
「一切熾然」的經說，可見諸《雜含》第 196 經（大正 2，

頁 50 中）；「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靜」，更是有名的

「三法印」
122

。除了引述的經文外，《大毘婆沙論》說到兩種「一

切」：「一切一切」與「少分一切」。這樣的分類，也見諸《大智

度論》、《瑜伽師地論》與《成實論》
123

。在此意義之下，「一切」

（sarva；sabba）究竟是指什麼？當然是重要的問題。 

《雜含》第 319 經－第 321 經，釋尊回答生聞梵志所問，解

釋了「一切」、「一切有」、「一切法」三個概念，而且《雜含》還

說到：有某比丘，以及阿難尊者，也問了這三個問題（見本文 § 

                                                 
122 《雜含》第 262 經，大正 2，頁 66 下。相關資料出處及梵語、巴利語用例，

參 Lamotte[1970]，1368－1369 注解部分（英譯本，1119－1120，note 388）。 
123 《大毘婆沙論》，大正 27，頁 37 上、頁 423 下、頁 559 上、頁 775 上、頁

838 中；《大智度論》（名字一切、實一切），大正 25，頁 521 中、頁 563 中、頁

737 中；《瑜伽師地論》，大正 30，頁 801 上；《成實論》（攝一切，攝一分），大

正 32，頁 364 下－頁 36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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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顯見這是共同關心的問題；情理上，不會只有這幾個人發

問。 

在《相應部》〈六處相應〉第 23 經
124

，則是釋尊主動開示：「我

為汝等說『一切』」。而〈六處相應〉第 23 經－第 32 經整個段落，

就是〈一切品〉（Sabba-vagga）。 

再一次的看到，《雜含》與《相應部》編輯理念，可能有所

不同。 

值得一說的是，Bodhi（[2000]，1399，note 6）在譯解〈六

處相應〉第 23 經時，引注解書說：一切（sabba）有四義：一切

一切（sabbasabba）、入一切（Ayatanasabba）、身一切

（sakkAyasabba）、少分一切（padesasabba）。 

這些對經文文義的限縮或擴張，似是一種共同的傾向。 

《大毘婆沙論》的「結論」（「評曰」）更是從修道者本身的

體驗來說，而「隨有經證，或無經證」，表明了「離經而說」的

態度。 
 
§ 10.5.瑜伽師，可說就是禪師，其本身修證的體會，本是

最直接，最親切的，但怎麼把這樣的體會，表現為名言概念，是

一問題；而這樣的體會是否契合於佛法，更是關注的所在。 
《大毘婆沙論》（卷 69）傳述了「無聞比丘」的事緣：「有族

姓子於佛法中適出家已，不學多聞
125
，即便居在阿練若處，堅持

禁戒，心樂寂靜，乘宿因力，修世俗定。若起世俗初靜慮時，便

                                                 
124 Bodhi[2000]，1140；《漢譯南傳》，第 16 冊，頁 20。 
125 參看《雜含》第 25 經：若聞色（受想行識），是生厭，離欲，滅盡，寂靜

法，是名「多聞」（大正 2，頁 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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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得預流果；乃至若起世俗第四靜慮時，便謂得阿羅漢果」。「彼

命終時，『第四靜慮中有』現前，便作是念：一切結縛我已永斷，

應般涅槃，更無生處，何緣有此中有現前！遂起邪見，撥無解脫：

若有解脫，我應得之」；「由謗涅槃邪見力故，『第四靜慮中有』

便滅，『無間地獄中有』現前，命終後生無間地獄」（大 27，頁

359 中－下）。 
此處雖是在處理「中有」是否可轉的問題，但從形式上看，

相當接近於《長含》第 21《梵動經》所說的「現法涅槃論」。「無

聞比丘」本於自身的體會，卻誤以為第一靜慮就是初果，乃至誤

以為第四靜慮就是阿羅漢果，而且還這樣的在誤會中過了一生。 
《長含》第 21《梵動經》以「本劫本見」、「末劫末見」這兩

大類，囊括外道沙門婆羅門的種種「見趣」（六十二見趣），並解

說這些「見趣」如何形成。依經文的開示，許多「見趣」是源自

禪修的體驗126。 
以「本劫本見」（關於過去的見趣）來說，其中的「四遍常

論」（常見）就是源自： 
 
「或有沙門，婆羅門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憶

二十成劫敗劫」；「或有沙門，婆羅門種種方便，入定意三昧，

以三昧心，憶四十成劫敗劫」；「或有沙門．婆羅門以種種方

                                                 
126 Bodhi[1978]，6：《梵網經》所處理的種種見趣，都是源自推理思辯（reasoning）

或是禪修體驗（meditative experience）。《瑜伽師地論》〈攝事分〉抉擇本經的論

義，說的比較複雜：又此一切諸惡見趣，由六因緣而得建立：一、由因緣故；

二、由依教故；三、由依靜慮故；四、由依世故；五、由依諸見故；六、由生

處故（大正 30，頁 785 下）。 

關於《阿含經》與《尼柯耶》的對讀   251 
 
 

便，入定意三昧，以三昧心，憶八十成劫敗劫」；「或有沙門，

婆羅門有捷疾相智，善能觀察，以捷疾相智方便觀察，謂為

審諦，以己所見，以己辯才」（大正 1，頁 90 上－中） 
 
前三種沙門婆羅門由「入定意三昧」127，而以神通力，憶念

過去的種種，因而主張「遍常論」；第四種則是「推理思辯者」。 
「離經而說」，並不是任意而說。事實上，「佛的教法，是由

於釋尊的覺證正法，然後適應時機，開示宣說，教導弟子們修持，

也能證入正法而得大解脫。所以佛法是『從證出教』的，本著自

身的修驗來教人的」；「瑜伽者的根性不一，大抵以自己修持而有

成就的教人；這樣的傳習下去，瑜伽者也就各有所重了。同樣的

修習方法，流傳久了也會多少差別，如數息觀，雖大致相同，而

四門或六門，數入或數出，就不一致：瑜伽者又隨地區、部派、

師承而分流了。不但如此，瑜伽者觀行成就，呈現於自心的境界，

瑜伽者是深切自信的」；「依修持經驗而成為教義的，如法救說：

「二聲（語與名）無有差別，二事相行別」，是「入三昧乃知」。

瑜伽者的修持經驗，影響到論師的義學；論義也會影響瑜伽者，

如《修行道地[瑜伽行地]經》的長行，是以論義解說瑜伽本頌，

內容就多少變化了」（印順法師[1993a]，7－9）。 
瑜伽師，或是一般的修道者，本於自身的體會，是否能形成

                                                 
127 《長部》第 1《梵網經》的用語較詳細，見 Bodhi[1978]，62－65；Walshe[1995]，

73－75；《漢譯南傳》，第 6 冊，頁 11－頁 14。《長部》《梵網經》對於外道沙門

婆羅門如何證得神通，固然有所著墨，但這樣的文句究竟是外道的用語，還是

佛典集出者用自己的語言說明？又，這可與佛教修道法門（由四禪）證得三明

六通的文句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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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於佛法的教說，顯然不能一概而論。 
 
§ 10.6.九十八隨眠，是說一切有部煩惱論的重要理論，但

聲聞典並沒有這樣的明文，其經證何在？也就是說，九十八隨眠

的正當性，受到質疑。 
《大毘婆沙論》（卷 46）對此作了相當的回應： 
 
一、 由此尊者妙音作如是說：一切《阿毘達磨》皆為釋經，

因如是如是經，作如是如是論。非經說者，皆應除之。 

二、 有說：不應除此二論，所以者何，彼二亦是契經說故。

謂於《增一阿笈摩》五法中說五結，九十八法中說九十八隨眠，

時經久遠而俱亡失。此本論師（迦旃延子）以願智力憶念觀察，

於此重敘，而解釋之。 

三、有說：「此二雖非經說，而不應除。」 
問：五結既非契經所說，何故不除？ 

答：諸論皆隨作者意樂，不違法相，欲造便造。謂於此中說

遍行結、非遍行結、遍行非遍行結。 
問：九十八隨眠既非經說何故不除？ 

答：《阿毘達磨》皆為釋經。七種隨眠是經所說，今作論者，

廣以行相（十種根本煩惱），（三）界、（五）部差別，而分別（九

十八隨眠）之。是故此論亦不應除（大 27，頁 236 中－下）。 

 
當時所見的「契經」，並沒有九十八隨眠的明文（現代所見

的也沒有）。西元前 150 年左右的迦旃延尼子在其架構嚴謹的《發

智論》，提出九十八隨眠之說，會引起討論，自屬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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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切有部四大論師之一的妙音尊者並不贊同迦旃延尼子

的作法，而強調「非經說者，皆應除之」。但也有人另闢蹊徑，

主張：確有此經證，雖已佚失，迦旃延尼子以妙願智而「讀到」

其經文，然後加以解說。 
這兩種說法，其實反應對「經證」的重視：「經證」是論義

正當性的重要基礎。 
從行文之間，《大毘婆沙論》的毘婆沙師似乎同意「五結、

九十八隨眠並不是經說」，但認為還是應該保留：五結部分是因

為「諸論皆隨作者意樂，不違法相，欲造便造」；九十八隨眠則

是由經說的七隨眠推演而來128。 
九十八隨眠的問題，在《大毘婆沙論》（卷 50）又出現一次： 
 
 「問：何故說此九十八隨眠耶？ 

 答：是作論者意欲爾故。謂本論師隨欲作論，不違法相，

故不應責。 

 復次，為止著文沙門意故。謂有沙門執著文字，離經所說，

終不敢言。 

 彼作是說：『誰有智慧過於佛者？佛唯說有七種隨眠，如何

強增為九十八？』 

為遮彼意，廣七隨眠為九十八，謂依行相、界、部別故」（大

正 27，頁 259 中）。 

                                                 
128 七隨眠是：欲貪、瞋、有貪、慢、無明、見、疑等隨眠，見《增支部》七集

第 11 經（《漢譯南傳》第 22 冊，頁 205）；參《長含》第 10《十上經》：云何七

滅法？謂七使法：欲愛使，有愛使，見使，慢使，瞋恚使，無明使，疑使（大

正 1，頁 5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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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只針對九十八隨眠來說，一方面批評「著文沙門」的

「離經所說，終不敢言」，另一方面則說「本論師隨欲作論，不

違法相，故不應責」，與前文針對五結而說的完全一樣。 

 事實上，《大毘婆沙論》的毘婆沙師，在面對不同主張的質

疑時，經常以「本論師隨欲作論，不違法相，故不應責」，或類

似的用語，作為某一論述正當性的依據。例如《大毘婆沙論》在

一開頭就說：「若佛說，若弟子說，不違法性，世尊皆許苾芻受

持」（大正 27，頁 2 中）。 

「不違法性」，「不違法相」，即使不是譯自同一原語，意思

也是一樣的129，簡單的說，就是不違正理130，本文（§ 9.1.）《瑜

伽師地論》〈攝事分〉對《雜含》第 1164 經文的抉擇，也是如此。 
 
§ 10.6.《大毘婆沙論》約於西元 150 年編集；就在同一時

期的西元 179 年，東漢靈帝光和二年，支婁迦讖在長安譯出了《道

行般若經》，此一譯本的序分說： 
 
「月十五日說戒時。佛告須菩提：今日菩薩大會，因諸菩薩

故，說般若波羅蜜，菩薩當是學成。舍利弗心念言：今使須

                                                 
129 參看《大智度論》（卷 31）：性、相有何等異？答曰：有人言：其實無異，

名有差別，說性則為說相，說相則為說性；譬如說火性即是熱相，說熱相即是

火性。有人言：性相小有差別：性，言其體；相，言可識（大正 32，頁 293 上

－中）。 
130 參看印順法師（[1993]，上，36－37）：說一切有部以為：《順別處經》是「入

結集」的；與其他的契經並沒有違害（「修多羅相應」）也沒有違反正理（「不違

法性」）。事實上，「不違理」、「於理無違」，也是《大毘婆沙論》常見的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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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為諸菩薩說般若波羅蜜，自用力說耶，持佛威神說乎？ 
須菩提知舍利弗心所念，便語舍利弗言：敢佛弟子所說法，

所成法，皆持佛威神。何以故？佛所說法，法中所學，皆有

證，皆隨法，展轉相教，展轉相成，法中終不共諍。何以故？

時而說法，莫不喜樂者，自恣善男子善女人而學」（大正 8，

頁 425 下）。 
 
「月十五日說戒時」，標示本經說法的場合。古代的佛教界，

在布薩說戒夜，大眾集合「論法」。如《中部》《滿月大經》、《滿

月小經》，都這樣說：「爾時，布薩日十五滿月之夜，世尊為比丘

眾圍繞，於空地坐」。佛法是以修證為主的。在這大眾集合問難

中，傳授下來，也發揚起來(印順法師[1981]，632）。 

 釋尊命須菩提為菩薩說所應該修學成就的般若波羅蜜，這

引起舍利弗的疑問：須菩提怎能為菩薩開示菩薩所應該修學的法

門？須菩提究竟是「自用力說耶」？還是「持佛威神說乎」？ 
 須菩提的回答很直接：這是本於「佛威神」

（buddhânubhAva）。但這不是佛陀當場以神通力量直接讓須菩提

開口說法，而是須菩提先依據佛陀的開示，經過學法、修證，才

能「展轉相教，展轉相成」。 
 這一段經文在西元五世紀譯出的《小品般若經》作： 
 
「須菩提自以力說，為承佛神力？ 
須菩提知舍利弗心所念，語舍利弗言：佛諸弟子敢有所說，

皆是佛力。所以者何？佛所說法於中學者，能證諸法相。證

已，有所言說，皆與法相不相違背，以法相力故」（大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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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537 中）。 
 

.約於趙宋太平興國七年（西元 982 年），由施護譯出的《佛

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是說： 
 
「尊者舍利子即起是念：今尊者須菩提為以自智慧辯才，而

為宣說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多耶？為以佛威神及加持力

而為說耶？爾時，尊者須菩提承佛威神，知舍利子於如是

色，如是心，有所思念。既知是已，即告舍利子言：汝今當

知，世尊所有聲聞弟子，於諸法中，若自宣說，或為他說，

一切皆是佛威神力。何以故？佛所說法，若於是中能修學

者，彼能證得諸法自性。以證法故，有所言說，皆與諸法無

所違背。是故舍利子，佛所說法順諸法性，諸善男子當如是

知」（大正 8，頁 587 上）。 
 
 相隔七百年，同一段經文的譯文，用語雖繁簡有別，但旨

趣一致131：佛弟子依釋尊的開示，經過自身的修證，再有所說法，

「展轉相教，展轉相成」，而就是佛威神（buddhânubhAva）。 
佛威神（buddhânubhAva）此一複合詞的後分 anu-bhAva，意

思是：力、勢、神力、威神、威德132，在這樣的脈絡之下，不管

                                                 
131 其餘的漢譯本：《大明度經》（大正 8，頁 478 中－下），《摩訶般若鈔經》（大

正 8，頁 508 中－下），也是如此。 
132 《荻原梵漢》，63B。buddhânubhAva 的後分究竟是 anubhAva？還是 AnubhAva？

分見 PED，40B；PED，101A；BHSD，96B（此處解為：dignity, power, greatness）。

《荻原梵漢》（195）並沒有收錄 AnubhAva；BHSD（32）則看不到 anubh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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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威神（力）」，還是「佛力」，在《阿含經》可以看出一些

端倪。《雜含》第 1212 經說： 
 
「如來知道，如來說道，如來向道，然後聲聞成就，隨道，

宗道，奉受師教，如其教授，正向欣樂真如善法」（大正 2，

頁 330 上）。 

 
「相對應」的《中含》第 121《請請經》則作： 
 

「（世尊）知道，覺道，識道，說道。 

世尊弟子於後得法受教，受訶受教。 

訶已，隨世尊語，即便趣行，得如其意，善知正法」（大正 1，

頁 610 上－中）。 

 
 廣義的說，這是指釋尊因本身修證有成，再開示法門來教

導，教誡弟子，弟子依教奉行而「得如其意，善知正法」133，《雜

含》第 1212 經與《請請經》說的，只是弟子如《道行般若經》「法

中所學，皆有證，皆隨法」的部分，但「善知正法」，應該是指

「能證諸法相」或「彼能證得諸法自性」。 
 《請請經》在行文即將圓滿之際，出現一段讓人意外的文

字： 
 

                                                 
133 參看《雜含》第 75 經：如來，應，等正覺未得而得，未利而利，知道，分

別道，說道，通道，復能成就諸聲聞，教授，教誡，如是說正順，欣樂善法。

是名如來，羅漢差別。（大正 2，頁 1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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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尊者傍耆舍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 

唯然！世尊加我威力，唯願善逝加我威力，令我在佛及比丘 

眾前，以如義相應而作讚頌」 

（大正 1，頁 610 中－下） 
 
 傍耆舍（婆耆舍）要以偈頌讚歎，請求釋尊「加我威力」。

這是《阿含經》出現了（佛菩薩「神通廣大」的）「他力加持」？

還是譯者的訛誤？如果把此一「加我威力」，看成如《道行般若

經》的「佛威神」，就不會那麼突兀134。 

 佛教的世諦流布，隨著時代的發展，有多樣性的風貌。《大

毘婆沙論》的「隨有經證，或無經證，然決定有緣一切法非我行

相」，表現出瑜伽師有所本的自信；對「著文沙門」的批評，則

是「異文異義」而說的精神，在這些經論的解釋者身上，展露無

遺。 
印順法師（[1993]，9）引用《大毘婆沙論》這一句「隨有經

證，或無經證」而說：「依修持經驗而成為教義的，如法救說：『二

聲（語與名）無有差別，二事相行別』，是『入三昧乃知』。瑜伽

者的修持經驗，影響到論師的義學；論義也會影響瑜伽者，如《修

行道地[瑜伽行地]經》的長行，是以論義解說瑜伽本頌，內容就

多少變化了。經師教化者的傳說，也會影響論師與瑜伽師。總之，

佛法在「佛弟子對佛的永恒懷念」中，誦經者、唄塱者、論義者、

瑜伽者，彼此不斷的相互影響」。 
                                                 
134 《中含》第 118《龍象經》也說：尊者烏陀夷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唯願

世尊加我威力，善逝加我威力，令我在佛前，以龍相應頌頌讚世尊（大正 1，

頁 60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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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的住持者，在不同的專長分工，各自發展，而又彼此影

響。如果說，「經律是在不斷結集中成立的」（本文 § 7.5.），也許

這一些經論的解釋者，與經典的集出者有所互動，甚至可能身分

重疊，這會使他們的成品，加入新的成素。 

 

§ 11.1.《單雜》第 3 經等六份資料的長行與偈頌，有若干

明顯的差異，已見前述（本文 § 3.8－3..9.），此處再以《雜含》

為例，探討一些長行與偈頌的關係。 
《雜含》第 89 經，是一位少年婆羅門優波迦，請問釋尊對

祭祀的態度；釋尊說明了他所贊同及反對的祭祀，然後再以偈頌

說明（大正 2，頁 22 下－頁 23 上）。 
緊接在後的《雜含》第 90 經只說：「廣說如上，差別者，謂

隨說異偈言」；最後則說「佛說此經已，優波迦婆羅門聞佛所說，

歡喜作禮而去」（大正 2，頁 23 上）。 
《雜含》第 89 經與《雜含》第 90 經的偈頌，在文句上有明

顯的差別，而從經典集出者在《雜含》第 90 經所說「廣說如上，

差別者，謂隨說異偈言」，表示這兩部經長行部分是一樣的，但

偈頌有所不同。 
這兩部經的當機者，分別「少年婆羅門優波迦」與「優波迦

婆羅門」，不知是否同一人？ 
相對應的《別雜》第 89 經、第 90 經（大正 2，頁 404 上－

下），則都是「有摩納，名優北伽」，似指同一人，但《單雜》的

傳本，長行部分只有提出的問題，釋尊都是以偈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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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支》四集第 39 經，第 40 經135，當機者是鬱闍耶婆羅

門（Ujjaya），優陀夷婆羅門（Udayi），此二經的長行部分相同，

偈頌部分也是不一樣。 
情理上說，釋尊對祭祀的態度如何，應該是經常被提及的問

題。從這二部經，明顯的說明：同樣的問題，會有不同的偈頌來

說明。 
 
§ 11.2.在《雜含》第 445 經，其主旨是「眾生行不善心時，

與不善界俱。善心時，與善界俱。勝心時，與勝界俱。鄙心時，

與鄙界俱」，所以比丘應該「學善種種界」。緊接的《雜含》第 446
經則是「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廣說如上；差別者，即說偈言」。 

《雜含》的集出者告訴讀者：這兩部經內容一樣，但《雜含》

第 446 經附有偈頌。 
《雜含》第 447 經除了重述《雜含》第 445 經的主要文句外，

又列出釋尊弟子之間，因不同專長，或不同修道成就，所形成的

群聚現象136：與尊者大迦葉在一起的，都是「少欲知足，頭陀苦

                                                 
135 《漢譯南傳》，第 20 冊，頁 75－78。 
136 本文（§ 8.1.）引《雜含》第 464 經所說，阿難以「若比丘於空處，樹下，

閑房思惟，當以何法專精思惟？」等問題，請教一位名為上座的比丘，之後以

相同的問題請教五百比丘；最後，再以相同的問題請教釋尊，結果所得到的答

案，竟然完全相同。阿難讚歎說：「大師及諸弟子皆悉同法，同句，同義，同味」。

但《大毘婆沙論》（卷 29）在解說此經之前，提及「同分言論」的概念：「若居

阿練若者，問以阿練若法。若持毘奈耶者，問毘奈耶。若誦素怛纜者，問素怛

纜。若學阿毘達磨者，問阿毘達磨。是名同分言論」，也就是說，阿難其實是針

對上座比丘的專長而發問。依這樣的解說，是對「同法，同句，同義，同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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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畜遺餘」；與尊者舍利弗在一起的是「大智辯才」；與尊者

大目犍連在一起的是「神通大力」等等。 
《雜含》第 448 經則說：「如上廣說已，即說偈言」，而說的

偈頌與第 466 經所見者，完全一樣。 
這四部經（大正 2，頁 115 上－下），主要的意旨在第 445 經

已經充分表達出來，第 446 經增加偈頌；第 447 經增加一些事例

來說明，第 448 經再增加偈頌，而偈頌的文字完全一樣。 
這說明了，完全相同的偈頌，會出現在不同的經文（儘管旨

趣一致）。相對而言，《相應部》〈界相應〉第 14 經至第 16 經137，

則是把相當於《雜含》第 445 經至第 447 經的內容雜揉在一起，

文字比較繁複，而把偈頌置於第 16 經，並稱此經為《有偈》，再

一次的顯示《雜含》與《相應部》編輯的理念，有所不同。 
 
§ 11.3.《雜含》第 1028 經，1029 經則顯示不同的情狀。 

依《雜阿含經》第 1028 經（大正 2，頁 268 中─頁 269 上），

本經的事緣是在舍衛國，「有眾多比丘集於伽梨隸講堂

（Kareri-maNDalamAla）138」，當時以許多比丘生病，釋尊主動到

講堂探視139，並開示「當正念、正智以待時，是則為我隨順之教」，

                                                                                                        
作限縮性的解說。 

 
137 Bodhi[2000]，638－640；《漢譯南傳》，14 冊，頁 190－頁 196。 
138 《印佛固辭》288A；DPPN，I，533。這是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Jetavana）

內的一棟建築。 
139 《僧祇律》（大正 22，頁 262 中）：「世尊以五事利益故，五日一案行僧坊：

何等為五？一者，我聲聞弟子不著有為事不？二者，不著世俗言論不？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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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勉弟子在生病時應有的態度；釋尊並不是以柔軟語來安慰生病

的比丘，反而是嚴肅的，開示弟子有關修道法門的觀察思惟。 
具正念，正智後，進一步以身為所緣，分別觀察思惟此身及

樂受，都是無常，有為，心因緣生；就身及樂受，觀察無常，生

滅，離欲，滅盡，捨彼。 
如同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也是如此。 
「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能於五蘊厭離→離欲→解脫→解

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這即是前文已經說過的「簡式修道次第」；最後是釋尊所說

的偈頌。 
緊接在後的《雜阿含經》第 1029 經（大正 2，頁 269）則說：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如上說。 
時，有眾多比丘集會迦梨隸講堂，多有疾病，如上說。 

差別者：乃至聖弟子如是觀者，於色解脫，於受，想，行，

識解脫，我說是等解脫生，病，死」。 
     
之後，就是釋尊說了偈頌。經過比對，《雜含》第 1028 經，

1029 經的偈頌，有相當程度的差異。 
《雜含》第 1028 經與第 1029 經的關係如何？ 
從文字上看，這兩部經只有在聖弟子如是觀者之後，大約是

全經的四分一有所不同（含偈頌）。但應注意的是，《雜阿含經》

第 1029 經長行部分的「聖弟子如是觀者，於色解脫，於受，想，

                                                                                                        
不著睡眠，妨行道不？四者，看病比丘不？五者，為年少新出家比丘見如來威

儀庠序，起歡喜心。是為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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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識解脫，我說是等解脫生，病，死」，是一種定型文句，在

表述修行者思惟觀察後的成果，以《雜含》來說，第 10 經，第

12 經，第 290 經，第 938 經等等，都是此一類型。所以《雜含》

第 1028 經與第 1029 經，是長行的文句與旨趣，大體相同（有少

分差別），但所附的偈頌卻有所不同。 
相對而言，《相應部》〈受相應〉第 7 經，第 8 經，與《雜含》

第 1028 經，1029 經，都是釋尊探視生病的比丘，也開示了相關

的教法，是否具有「相對應」的關係？ 
從形式上看，〈受相應〉第 7 經，第 8 經並沒有偈頌，兩者

的差異，明顯可見。 
《互照錄》（93）說：《雜含》卷三十七第 6 經、第 7 經（也

就是《雜含》第 1028 經，1029 經）名為《疾病》之經，分別相

當於 S 36 7 GelaJJa(1)；S 36 8 GelaJJa(2)
140

。單從《互照錄》把

《雜含》這兩經叫作《疾病》，就可以看出《互照錄》肯定這種

對應關係，因為《雜含》此處並沒有經名。 
值得注意的是，《互照錄》（229）在 7 GelaJJa(1)與 GelaJJa(2)

項下，並沒有把《雜含》第 1028 經，1029 經列為「相對應」經

文！ 
怎麼看待這樣的齟齬？單純的說「這是《互照錄》訛誤」，

並沒有解決問題，《互照錄》會有這樣的情況，顯示《雜含》與

《相應部》個別經典是否具有對應關係，必須多方考量。 
     
§ 11.4.《雜含》第 884 經（大正 2，頁 223 中）長行部分

                                                 
140 Bodhi[2000]，1266－1269；《漢譯南傳》，16 冊，頁 268－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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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單純的說：「有無學三明。何為三？無學宿命智證通，無學生

死智證通，無學漏盡智證通」，完全沒有解說，就以偈頌結束經

文： 
 
   「觀察知宿命  見天惡趣生 

   生死諸漏盡    是則牟尼明 

   其心得解脫    一切諸貪愛 

   三夜悉通達    故說為三明」 
 
緊接在後的《雜含》第 885 經（大正 2，頁 223 中－下），在

解說「無學宿命智證通，無學生死智證通，無學漏盡智證通」之

後，也以偈頌結束： 
 
   「觀察知宿命  見天惡趣生 

   生死諸漏盡  是則牟尼明 

   知心得解脫  一切諸貪愛 

   三處悉通達  故說為三明」 

 
兩處的譯文小有差別，但應是相同的偈頌。《雜含》第 884

經是以「無學三明」開題，但回答的是「通」。佛法的修行成果，

有三明，六通，五通的說法；而無學三明與佛陀十力中的後三力，

內容是一樣的
141
，就這樣，通（abhijJA）、明（vidyA）、力（jJAnabala），

究竟有何差別；另一方面，婆羅門也說「三明」，佛教如何解說？

                                                 
141 《雜含》第 684 經，大正 2，頁 186 中－頁 18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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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重要的議題142。 
在《雜含》第 1161 經（大正 2，頁 309 下－頁 310 上），某

婆羅門以偈頌問：「云何為尸羅，云何正威儀，云何為功德，云

何名為業，成就何等法，羅漢婆羅門」？釋尊的回答是： 
 
   「宿命憶念智  見生天惡趣 

   得諸受生盡    牟尼明決定 

   知心善解脫    解脫一切貪 

   具足於三明    三明婆羅門」 

 
另外，依《雜含》第 1181 經（大正 2，頁 319 中－下），天

作婆羅門問到：「何言婆羅門，施何得大果，何等為時施，云何

淨福田」？釋尊的回答是： 
    

「若得宿命智  見天定趣生 

   得盡諸有漏    牟尼起三明 

   善知心解脫    解脫一切貪 

   說名婆羅門    施彼得大果 

   施彼為時施    隨所欲福田」 

 

                                                 
142 參看《大智度論》（卷 24），大正 25，頁 240 上－頁 241 上（Lamotte[1970]，

1553－1560）。《雜含》第 674 經就是在說明：「如來應等正覺，阿羅漢慧解脫，

有何種種別異？」。《長含》第 26《三明經》（大正 1，頁 104 下－頁 107 上）；《長

部》第 13《三明經》（《漢譯南傳》，第 6 冊，頁 249－270；Walshe[1995]，187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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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含》第 884 經、第 885 經的偈頌，是在說明無學三明；

《雜含》第 1161 經、《雜含》第 1181 經的偈頌，仍在說無學三

明，但針對對談者的問題，增加若干內容，且是以偈頌問答。這

是同樣的偈頌，適用在不同的情境中，但文字略作調整。 
單從這幾個事例，可見偈頌與長行的關係，相當多樣化。 
 
    § 11.5.本文以《單雜》第 3 經相關六份資料的對讀，

作為引子，粗略的「考掘」了佛典的文本（以《雜含》、《相應部》

為主），在就《單雜》第 3 經相關六份資料的對讀進行評價之前，

再一次說明：同一教法，會不斷的出現，而表述的方法、內容，

可能有所不同。 
《單雜》第 3 經有三個質素：惡人與慧人（或是惡知識、善

知識）、月亮的盈虧消長、「信戒聞捨慧」五項德行。 

《增含》17.8 經同樣具有這三項質素，而此一傳本有其特

色，前已論及（本文§ 3.4.）。《增含》還有經文，從不同角度來表

述這些教法。 
《增含》（卷 3）〈阿須倫品〉第 8 經說： 
     
「若有一人出現於世，爾時天及人民便蒙光澤，便有信心於

戒，聞，施，智慧。猶如秋時月光，盛滿而無塵穢，普有所

照」； 
「若多薩阿竭．阿羅呵，三耶三佛出現世間，天及人民便蒙

光澤，有信心於戒，聞，施，智慧，如月盛滿，普照一切」。 
（大正 2，頁 56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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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出世，使世間有「信戒聞捨慧」，如來可說是「大善知

識」，「最上善知識」。而「如月盛滿，普照一切」，表現另一種「月

喻」。《增含》〈阿須倫品〉第 10 經所說，則顯示如來的「信戒聞

捨慧」最為圓滿： 
 
「若有一人出現於世，無與等者，不可摸則，獨步無侶，無

有儔匹；諸天，人民無能及者，信，戒，聞，施，智慧，無

能及者。云何為一人？ 

所謂多薩阿竭，阿羅呵，三耶三佛，是謂一人出現於世，無

與等者，不可摸則，獨步無伴，無有儔匹；諸天．人民無能

及者，信．戒．聞．施．智慧，皆悉具足」（大正 2，頁 561

下－頁 562 上） 
 
《增含》（卷 11）〈善知識品〉第 1 經說： 
 
「當親近善知識，莫習惡行，信於惡業。所以然者，諸比丘！

親近善知識已，信便增益，聞，施，智慧普悉增益。 
若比丘親近善知識，莫習惡行，所以然者，若近惡知識，便

無信，戒，聞，施，智慧」（大正 2，頁 596 下）。 
 
此一經文可說是《增含》17.8 經的「簡明版」，簡潔扼要的

開示善知識與「信戒聞捨慧」。《增含》（卷 40）〈九眾生居品〉第

10 經則說：善知識是「全梵行之人」： 
 
「若善男子，善女人與善知識共從事者，信根增益，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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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德皆悉備具，猶如月欲盛滿，光明漸增，倍於常時。 

此亦如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親近善知識，信，聞，念，

施，慧皆悉增益。以此方便，知其善知識者即是全梵行之人

也」（大正 2，頁 768 下）。 
 
此處說的「信聞念施慧」，固然與「信戒聞捨慧」略有不同，

但與《增含》17.8 經旨趣完全一樣。《增含》（卷 48）〈禮三寶品〉

第 7 經則說： 

 

「今善男子，善女人亦復如是，依豪族之處，五事長益。云

何為五？ 

所謂信長益，戒長益，聞長益，施長益，慧長益。是謂，比

丘！信善男子，善女人依豪族家，成就此五事」（大正 2，頁

812 中）。 

 
此處只開示「信戒聞捨慧」的增長。善知識是一個重要，又

很廣泛的概念，以上說的是以「信聞念施慧」觀察，緊接在《增

含》17.8 經之後的另一經就說到另一種「惡知識法」、「善知識

法」，如說：「惡知識人便生此念：我於豪族出家學道，餘比丘者

卑賤家出家，依己姓望，毀訾餘人，是謂名為惡知識法」；「惡知

識人便生此念：我極精進奉諸正法，餘比丘者不精進持戒。復以

此義，毀呰他人，而自貢高，是謂為惡知識法」等等（大正 2，

頁 585 上－頁 585 下）。 

《雜含》第 1125 經說：親近善男子，聽正法，內正思惟，

法次法向，是「四種須陀洹道分」（大正 2，頁 298 下），可見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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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善男子（親近善知識）的重要
143

，善知識可以使修行者斷除五

蓋，增廣七覺支（《雜含》第 717 經），修習八正道（《雜含》第

768 經）等等。 

     
§ 11.6.前文（本文 § 4.5.）引《雜含》第 1208 經所見，婆

耆舍尊者以〈月譬喻〉來讚佛，而《別雜》第 224 經，則是婆耆

舍尊者「以月為喻，讚歎於佛」，《相應部》〈婆耆沙長老相應〉

第 11 經也有類似的事緣。這三個傳本被認為是「相對應」的經

文（《互照錄》，107），但現存這三個傳本的偈頌，差異很大，如

何確認彼此的對應關係？如果說，這三部經是在不同的月圓布薩

日所說，就不必強求這些偈頌有相同的文字。事實上，從《雜含》

〈婆耆舍相應〉來看，可見婆耆舍尊者經常以偈頌讚歎釋尊及同

修比丘144。 
同樣的，前文（本文 § 4.11.；§ 4.12.）討論了《雜含》第 1136

經（《月喻經》），而依《毘尼母經》的傳說，釋尊不只一次說到

「月譬住」（或〈月光喻〉），而在文字上，詳略有別，並且增添

新的成素（如〈水滴喻〉，「如蜂採華」），也就是說，佛典所見的

種種「月譬住」，除了指被稱為《月喻經》的《雜含》第 1136 經

                                                 
143 又見《雜含》第 834 經（大正 2，頁 215 中）；《法蘊足論》〈預流支品〉，大

正 26，頁 458 中－頁 460；印順法師[1993a]，40－42 
144 Norman 依其對唄塱者之起源與功能的看法，而注意到「以被認為是婆耆舍

長老所作的偈頌來說，比較見諸《長老偈》、《相應部》與《經集》所收錄的，

顯示《相應部》與《小部》唄塱者傳誦的，並不是在每一方面都一致。當然，

這也可能是婆耆舍長老在不同的場合，以不同的方式，重述他的偈頌（repeated 

his verses in different ways on different occasions）」（[199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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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相對應」的《相應部》〈迦葉相應〉第 3 經），應該有一更

上位的「月喻經」，這樣就可以解釋，為何現存的「月譬住」，會

有文字的不同，情節的岐異。 
在對讀《阿含經》、《尼柯耶》（及其他佛典）時，如能考慮

到，這些外觀上類似或相同的經文，可能並沒有「客觀存在的同

一性」，而是在不同的情境中，開示的同一教法。《雜含》就可以

看到不少除了當機者不同之外，其餘內容完全一樣的經文（本文 
§ 8.3.）。另外，《雜含》有不少「如上廣說，差別者」，「亦如 

上說，差別者」之類的經文，顯示同一教法（內容略有差別，

但大體相同，旨趣一致），在不同的的情境中，其用語措詞，表

達方式，不必然相同（本文 § 8.4.）， 

 
§ 12.1.《單雜》第 3 經相關的六份資料，最一致的地方是：

這六部經都是說「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但依通說，經文

「序分」的說法地點，往往只是方便假名（參看 Norman[1997]，

43）。就當機者來說： 
《單雜》第 3 經：袞闍壯年婆羅門； 

《雜含》第 94 經：年少婆羅門名僧迦羅； 

《別雜》第 260 經：摩納名僧伽羅； 

《增含》17.8 經：生漏婆羅門； 

《中含》第 148《何苦經》：生聞梵志； 

《增支》）五集 31 經：須摩那公主（SumanArAjakumArI）145。 

摩納（mANava mANavaka），又譯作摩納縛迦、摩納、摩那婆。

                                                 
145 DPPN，II，1245－1246：須摩那公主是波斯匿王之妹。DPPN 說須摩那公主

所問的是布施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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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譯為儒童、少年、仁童子、年少、年少淨行、淨持，即青年，

又特指婆羅門之青年而言；PED 解為：a youth, a young man, esp. 

a young Brahmin。 

 就此而論，《雜含》第 94 經與《別雜》第 260 經，當機者

是一樣的。而《單雜》第 3 經的「壯年婆羅門」，應該別有其人，

另外，《單雜》第 2 經的當機者是生聞婆羅門，緊接在後的《單

雜》第 3 經是另一個名字的「壯年婆羅門」，應該另有其人。 
  生漏婆羅門，就是生聞梵志（；JAnukSINI）146，所以《中

含》第 148《何苦經》與《增含》17.8 經是一致的。但依注解家

的意見，JAnussoNI 並不是名字，而是頭銜：國王的宗教顧問

（purohita，國師，祭司），也許生漏婆羅門有好幾個人。 
《增支》五集 31 經的須摩那王公主，則是孤例。 

  
§ 12.2.《單雜》第 3 經的質素有三：惡人與慧人（或惡知

識、善知識）、月亮的盈虧消長、「信戒聞捨慧」五項德行，而《增

支》五集 31 經長行部分，是要說明：「同信、同戒、同慧」的二

位佛弟子：一人布施，一人不布施，他們身壞死後，生於善趣、

天界。但是這二人生天之後，會有差別嗎？ 

形式上看，《單雜》第 3 經與《增支》五集 31 經，長行部分

沒有相對應的關係；如果說，《增支》五集 31 經的五首偈頌「相

對應」於《單雜》第 3 經等（的偈頌），這會引生一些問題。 
 首先，《增支》五集 31 經五首偈頌，與長行內容的關連性

如何？如果偈頌與長行的內容關連不大，或是沒有關連性，這兩

                                                 
146 分見《印佛固辭》，240－241；DPPN，I，950；Bhikkhu Ñanamoli & Bhikkhu 

Bodhi[1995]，1174，note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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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怎會連接在一起？ 

 其次，《單雜》第 3 經長行的內容，是普遍而重要的佛法，

四部《尼柯耶》沒有相類似的經說，是否為「誦者忘失」？或是

反過來，《單雜》第 3 經等漢譯經文是「誦者隨言勢增益」（參本

文 § 6.3.）？ 

 第三，就內容來說，《增支》五集 31 經五首偈頌，與長行

的內容，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已見前述（本文 § 2.1.），而《單雜》

第 3 經是以月亮的盈虧消長，來比喻「信戒聞捨慧」的增減，但

《增支》五集 31 經的偈頌，主要在強調布施者的勝德，如同無

垢的月，光芒勝過一切星宿。 

如果說，此類偈頌是要「將經中要項再諷頌一遍」，也許只

能以寬鬆的角度看待（參本文 § 3.9；§ 3.10.）。 
 特別是，《增含》17.8.所附的頌文，別出一格，其偈頌說「於

善漸有減，猶如月向盡」；「於善漸有增，猶如月盛滿」，反而合

於經文以月之盈虧消長來比喻德行的增減（本文 § 3.4.）。這具體

反應長行與偈頌的關係可能相當多樣化。 
 
§ 12.3.《中含》第 148《何苦經》後半部，出現類似《單

雜》第 3 經的經文，是佛典另一個應注意的現象。 

 佛典經常可看到到一大段的經文，出現在不同的經典裡，

有的很短，有的很長，有些甚至是幾乎整部經典，被包覆在另一

部經典中，例如《長部》第 7《闍利經》（JAliyasutta）的內容，

幾乎與《長部》第 6《摩訶梨經》（MahAlisutta）的一大部分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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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147。 
 最極端的是《大般涅槃經》（MahAparinirvANasUtra；

MahAparinibbAnasutta），本經是記錄釋尊最後的遊化行程，卻可

能是把原本單獨存在的經典收錄進去，基本上，《大般涅槃經》

可說是經典的合輯。 

 現代巴利語研究的先驅 Rhys Davids 把

MahAparinibbAnasutta 譯成”The book of the great decease”，這是

理解成「大涅槃」。Norman（[1977]，16－17）對此的反省是：這

是否意指另有「小涅槃」（a small decease），所以這顯然不是正確

的譯法。巴利佛典經常可看到成雙的「大（mahA）經」與「小（cULa）

經」，所以就某一論題來說，可能會有一「大經」，另有一「小經」。 

通常說來，「小經」的篇幅小於「大經」，而「小經」是「大

經」的濃縮版；或是反過來，「大經」是從「小經」擴充而來。

但這又不能一概而論，有時「小經」反而比「大經」篇幅長，這

可能是在經名名稱確定後，經文進一步的濃縮或擴充
148

。所以

MahAparinibbAnasutta 比較正確的譯法是「大本涅槃經」（the larger 

text about the decease）。 
在漢譯佛典，所謂的「大涅槃」，除了《長含》第 2《遊行經》

外，還有單行的《佛般泥洹經》（T 5），《般泥洹經》（T 6），《大

般涅槃經》（T 7，法顯譯），甚至大乘《大般涅槃經》（T 376，法

                                                 
147 Walshe（[1995]，552，note 188）說：「基於某些理由，《長部》第 6《摩訶梨經》

的最後部分，在這裡（指第 7《闍利經》）」重複而另立為一經，但不知基於怎樣的理

由？而這樣的看法是指從《摩訶梨經》摘出一大段，成另一獨立之經。 
148 漢譯《般若經》有「上品」、「中品」、「下品」，中國古代就有「下品」是從

「中品」抄略（節錄）而來的說法，參看印順法師（[1981]，624－626）的討論。 



274   正觀第五十五期/二Ο一Ο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顯譯）、《大般涅槃經》（T 374），還是收錄了聲聞佛典的「大涅

槃」，而《雜事》（卷 35 以下）也有「大涅槃」。 
這一些現存的「大涅槃」，見證了佛典的不斷擴編。這一些

「大涅槃」所看到的經文，可以在其他地方看到，究竟是為了擴

編，而把原本不屬於「大涅槃」的情節，鑲崁到「大涅槃」？還

是把某些屬於「大涅槃」的情節，節略而單獨流通？ 
 
 § 12.4.以菴婆羅婆提女（AmbapAlI；ĀmrapAlI）供養園林

來說（本文 § 7.1.－§ 7.4.），如果說確實發生在釋尊「大涅槃」

的行程，那麼《四分律》、《五分律》的相關部分，是從「大涅槃」

中節略出來，雖然敘述的情節有異，但大體相同。《增含》的傳

本只說到供養園林，完全不提及四念處的教法；《雜含》第 622
經編在〈念處相應〉，而以開示四念處為主，這兩個傳本至少還

有若干敘事成素；《相應部》〈念處相應〉第 1 經，第 2 經，說法

地點是在菴婆波梨園，也說了念處法門的要點，卻完全不提菴婆

羅婆提女，可說是單純的開示教法。這樣看來，節錄出來的部分，

也大異其趣，似乎意味著出自不同的編輯者。 
 
 § 12.5.相對來說，《法鏡經》是另一種情境。 
《雜含》第 851 經只簡單的說四不壞淨的名相149，然後「自

我命名」為《法鏡經》（大正 2，頁 217 上）。 
緊接下來的《雜含》第 852 經則說：有眾多比丘到舍衛城乞

食，聽說難屠比丘命終，難陀比丘尼命終，善生優婆塞命終，善

                                                 
149《相應部》稱作「證淨」（avetya-prasAda），《雜含》叫作「不壞淨」

（abhedya-prasAda），參看印順法師（[1993a]，40－46）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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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優婆夷命終；之後，釋尊記說了這幾個弟子的修道成就，然後

再一次開示四不壞淨的《法鏡經》（大正 2，頁 217 上－中）。 
至於《雜含》第 853 經，顯然是經典編輯者的條理：「如上

廣說；差別者，有異比丘，異比丘尼，異優婆塞，異優婆夷命終，

亦如上說」（大正 2，頁 217 中）。 
    這三部經的說法地點都在舍衛國。 

到了《雜含》第 854 經，釋尊是在那梨迦聚落（ÑAtika，NAdika）

的繁耆迦精舍（GiJjakAvasatha）150。有眾多比丘到那梨迦聚落乞

食，聽說那梨迦聚落的罽迦舍優婆塞，尼迦吒，佉楞迦羅，迦多

梨沙婆，闍露，優婆闍露，梨色吒，阿梨色吒，跋陀羅，須跋陀

羅，耶舍耶輸陀，耶舍鬱多羅等人，已經過往。 
    釋尊同樣的「記說」這幾人的修道成就。不但這樣，還說到

「二百五十優婆塞」、「復有五百優婆塞」、「復有過二百五十優婆

塞」、「復有五百優婆塞」，釋尊也概括的「記說」他們的修道成

就。 
釋尊又說：「汝等隨彼命終，彼命終而問者，徒勞耳！非是

如來所樂答者」；再來則開示緣起的要點，最後還是《法鏡經》（大

正 2，頁 271 中－下）。  
    「相對應」的《相應部》〈預流相應〉第 8 經－第 10 經151，

三經的地點都是在那梨迦村（ÑAtika）繁耆迦精舍

（GiJjakAvasatha），都是由阿難請問。命終之人有：SALha 比丘、

NandA 比丘尼、Sudatta 優婆塞、SujatA 優婆塞（第 8 經）；Asoka
比丘、AsokA 比丘尼、Asoka 優婆塞、AsokA 優婆夷（第 9 經）；

                                                 
150 《印佛固辭》，210A；DPPN，II，764－765。 
151 Bodhi[2000]，1799－1802；《漢譯南傳》，第 18 冊，頁 21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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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kkaTa 優婆塞、KALiGga 優婆塞、Nikata 優婆塞、KaTissaha 優婆

塞、TuTTha 優婆塞、SantuTTh 優婆塞、Bhadda 優婆塞、Subhadda

優婆塞、五十餘優婆塞、九十餘優婆塞、五百（零）六優婆塞（第

10 經），釋尊也分別「記說」他們的修道成就。 
針對這一些請問，釋尊說：人皆有死，如果每有人過往，你

就來問這樣的問題，這會對如來造成困擾。於是釋尊開示了「法

鏡法門」。 
《長部》第 19《大般涅槃經》可以看到與〈預流相應〉第 8

經、第 10 經相同的內容（為什麼不收錄第 9 經？）。 
《長部》第 19《大般涅槃經》說此事緣發生於 NAdika，而

依 Bodhi（[2000]，1956，note 330）引注解書的意見：〈預流相

應〉第 8 經（等）是發生在 ÑAtika，兩村臨接。注解書嘗試解說

這是兩個事緣，也許是意會到此問題：《大般涅槃經》的內容可

能是引自〈預流相應〉。在《阿含經》與《尼柯耶》，釋尊似乎好

幾次在繁耆迦精舍（GiJjakAvasatha）停留止住，有好幾部經典就

是在該處開示的。 
 釋尊或佛弟子將自己從智證而得深信不疑的境地（內自

證），明確無疑的表達出來，就是「自記說」；向他人解說種種法

義等，是「為他記說」，這可分為四類：法的記說、證得的記說、

業報的記說、未來與過去佛的記說。「記說」，本只是說明、分別、

解答的意義。在聖典的成立過程中，漸重於「甚深教說與證德」

的顯示，因而「記說」有了「對於深秘的事理，所作明顯決了（無

疑）的說明」的特殊意義（參看印順法師[1971]，528－533 的討

論）。 
釋尊弟子、信眾在依教奉行後，能夠得到怎樣的成就，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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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共同關心的問題。《中含》第 77《娑雞帝三族姓子經》更說到：

「如來以何義故，弟子命終，記說某生某處，某生某處？」「如

來非為趣為人說，亦不欺誑人，亦不欲得人歡樂故，弟子命終，

記說某生某處．某生某處」；「如來但為清信族姓男，族姓女，極

信極愛，極生喜悅，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故弟

子命終，記說某生某處，某生某處」（大正 1，頁 545 中）。此類

的「記說」，也有勸勉弟子見賢思齊的教化意義。 
 在此背景之下，此類的「記說」，在《阿含經》與《尼柯耶》，

相當常見。《長部》第 18《闍尼沙經》也敘及釋尊記說弟子果證

的問題，其中說到「50 餘那提迦人證不還果」，「90 餘那提迦人

證一來果」，「500 餘那提迦人證須陀洹」152。這就是〈預流相應〉

第 10 經的說法，而《闍尼沙經》顯然不屬於「大涅槃」的架構，

表示釋尊早已有這樣的記說。 
 《長含》與《長部》的《大般涅槃經》（「大涅槃」），都是

把釋尊記說這些弟子果證的事緣，置放在菴婆羅婆提女供養園林

之前，然後作必要的聯結，成為「大涅槃」行程的一環，但實際

上此事，早已發生。 
 
§ 12.6.《相應部》22〈蘊相應〉第 94 經經名是《花》

（puppha），甚至此經所在的位置就叫〈花品〉（pupphavagga），

但此品 10 經（第 93 經－第 102 經）之中，只第 94 經的一小部

分與花有關，這樣的「經典命名」，也許是《相應部》的集出者

或編輯者有所會意。 
                                                 
152 《漢譯南傳》，第 7 冊，頁 160；Walshe[1995]，291；《長含》第 4《闍尼沙

經》（大正 1，頁 34 中）也有類似的記說，但看不出是指那提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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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相應〉第 94 經要點有三（見本文 § 9.8.），其中第三點

是
153

： 
 
「譬如優缽羅（uppala）、缽曇摩（paduma）、分陀利華

（puNDarIka），生於水中，長於水中，由水顯現而不為所染

而立。如是如來生於世間，長於世間，勝於世間，而不染於

世間而住」。 
 
〈蘊相應〉第 94 經這個「花喻」，也可見諸《增支》四集 36

經與《增支》十集 81 經。《雜含》第 37 經與第 38 經，並沒有看

到這一段如來出生於世間的「花喻」，不過，與《增支》四集 36
經相當的《雜含》第 101 經（大正 2，頁 28 中）的偈頌部分說到： 

 
天龍乾闥婆  緊那羅夜叉 

       無善阿修羅  諸摩畝羅伽 

       人與非人等  悉由煩惱生 

       如是煩惱漏  一切我已捨 

                                                 
153 “Seyyathapi, bhikkhave, uppalam va padumam va pundarikam va udake jatam 

udake samvaddham udaka accuggamma thati anupalittam udakena; evameva kho, 

bhikkhave, Tathagato loke jato loke samvaddho lokam abhibhuyya viharati 

anupalitto lokena’ti.”（Bodhi[2000]，950：”Bhikkhus, just as a blue, red, or white 

lotus is born in the water and grows up in the water, but having risen up above the 

water, it stands unsullied by the water, so too the TathAgata was born in the world 

and grew up in the world, but having overcome the world, he dwells unsullied by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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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破已磨滅  如芬陀利生 

       雖生於水中  而未曾著水 

       我雖生世間  不為世間著 

       歷劫常選擇  純苦無暫樂 

       一切有為行  悉皆生滅故 

       離垢不傾動  已拔諸劍刺 

       究竟生死除  故名為佛陀 

 
《雜含》第 101 經，並沒有如《增支》四集 36 經在長行部

分說到「花喻」，而偈頌只說到「芬陀利」（puNDarIka），但很完

整的表達同一旨趣。此一偈頌在《別雜》第 267 經作： 
 
      我非天龍阿修羅   緊那摩畝乾闥婆 

      亦非夜叉及以人   我漏已盡斷煩惱 

      我雖調馴如龍象   終不為他所制御 

      不為他制斷疑故   斷愛解脫離諸趣 

      一切盡知斷後生   如芬陀利善開敷 

      處於水中得增長   終不為水之所著 

      清淨香潔人所樂   八法不污如蓮華 

      我亦如是生世間   同於世法不染著 

      無量劫來常觀察   諸行所緣受苦惱 

      諸受生者皆終沒   遠塵離垢斷眾習 

      拔出毒箭斷煩惱   皆得盡於生死際 

以是之故號之為佛。（大正 2，頁 46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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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含》第 101 經與《別雜》第 267 經的偈頌，除了可能有

為翻譯必要而增加之用語外，可看成是同樣的偈頌，但與《增支》

四集 36 經的偈頌較為疏遠，而被認為「相對應」的《增含》〈力

品〉第 3 經（大正 2，頁 717 下－頁 718 上），卻看到完全不一樣

的偈頌154！ 
但《增含》〈馬血天子品〉第 9 經說： 
 
「如來出現世間，又於世界成佛道，然不著世間八法，猶與

周旋，猶如淤泥出生蓮華，極為鮮潔，不著塵水，諸天所愛

敬，見者心歡。 
如來亦復如是，由胞胎生，於中長養，得成佛身。亦如琉璃

之寶．淨水之珍，不為塵垢所染。如來亦復如是，亦生於世

間，不為世間八法所染著」（大正 2，頁 764 中）。 
     
可見《增含》的集出者也採用了「花喻」，並且說到了「世

間八法」，這同於《別雜》第 267 經偈頌的「八法不污如蓮華」。 
另外，《中含》第 92《青白蓮華喻經》，經名就有「（蓮）花

喻」，經文說的是「猶如青蓮華，紅，赤，白蓮花，水生水長，

出水上，不著水。如是，如來世間生，世間長，出世間行，不著

世間法。所以者何？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出一切世間」（大正 1，

頁 575 上）。 
「花喻」，讓人想起《大寶積經》（卷 112）《普明菩薩會》說

的： 
                                                 
154 這與本文所討論的《單雜》第 3 經相關經群的文本現象，如出一轍，《增含》

17.8.所附的頌文，也是別出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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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有諸蓮花，生於水中，水不能著。菩薩亦爾，生於

世間，而世間法所不能污」（大正 11，頁 633 中）。 
 
《維摩詰所說經》（卷 2）也說到： 
 
「若見無為入正位者，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譬

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如是見無為

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煩惱泥中，乃有眾生起佛

法耳！」（大正 14，頁 549 上－中）。 
 
就「花喻」來說，《阿含經》，《尼柯耶》與大乘經典之間，

是否可以相互斟酌？ 
但此處可以思考注解書所說155：「如來生於世間」是指地理

空間世間（okAsaloka；the geographic world），這就是一般所說的

「器世間」。每一個有情都有其賴以生存的空間，而每一個有情

的見聞覺知，感受到這樣的空間，也是事實。《梵動經》也說到

有人依據自己禪修的體會，而主張（空間）世間有邊、無邊156，

「赤馬天子」以其神通力要探索空間世間的盡頭（本文 § 9.9.），

也都是就此一意義來說，所以「如來生於世間，長於世間」指地

理空間世間，也許沒有問題。 
緊接下來的「勝於世間，而不染於世間而住」，就很難作這

樣的理解，空間世間怎會污染如來？如來勝過空間世間，有何意

                                                 
155 Bodhi（[2000]，1085，note 187 所引，見本文 § 9.8.。 
156 《長含》第 21《梵動經》，大正 1，頁 91 上－中；《長部》第 1《梵網經》，

Bodhi[1978]，69－70；《漢譯南傳》，第 6 冊，頁 21－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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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增支》四集 36 經、《雜含》第 101 經、《別雜》第 267 經，

都是在說：天、龍、乾闥婆、緊那羅、夜叉等等有情，都是有煩

惱在身，而如來已經斷除一切煩惱，「如芬陀利生，雖生於水中，

而未曾著水，我雖生世間，不為世間著」，《增含》的傳本說「不

為世間八法所染著」，顯然不能指空間世間
157

。 

依《大毘婆沙論》（卷 44）的傳述：大眾部主張「佛生身無

漏」，而其所引的經證就是：「經言：如來生在世間，長在世間，

若行、若住不為世法之所染污。由此故知，如來生身亦是無漏」。 
這一段被大眾部引為主張「佛生身無漏」的經文，與本小節

所引見諸《相應部》〈蘊相應〉第 94 經的長行，《增支》四集 36
經，《增支》十集 81 經，《中含》第 92《青白蓮華喻經》，《雜含》

第 101 經，《別雜》第 267 經等等，文義上應該沒有不同。 
《大毘婆沙論》的解說是：一方面認為：經言：「如來生在

世間，長在世間者」，依生身說；「若行、若住不為世法之所染污

者」，依法身說，故不相違。這提出了佛陀的生身、法身說。另

又說到「依不隨順，故說不染」，以及所謂「如來生身，雖是有

漏，而超八法，故說不染」（詳見大正 27，頁 229 上－中）。     

                                                 
157 據說釋尊在菩提樹下證悟後，原本不打算說法度眾，梵天前來敦請釋尊說

法，在對談中，提及這樣的譬喻：「猶如憂缽池，缽頭池，拘牟頭池，分陀利池，

憂缽，缽頭，拘牟頭，分陀利華，有初出地未出水，或有已出地與水齊，或有

出水塵水不著。如來亦復如是，以佛眼觀世間眾生，世間生，世間長，少垢、

多垢；利根、鈍根；易度、難度；畏後世罪，能滅不善法，成就善法」（《四分

律》，大正 22，頁 787 上），這是就眾生的根器來說（《增含》的傳本，見大正 2，

頁 593 中；又參《相應部》〈梵天相應〉第 1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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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以上所討論菴婆羅婆提女供養園林的事緣、「大涅

槃」所見的「法鏡法門」，乃至於不同經文出現的「花喻」，顯示

經文之間，可能存有的錯綜複雜的關係。那麼，《中含》第 148
《何苦經》後半部，為什麼出現類似《單雜》第 3 經的經文？依

現有的資料，無從推論，也許只是偶然。 
總之，《單雜》第 3 經等六份被看成有相對應關係的資料，

有三個不能忽視的本文現象：一、《中含》第 148《何苦經》後半

部出現類似《單雜》第 3 經的經文，這引生了此經原本的位置何

在的問題；二、《增含》傳本獨出一格的偈頌；三、《增支》五集

31 經的長行與偈頌的關係（其他文義的差別，姑且不論）。 
在進行對讀時，這一些文本的差異，當然可以恝置不論：在

王舍城結集（或是其後「不斷的結集」）之後，有一部以古摩揭

陀語誦出的「《單雜》第 3 經」，嗣後翻譯成各種印度語言，傳播

各處，因為持誦者發音的問題，乃至本身記憶忘失；又經過筆諸

文字，基於各該文字的特性，乃至抄寫者的訛誤，其間又經過翻

譯，如各種漢譯本。雖然有這一些想像中可能存在的問題，或是

實際上已可考知的缺點，當初集出的「《單雜》第 3 經」，竟然在

千百年後，可以看到足以大致辨識出其對應關係的經文，誠屬不

易。所以即便有這一些差異，還是可以進行文句的對讀，加以解

釋，給予適當的評價。 
從《單雜》第 3 經等六份被看成有相對應關係的資料，其間

的文本差異，本文嘗試思考：：釋尊（或是其他的說法者），一

定要宣講字句完全同一的偈頌嗎？ 
同一教法在不同的的情境中，一再重複出現，其用語措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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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方式，是否必然相同158？ 
在文句比對之外，也許可從更宏觀的角度來觀察，《阿含

經》、《尼柯耶》的對讀，本來就不容易，除了要適足的準備外，

在進行實作時，可能枯燥無味，或是資料不足等等難以為繼，但

也可能有讓人意外的驚喜，偶然中的偶然。但如果說，所對讀的

文句，其實並沒有「客觀存在的同一性」，也就是說，根本不是

「同一部經典」，那麼在解釋其意義時，也許應有不同的思考。     

 
作者補記：本文 § 12.3.引用 Norman（[1977]，16－17）對於

T. W. Rhys Davids 將《大般涅槃經》譯成 The book of the great 

                                                 
158參看 Norman（[1997]，152）從巴利語《法句經》第 266 頌，及其注解書解

說的差異，進一步比對梵語本 UdAna-varga、犍陀羅《法句經》相對應的頌文，

在用語上的變化，而說到：我們可以假定，此頌文至少說了二次（the verse was 

uttered at least twice），一次是在子音群會被同化 

（consonant groups were assimilated）的地區；另一次則在子音群會（因插入母

音而）被消解（they are resolved）的地區。這種以不同的方言來解說的方式，

應該在佛教聖典傳入錫蘭之前，已經存在，其年代可能很早，也許在釋尊的時

代，已經有之。又，Norman（[1997]，156－157）比對巴利語《法句經》第 41

頌，與相對應的犍陀羅《法句經》第 153 頌，用語有所不同，但後者的用語卻

與巴利注解書所說的相近。在巴利注解書所見的解說，其他的傳承卻認為是佛

語（Buddhavacana），而以聖典的形式保存下來。此一現象有一可能的解釋：釋

尊不只在一個場合說到同一教法（the Buddha uttered the same sermon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有時會因場合或地點的需要，而作若干改變。當某一傳承保

存了一個以上的「版本」時，有時會把其中一個，當成是另一個「版本」的解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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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ase，有所評論。其實，Rhys Davids 在 1881 年的 Buddhist Suttas
（列為《東方聖書》，SBE＝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第 11
冊）收錄了《大般涅槃經》的英譯，其序論（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OF THE GREAT DECEASE）就已經考慮到'the Great 
Book of the Decease,'或 'the Book of the Great Decease 的問題（p. 
xxxii），並且相當程度的討論了《大般涅槃經》的文句與事緣，

究竟是「借用」其他的資料，或是其本身是原始來源，或是這一

些文句與事緣，另有更早期的來源（ 
http://www.sacred-texts.com/bud/sbe11/sbe11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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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ison of Āgama and Nikā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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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and his 

disciples, and the Buddhist texts that was compiled after, has always 
been transmitted by oral tradition. Later, even after it was written 
down it still was transmitted both in writing and in oral. By oral 
tradition, it is possible to make mistakes, like the examples of the 
reciter's error that was said in *Abhidharmamahāvibhāsā-śāstra. " 
sutra and vinaya is established by the continuing  compilations.", 
The sutras and vinayas that we see in their present form is just like 
archaeological sites, layer upon layers accumulating from different 
times, very complex. For example, the garden offering made by  
lady Ambapali, this event only happened once, (narrative on a 
particular event) we have seen all different kinds of narratives, but 
from the contents, these information indeed report the same event.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is idea: Except for the narrative parts, when 
one and the same teaching repeatedly appear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does its terms and ways of interpreting, have to be the same?  
Sajyuktāgama sutra no. 464  and others, admittedly praises 
"master and disciples has the same word, same style, same meaning." 
but  Sajyuktāgama  also saw the expression such as “Same as 

關於《阿含經》與《尼柯耶》的對讀   291 
 
 

detailed  above, differences were…", "Like said as above,  
differences were…" These kind of sutras present the same teaching 
but its terms doesn’t have to be the same; In Sajyuktāgama sutra 
no 1164 , different wording are said by disciples regarding the 
"middle way", The Buddha gives them approval, this is by different 
words and different angles to talk about the same topic. for example 
in "fourteen avyakata"  , you can see a diversity of differences in 
text. Śāriputra（Sāriputta）can use " different wordings, different 
styles of explanations" in contrary to the questions, showing 
possibilities of various explanations. The way Hoseholder Citta 
explains the teaching witnesses the open minded attitude of "freely 
explain" in Buddhism, but it all has to be based on "not contrary to 
dharmadhatu", the same is true for" Basing on Buddha's powers" said 
in Dao Xing Buo Re Jing.   A particular teaching can be presented 
different ways in contrary to different people, also in line with this is 
various versions of "simile of the moon" with diverse emphasis . 
Verses in Buddhist texts have multi-features, Both in Verse on 
Gifting and Verse on Cultivating, wording and contents vary under 
kinds of situations ; verse that is attached after a prose, may possibly 
be the restatement of the former, it's also possible for other meanings. 
Considering these many complex reasons, other than the verbatim 
comparison , in case the compared actually isn't one and the same 
text of Āgama and Nikāya, then how to give an appropriat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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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l tradition, reciter’s error, compilation of Buddhist canon, simile 
of the pond, the Blessed One's disciple endowed with vision, simile of 
the moon, Verse on Gifting, Verse on Cultivating Merits, narrative on 
a particular event, stereotyping of narrating, avyAkRta（avyAk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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